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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5 December 1999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S.B.S.,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承天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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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S.B.S., J.P.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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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永森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CHEUNG WING-SUM, J.P.

許長青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智思議員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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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程介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GARY CHENG KAI-NA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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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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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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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FUNG CHI-KIN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先生， J.P.
MR GORDON SIU KWING-CHUE,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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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 J.P.
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鄺其志先生，G.B.S., J.P.
MR KWONG KI-CHI, G.B.S., J.P.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 J.P.
MR DAVID LAN HONG-TSU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 J.P.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 J.P.
MR LEE SHING-SEE, J.P.
SECRETARY FOR WORKS

工商局局長蔡瑩璧女士， J.P.
MISS YVONNE CHOI YING-PIK,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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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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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選舉管理委員會（在選票上印上組織名稱及標誌）

（立法會）規例》 ....................... 306/99

《1999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功能界別選民）

（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修訂）規例》 ............... 307/99

《1999 年會社（房產安全）（豁免）（修訂）

（第 2 號）令》 ......................... 308/99

《1999 年圖書館（區域市政局轄區）指定令》 ..... 309/99

《道路交通（交通管制）（指定禁區及限制區）

公告》 ................................. 310/99

《社會工作者註冊（指明有關事宜）公告》 ........ 311/99

《1999 年大老山隧道條例（修訂附表）公告》 ..... 312/99

《〈 1997 年助產士註冊（修訂）條例〉（ 1997 年

第 61 號） 1999 年（生效日期）（第 2 號）

公告》 ................................. 313/99

《〈助產士註冊（費用）規例〉（ 1999 年第 281 號

法律公告）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3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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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士（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例〉

（ 1999 年第 300 號法律公告） 1999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315/99

《〈助產士註冊（雜項條文）規例〉（ 1999 年

第 301 號法律公告） 1999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316/99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Printing of Name of
Organization and Emblem on Ballot Paper)
(Legislative Council) Regulation.................... 306/99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Registration) (Electors
for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Voters for
Subsectors) (Members of Election Committee)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 307/99

Clubs (Safety of Premises) (Exclusion) (Amendment)
(No. 2) Order 1999 ................................... 308/99

Designation of Libraries (Regional Council Area)
Order 1999 ............................................. 309/99

Road Traffic (Traffic Control) (Designation of
Prohibited and Restricted Zones) Notice .......... 310/99

Social Workers Registration (Specification of Relevant
Matter) Notice ......................................... 311/99

Tate's Cairn Tunnel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Notice 1999................................ 312/99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December 1999 11

Midwives Registr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61 of 1997) (Commencement) (No. 2)
Notice 1999 ............................................ 313/99

Midwives Registration (Fees) Regulation (L.N. 281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314/99

Midwives (Registration and Disciplinary Procedure)
Regulation (L.N. 300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315/99

Midwives Registration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Regulation (L.N. 301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316/99

其他文件

第 43 號 ─ 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

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報告及帳目

第 44 號 ─ 緊急救援基金基金受託人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報告

由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45 號 ─ 社會工作訓練基金基金受託人第三十八年度報告

由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46 號 ─ 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獎券基金帳目

第 47 號 ─ 一九九九至二○○○年度第二季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 條）

第 48 號 ─ 消費者委員會年報 1998-99

第 49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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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截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第 51 號 ─ 平等機會委員會年報 1998/99

第 52 號 ─ 葛量洪獎學基金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年報

第 53 號 ─ 蒲魯賢信託基金委員會基金管理報告

截至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的週年報告

第 54 號 ─ 麥理浩爵士信託基金受託人報告書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55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華人廟宇基金管理報告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報

第 56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華人 善基金管理報告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報

第 57 號 ─ 經修訂的臨時區域市政局 1999 至 2000 財政年度工程

一覽表

（截至 1999 年 9 月 30 日止的第 2 季）

第 58 號 ─ 經修訂的臨時市政局 1999 至 2000 財政年度工程一覽表

（截至 1999 年 9 月 30 日止的第 2 季）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43 ─ Queen Elizabeth Foundation for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Report and Accounts 19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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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44 ─ Emergency Relief Fund
Annual Report by the Trustee for the year ending on
31 March 1999

No. 45 ─ Social Work Training Fund
Thirty-eighth Annual Report by the Trustee for the year
ending on 31 March 1999

No. 46 ─ The Accounts of the Lotteries Fund 1998-99

No. 47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second quarter of
1999-2000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 Section 8)

No. 48 ─ Consumer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98-99

No. 49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1998/99

No. 50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9

No. 51 ─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1998/99

No. 52 ─ Grantham Scholarships Fund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 September 1998 to
31 August 1999

No. 53 ─ Report of the Brewin Trust Fund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0 Jun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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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54 ─ The Sir Murray MacLehose Trust Fund
Trustee's Report for the period 1 April 1998 to
31 March 1999

No. 55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Templ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9

No. 56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General Chinese Chariti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9

No. 57 ─ Revised list of works of the Provisional Regional
Council for the 1999/2000 financial year (during the
second quarter ended 30 September 1999)

No. 58 ─ Revised list of works of the Provisional Urban Council
for the 1999/2000 financial year (during the second
quarter ended 30 September 1999)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Adaptation of Laws (No. 10) Bill 1999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公園泥土中的有毒金屬含量公園泥土中的有毒金屬含量公園泥土中的有毒金屬含量公園泥土中的有毒金屬含量

Toxic Metal Contents in Soil of Parks

1.1.1.1.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據報，一項關於泥土中鉛、鎘、鋅及銅含量所進行

的化驗的結果顯示，56 個來自市區內公園的泥土樣本的鎘含量全部超出有關

的世界標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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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房屋署、兩個市政總署、漁農處及有關部門有否定期檢驗轄下公

園內的泥土中的各種有毒金屬的含量；若有，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二 ) 該等部門就公園內使用的肥料及殺蟲劑所訂的各種有毒金屬的

可容許最高含量為何；及

(三 ) 有何計劃改善市區內公園的泥土中鎘含量過高的情況？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根據漁農處、環境保護署、 生署、房屋署、

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提供的資料，回答梁耀忠議員提出的質詢如下：

(一 ) 各政府部門目前並沒有定期檢驗轄下公園內泥土中的各種重金

屬的含量，原因如下：

(i) 政府各有關部門現時所採用的除害劑，均為依照香港法例第

133 章《除害劑條例》註冊的產品。

(ii) 漁農處極少在郊野公園施肥或使用除害劑。

(iii) 兩個市政總署所採用的肥料，主要成分為氮、磷和鉀，不會

對人的健康構成威脅。

(二 ) 有關部門現時所採用的除害劑，均屬依照香港法例第 133 章《除

害劑條例》註冊的產品。所有除害劑在註冊前，其成分的化學特

性、毒性和對環境的影響均須經過漁農處的審慎評估。現時香港

並沒有以鎘為有效成分的註冊除害劑。本港市面上售賣的肥料，

其主要成分為氮、磷和鉀。由於製造化肥的原料通常為礦石物

質，因此肥料中可能含有極少量其他金屬雜質，例如鎘和銅等。

(三 ) 梁耀忠議員所提及的化驗結果，相信是來自香港理工大學最近所

發表有關泥土重金屬含量的報告。據該報告指出，市區內公園泥

土樣本的鎘含量只是超出了荷蘭的理想標準，但遠遠未達到須干

預的程度，而現時市區公園泥土的鎘含量，亦不會對人的健康構

成威脅。有關部門會繼續與專家密切監察情況，以及盡量使用含

鎘量最低的肥料，務求減低公園泥土受重金屬污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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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鎘這種重金屬元素是很容易積聚在人體內的，會對我們

的內臟，特別是肝、腎等，造成嚴重破壞，以及會影響荷爾蒙分泌，導致不

育。因此，我覺得政府應重視鎘污染的情況。但很可惜，局長在主體答覆中

表示，政府部門沒有定期檢驗轄下公園內泥土中重金屬的含量。令我感到很

奇怪的是，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表示，現時市區公園泥土的鎘含

量，是不會對人體健康構成威脅的。我不知道局長從何得知公園泥土的鎘含

量是多少，從而可以作出此判斷，說現時鎘含量不是太高，因此不會影響人

體健康？其實，局長是否相信理工大學的報告，根據其發表的數量而認為鎘

含量不高，所以不採取進一步行動？事實上，香港本身有否定出一個標準？

此外，政府會否計劃作定期檢驗？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通常人類身體如果受到鎘的影響或污染，主要來源

是食物。植物從土地中吸收了鎘，人類進食之後便會把其中的鎘吸入人體，

鎘是不會由土地直接傳入人體的，所以，現時無須檢驗公園泥土中有毒金屬

的含量。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局長答覆？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想請問局長，香港會否定出一個標準，局長剛才說這

是荷蘭的理想標準，其實香港會否定出本身的標準？此外，雖然泥土中的鎘

未必會直接影響或傳染我們，但問題是，香港會否作出定期檢驗？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相信我們在有需要時，一定會作出檢討。但目前

根據有關金屬影響人體健康的資料，我們認為並無需要作出這樣的檢討；但

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一定會做。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剛才局長提到現時所用的只是荷蘭的標準，究竟我們有

否以本港現有法例所規定的標準，與世界標準作比較？我們現有法例在何時

曾作檢討，看是否有需要跟隨世界標準？如果世界標準有所修改，我們有否

跟隨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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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在有需要時，我們是會定出有關標準的。剛才我也

解釋過，人體受到這些重金屬影響，主要是由於食物受污染。土地中有重金

屬含量，植物從土地中吸收了這些含量，人類進食後便會受影響。但香港在

這些地點，是不會種植農作物供人食用的。我們沒有資料證明我們在這方面

有需要作出檢討；但如果有需要，我們是會作出檢討的。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是否有世界標準可以作參考的問題。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如果我們在這些地方種植一些供人食用的農作物，

當然便要定出土地中金屬含量的標準，但香港大部分公園是不會種植供人食

用的農作物，所以無須定出有關的標準。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the wording of the question seems
to imply or conclude that the presence of heavy metals in soil does come from
fertilizers or pesticides and the Government has replied along this line.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Government whether it has the knowledge of any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at heavy metals in soil do not necessarily come from pesticides or
fertilizers as in the question, so as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not barking at the
wrong tree in finding a solution, or should I say, not sniffing at the wrong
pesticide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adam President,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especially for cadmium, usually comes from industrial
sources.  It is found that certain industrial processes can cause certain damage
there.  And in most instances where there was poisoning of individuals or where
there was an impact on individuals, it really came from industrial processes.  It
usually occurs in factories where they are producing cadmium-related products,
where one might get acute poisoning by heavily inhaling those compounds.  Of
course, in Hong Kong, we do not do that.  In the disposal of cadmium products
or industrial waste, the cadmium content can contaminate the environment.  It
might then be absorbed by the agricultural produce to be digested by individuals.
For seafood, if there is contamination of waters and you have the seafood
contaminated with cadmium, and through consumption of large amount over a
long period, you might get chronic poisoning.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oisoning.  One is acute poisoning which is usually related to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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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s, and the other one is chronic poisoning, which has to do with
environmental processes and industrial waste.

In the case of pesticides, in fact, all the pesticides that we used in Hong
Kong do not contain cadmium as an active ingredient.  For the fertilizers that
we used in Hong Kong, most of them do not contain cadmium.  However, there
may be some contamination by cadmium if we use fertilizers containing
phosphate, and phosphate is also found in the soil.  But of course, we do not use
cadmium as a fertilizer, because it can cause contamination.  So, 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 we feel that there is very little risk of getting any such
contamin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oil.  And if there is, it is really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cesses or industrial waste.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及第 (二 )部分中強調，現時我

們所用的除害劑，均為依照香港法例第 133 章註冊的產品。我希望局長只向

我提供有關年份的答覆，不要回答我是否有需要。請問香港法例第 133 章的

標準上次是在哪個年份獲檢訂？在那年份之後，世界的標準有否更改，而香

港法例第 133 章的標準有否跟隨世界 生標準再作檢討？我不希望局長再

說，香港會視乎需要才作出檢討，我只想知道上次檢訂的年份。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不能回答是哪一年，但我可以回答何議員，我們

現時正在進行檢討。至於我們如何執行《除害劑條例》，漁農處現時正進行

檢討。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由於污染是由肥料或除害劑而來，我想請問香港政府，

是否知道現時農業所用的肥料，有否含鎘的元素？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不清楚正式的數量，但據我所知，大部分農業用

的肥料，都不會含大量鎘的成分。我稍後會以書面回答有關議員的問題。(附

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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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我們有些工業廢料，包括電池等，是含有很高重金屬成

分的，有些工業廢料可能會運往堆填區棄置，而這些堆填區將來可能會闢作

公共的休憩用地，例如公園等，供人遊玩。由於這些堆填區重金屬的含量較

市區還高，會否因此而影響堆填區將來的用途？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在堆填區處理廢物的過程是很小心的。首先，

堆填區本身的設計，是有一個分隔廢物與泥土的深厚隔層。在堆填區內會有

一些經過化學變化而排出的水，但這些水在收集後是會經處理才釋放出來

的。因此，堆填區內的廢物並不會引致附近區域的泥土或水源受到污染。

在堆填區之上，由於經過一段相當長時期的泥土掩蓋，我們要處理的，

可能是釋放出來的廢氣和氣體，例如 "methane"這種氣體，但這亦是經過化學

方法處理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15分鐘。現在進入第二項質詢。

失明或弱視人士取得資訊科技服務失明或弱視人士取得資訊科技服務失明或弱視人士取得資訊科技服務失明或弱視人士取得資訊科技服務

Accessibility to IT Services by the Blind or Visually-impaired Persons

2.2.2.2. 單仲單仲單仲單仲偕偕偕偕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照顧失明或弱視人士對新資訊科技產品及服務

的特殊需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估計目前本港失明或弱視人士的人數分別為何；

(二 ) 是否知悉可以如何協助失明或弱視人士獲取互聯網上的資訊，以

及當局有否撥款提供該等協助；若有，去年為此而批撥的款項金

額為何；若沒有，會否考慮撥款；及

(三 ) 當局會否考慮制訂業務守則或法例，規定電訊服務持牌人在推出

新資訊科技產品或服務前，必須充分顧及失明或弱視人士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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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根據 生福利局康復服務中央檔案室的資料，我們估計在 1999

年，香港有 74 400 名視覺受損人士，其中 6 700 名是失明人士。

(二 ) 失明人士可透過輔助器材，例如電子點字儀器、放大器和發聲軟

件，閱讀互聯網上的文字資訊。單色的網頁設計會方便色盲或分

辨顏色有困難的人士。

在本財政年度，我們共撥款約 300 萬元予盲人學校和復康單位購

買電腦儀器和軟件，供失明人士使用。

我們亦有協助非政府機構和個人向慈善基金，例如尤德爵士紀念

基金，申請資助，購買電腦儀器和軟件作為就學和就業用途。

此外，我們將會推行一個耗資 400 萬元的計劃，在民政事務總署

轄下的社區會堂和社區中心內的電腦，安裝凸字硬件、熒幕放大

器和發聲軟件，方便視障人士使用這些設施。

(三 ) 在今年 7 月，電訊管理局向所有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營辦商及收費

電話服務營辦商發出《為長 及殘疾人士提供電話服務的實務守

則》。守則的目的是確保殘疾人士及長 可獲得足夠的電話服

務，例如守則規定營辦商必須確保位於主要公眾地方的收費電

話，要有合理比例的電話設有凸點 5 鍵的機械式鍵盤，以方便殘

疾人士使用。守則亦規定營辦商要向他們提供以特大字體或點字

印製的帳單和其他重要資料。

在制訂守則時，政府徵詢了有關的非政府團體、平等機會委員

會、消費 委員會和電訊營辦商的意見，亦考慮了海外地方所採

用的規格和標準。電訊管理局局長會不時檢討守則，並會在適當

的情況下，就是否須改善守則，徵詢業界及非政府團體的意見。

我們會廣泛宣傳視障人士，以至其他殘疾人士，在應用資訊科技

產品及服務方面的需要和困難，並且鼓勵服務提供者無論在產品

設計方面或在供應過程中，都應留意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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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階議員單仲階議員單仲階議員單仲階議員：主席，我只想跟進主體質詢的第 (三 )部分。政府本身其實已有

多個政府網頁，而受資助的機構亦有在政府網頁上提供很多資訊。我想請問

政府，會否考慮發出指引，規定政府部門的網頁亦可供失明人士閱讀，例如

須設有適當的下載途徑、網頁要有足夠的純文字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現時，數個決策局　─　包括民政事務局、

生福利局和資訊科技及廣播局等正在進行一項試驗計劃，在網頁設計方面

提供純文字選擇，方便視障人士閱讀。在這項試驗計劃完畢後，我們會考慮

如何將計劃推廣給其他決策局和政府部門。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指出，“守則規定營辦商必須確

保位於主要公眾地方的收費電話，要有合理比例的電話設有凸點 5 鍵的機械

式鍵盤”。我想請問政府，在推廣的過程中，現時普及性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呢？客觀上，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看到並非所有地鐵站均有這些服務的。我

希望政府能把現時的情況告訴我們。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有關的守則其實只是在今年 8 月 1 日才開始

生效，我們是會有 1 年的時間讓有關的電訊服務營辦商作出改善的。雖然在

現階段，不少主要公眾地方的收費電話已有部分轉為機械式鍵盤及設有凸點

5 鍵，惟暫時尚未全面推行。我們會密切關注這情況，希望他們能盡量辦得

到。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現時，資訊科技及互聯網日趨普及，政府究竟是否有任

何政策或措施，確保失明人士的資訊權利不會因失明或弱視而被剝奪？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現今資訊發達，互聯網上也有很多資訊資料可

供市民　─　包括殘疾人士　─　閱讀。政府是會廣泛進行宣傳及教育，鼓

勵提供資訊的機構或人士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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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政府說民政事務總署

轄下的社區會堂和社區中心內的電腦，安裝了凸字硬件、熒幕放大器和發聲

軟件。我想請問，為何志願機構的 13 間社區中心內卻似乎是沒有這些設施

呢？此外，在這些儀器中，為何又會是沒有掃描器的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們選擇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社區中心的電

腦安裝該等設施，是因為我們在這些社區中心推行了一項社區數碼站計劃。

在計劃的第一期，我們在 20 個社區中心或會堂設置了 50 部安裝了該等設施

的電腦供公眾人士使用，而這些電腦均是可上互聯網的。為了照顧視障人士

的需要，我們已逐步為在社區數碼站的電腦加安裝一些凸字硬件、熒幕顯示

放大器和語音模擬軟件。我們要在知道了加安這些硬件和軟件後的效果，才

可以考慮如何進一步推廣。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局長尚未回答我剛才的補充質詢的其中一小部分，那便

是為甚麼沒有掃描器？失明人士其實是要靠掃描器閱讀某些文件的。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談到掃描器，這與我們放置在民政事務總署

轄下社區數碼站的電腦設施是沒有關係的。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所說的，在公眾地方要有

合理比例的電話。我想知道所謂的“合理比例”是指甚麼比例？此外，除了

提供這些設施外，地上會否鋪設凸出的地板，把失明人士指引往供失明或視

障人士使用的電話，還是要靠失明人士自己四處摸索，而不是可依賴地上的

指標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守則並沒有要求營辦商須在地上設置標記，

因為那並非屬他們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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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請問政府，將來在為各項資訊計劃招標時，如果有

關服務是屬於公眾服務，會否考慮規定投標者日後在提供服務時，必須顧及

失明人士的需要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很多謝單議員的建議。其實，我們也覺得

這是應該考慮在內的。舉例來說，在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中，我們也有要求

承辦商在網頁設計中，必須考慮提供純文字的選擇。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我想問及有關稅務的問題。政府可否考慮為一些有

需要的人士，或是其家人須使用特別儀器的人士，提供稅務優惠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你提出的質詢是有關稅務優惠，請你試以另一方式來提出這

項補充質詢。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好的，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可否以稅務優惠的形式，幫助

一些失明人士購買這些昂貴的電腦儀器，好讓他們能夠從互聯網取得信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有需要的失明人士，是可以向社會福利署及一

些慈善基金申請資助，來購買這些儀器的。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可否提供稅務優惠的形式？當然，如

果失明人士的收入是低至符合申請援助，他們便可以獲得撥款，但如果他們

是有入息或工作，則未必可以申請撥款。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補充質詢是，

政府可否透過稅務優惠，讓這些人士可以省下一些稅款，用以購買這些昂貴

的儀器？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時已設有數個基金，而社會福利署亦設

有基金，供有需要的人士申請。我們是會視乎申請人的背景和經濟環境提供

幫助，所以我認為是無須給予稅務優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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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語言政策的實施及發展教學語言政策的實施及發展教學語言政策的實施及發展教學語言政策的實施及發展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licy on Medium of Instruction

3.3.3.3.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關於落實教學語言政策及其發展事宜，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當局如何評估各中學使用教育署批准的教學語言授課的教學成

效；

(二 ) 教育署有否計劃終止為監察中學採用獲准教學語言授課而安排

的視學工作；若有計劃，原因為何及何時實施；及

(三 ) 教育署、教育委員會、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及其他教育諮

詢組織就教學語言的政策進行了哪些研究；該等研究現時的進展

情況為何，以及當局會否公布該等研究的結果？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在 1998-99 學年內，教育署視學人員曾到 150 所中學（包括 114

所以英語授課及 36 所以中文授課的學校）進行視學，以瞭解學

校是否遵守有關教學語言政策的規定。在進行過共 1 280 節觀課

之後，發現大致上所有學校都使用教育署批准的教學語言授課。

從視學所見，以母語進行教學的效果較佳，學生較容易明白老師

的講解，較踴躍參與討論，以及較能夠清楚表達自己的意見。

教育署在 1999 年 10 月開展了一項有關教學語言和學生學習能力

的縱向研究。此外，教育委員會及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共

同成立的教學語言工作小組亦於今年 6 月間進行了一項問卷調

查。我稍後會在回答質詢的第 (三 )部分交代以上的研究和問卷調

查。

(二 ) 由於教育署在上一個學年所進行的教學語言視學中發現基本上

所有被視學的學校均採用核准的教學語言授課，所以教育署於本

學年不再進行單為監察學校是否使用適當教學語言的視學活

動。但在有需要時（例如收到投訴），教育署仍會選擇性地進行

監察學校採用獲准教學語言授課的視學工作。此外，教育署會採

取其他更深入的視學模式，例如質素保證視學，以監察學校的表

現，包括使用核准的教學語言授課的成效，並協助學校跟進改善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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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政府及有關教育諮詢組織就教學語言政策而進行的主要研究包

括：

1. 中學教學語言分組評估研究

教育署在 1994-95 學年開始進行一項縱向研究，對象是

1994-95學年採用不同教學語言模式的 56所中學超過 1萬名

中一學生，為期 3 年，到 1996-97 學年為止。結果顯示，整

體而言，以母語學習，成效較佳，尤以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

為甚。此外，研究結果亦顯示，不少學生在英語學習的環境

下，遇到較大的語言障礙，尤其在主要以語文為學習和表達

的科目，如世界歷史及地理科等。

是項研究報告已於 1998 年年初完成。該報告是公開文件，

有興趣的巿民可以向教育署查閱或從教育署網頁下載該報

告的摘要。教育署亦有繼續跟進這些學生在高中階段的發

展，直至他們完成中五課程。該署現時正進行研究分析，預

計 5 年跟進的研究報告可於明年年初完成。

2. 學生的學習能力表現及個人成長縱向研究

教育署在 1999 年 10 月，委託了本地的一所大學，在公營中

學進行一項縱向研究，以監察及評估以不同教學語言學習的

學生在學習能力及個人成長方面的表現。這項研究會跟進

100 所樣本中學在 1998-99 及 1999-2000 兩個學年入學的中

一學生和他們的教師和學校行政人員，為期 3 年。預計研究

報告可於 2003 年年初完成。

3. 母語教學問卷調查

教學語言工作小組於今年 6月間向八十多所中文中學和英文

中學超過 11 000 名教師、學生和家長，以及 250 名中學校

長進行問卷調查，收集他們對教學語言的意見。調查結果顯

示，母語教學能使教學更多樣化，教師亦可以更容易引導學

生深入淺出探討課題。老師與學生的關係融洽親切，而學生

在課堂上亦很熱烈參與討論。這種現象甚至在學生能力水平

較差的中學也很普遍。工作小組已於 11 月公布有關研究的

結果。有興趣的巿民可以向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辦事

處查閱報告，或從教育統籌局網頁下載該報告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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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的主體答覆提到多項研究調查，無論教育署的研究，

抑或教學語言工作小組的大型調查，都指出母語教學的教學成效顯著，學生

在課堂的反應熱烈。政府會否根據研究和調查的結果，在兩年後檢討初中教

學語言時，進一步推動更多中學，包括現時一些教學效果不大理想的英文中

學改用母語教學？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主體答覆提及的教學語言工作小組的最重要工作是

向政府提出建議，如何在 2001 年進一步推廣母語教學。該工作小組現時不

斷開會，預算在明年年初向政府提供建議。政府在作出諮詢後，會定出在 2001

年後如何進一步推動母語教學的計劃。計劃會包括是否有需要釐定語文基

準，評估現時採用英語授課的教師是否符合標準，然後決定現時以英語授課

的中學是否應繼續以英語授課。

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有這一句：“發現大致上所有學校

都使用教育署批准的教學語言授課。”據我理解，在“所有”之前加上“大

致上”這 3 個字，便即不是“所有”了。請問政府，第一，我的理解有否錯

誤？第二，假如我的理解沒有錯誤，沒有按照教育署批准的教學語言授課的

學校為數多少？教育署會採取甚麼措施來處理這類問題？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說“大致上”，意思是指雖然所有學校，例如

以英語授課的學校的老師都採用英語授課，但我們在視學時觀察到，有些教

師的英語水平可能並不十分理想，即他們的英語發音、句子運用和拼音水平

等未必合乎理想或合格。這便是我們主要的意思。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亦明白到，以英語授課的學校的老師的英語水平

參差。因此，我剛才亦提到，教學語言工作小組的其中一項工作，是研究釐

定以英語授課的語文基準，並在日後考慮要求所有教師都必須符合這項基

準，從而釐定這些學校是否能繼續有效地以英語授課。現時教育署亦會在視

學後，向學校反映意見，指出教師水平不符理想的問題，要求學校多加關注，

從而作出改善。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一 )和第 (三 )部分提及的研究都沒有特別指

出在實行母語教學後，對學生的英文水平有甚麼影響。實際上，學生家長和

社會公眾都很關心這問題。究竟教育署和有關機構有否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若有的話，可否告知我們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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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實際上，政府就這問題曾進行一些調查，研究 1998

年部分轉用母語教學的學校的意見。我們發現該年以母語學習的中一學生的

校內成績，包括英文科，不單止沒有下降，反而有上升跡象。此外，我們最

近曾分析 1998 年 26 所傳統中文中學學生的會考成績。我們發現英文科（課

程甲）的成績，中中的學生比較其他學校的學生優勝，而在英文科（課程乙）

方面，中等程度的中中考生較非中中考生的表現為佳。這些中等程度的學

生，佔整批中中考生的一大部分。

我在主體答覆中亦提及在 1994-95 學年進行的縱向研究。這項研究會一

直跟進，直至學生完成中五課程為止。這些學生今年已經完成會考，所以教

育署現正進行研究分析。我希望在明年年初完成研究報告後，能夠顯示接受

不同授課語言教授的學生的中五會考成績的比較，這當然包括英文科在內。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曾鈺成議員的補充質詢。政府有否採取措施，

增強家長對中文中學的英語程度的信心，使更多家長選擇中文中學？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做了工夫。第一，大家可能

留意到，電視有放映宣傳短片，說明母語教學的好處。第二，正如我剛才在

主體答覆所說，我們曾進行一些研究，顯示接受母語教學的學生的英語水平

並沒有下降。我們會繼續進行研究，相信透過客觀成績，顯示學生的英語水

平沒有下降，更能加強家長的信心。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主體答覆提到，在

1999 年 6 月，我們就有關教學語言向校長、教師和學生家長進行的調查研究

中，其中一項結果顯示，較多家長已經對母語教學增強信心，例如七成母語

教學學校的家長支持母語教學。我相信如果我們繼續推行宣傳及研究，獲得

母語教學肯定不會影響學生英文成績的結果，則在接 下來的調查中，家長

的信心便會逐漸增強。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教育署在終止監察中學授課語言的視學工作後，有甚麼取

代的機制呢？當局會否考慮委任獨立的評估機制，跟進那 114 所英文中學的

教學情況，以監察和評估它們的教學成效，作為日後檢討教學語文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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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我們停止視學後，仍然會在

有需要時，例如接獲投訴，到個別學校進行視學和跟進。我在主體答覆亦提

到，教育署會採取其他方式，例如質素保證視學，希望透過這些更具針對性

的視學模式，全面觀察學校的教學成效，這當然包括以英語教學的成效。我

在主體答覆亦提到，教育署今年委託了本地一所大學進行縱向調查，主要抽

取 100 所樣本中學進行研究，其中 75 所以母語教學、 25 所以英語教學。我

希望這項調查能密切跟進這些學校的教學成效。

最後，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希望在明年年初或 3、 4 月定出以英語授課

的語文基準時，教育署會在經過諮詢後，要求學校的老師在某段時間內必須

符合這項基準。在以往我們進行的調查中，其中一項很重要的結論是，絕大

部分的校長和老師都認為，以英語授課是否有效，最先決的條件是教師本身

的英語水平。這是我們強調一定要定立語文基準的理據。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數次提及現時教授英語的老師質素差，而且有

些還不合格。如果基於這個原因，便說母語教學好，英語教學不好，這是否

不科學化呢？大家的基礎要相同，即母語教學的老師符合標準，而英語教學

的老師亦符合標準，然後才決定採用甚麼語言教學，我覺得這才是最公道

的。如果因為現在有很多不合格的英語老師，便否定英語教學，這是否正確

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回答多項質詢時，其實並沒有說政府認為

英語教學不好。我主要是說，在很多情況下，母語教學對絕大部分學生的效

果是好的，而母語教學不一定或不會影響學生學習英語的成績。事實上，當

我們在 1998 年容許百多所中學以英語授課時，亦明白到如果一所學校擁有

充分的英語環境，以及老師的英語水平能達到標準，則學生學習英文的成效

可能會更好。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教育署會在明年年初就教學語言工作

小組的建議，釐定下一年，即 2001 年的教學語言政策，包括就如何進一步

推廣母語教學作出決定。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說如果老師的英語不合

格，學生的質素便一定不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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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如果老師的英語不合格，即老師亦不懂得英文的話，

學生的質素當然一定會受到影響，這點我是同意的。實際上，這亦解釋了為

何我屢次強調希望釐定英語授課的語文基準，並希望將來要求以英語授課的

學校的老師亦必須符合這項基準。

樓宇業主購買第三者保險樓宇業主購買第三者保險樓宇業主購買第三者保險樓宇業主購買第三者保險

Building Owners Taking out Third Party Insurance

4.4.4.4.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據報，當局正研究實施一項強制計劃，要求樓宇業

主須為他們的樓宇購買第三者保險，確保一旦在樓宇範圍內發生意外，可以

向受該等意外影響的人士作出賠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該項計劃的

詳情、實施時間表，以及預計推行該計劃時會遇到甚麼困難？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陳智思議員提出這條有關大廈第三者保險的質

詢，我現在回答如下：

我們現正草擬一條《建築物管理 (修訂 )條例草案》，稍後將會提交立法

會審議。條例草案的其中一項建議，是規定業主立案法團（“法團”）必須

為樓宇公用部分購買第三者保險。

現時，《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第 18(2)(d)條，授權法團可酌

情決定是否為樓宇或其他任何部分購買火險或其他保險，並保持各項保險生

效，保額則以能使樓宇恢復原狀所需款額為準。不過，第 18(2)(d)條並不是

強制性的。我們知道不少法團也沒有為樓宇的公用部分購買第三者責任保

險。在去年的一宗索償個案中，法庭下令一座位於旺角的樓宇的法團，須向

一名在該樓宇進行維修工程時受傷的工人，支付約 2,000 萬元的補償。這一

個案引起巿民廣泛的關注。我們認為應規定法團必須為樓宇的公用部分購買

第三者保險，以便一旦發生意外，可以對受該意外影響的人士作出賠償。

我們現正草擬中的《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有關強制保險的

條文有如下要點：

(一 ) 任何法團須代表該法團本身，以及有關建築物的佔用人及業主，

就該建築物或其任何部分（包括該法團的公用部分及物業）與保

險公司取得及備存一份有效的第三者風險的保險單，該保險單須

符合為本條的施行而訂明的任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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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如第 (一）款遭違反，管理委員會的每名成員即屬犯法，一經定

罪，可處第五級罰款，除非他可證明：

(甲 ) 該罪行並非在他同意或縱容下犯的；及

(乙 ) 他已盡了在該情況下應盡的一切努力以防止犯該罪行。

有關保險的具體規定（例如投保範圍、賠償保障額、承保人的資格）也

會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另行制定附屬法例訂

明。法團如無合理理由而不按照法例規定購買公用部分第三者保險，即屬違

法，一經定罪，可被處以第五級罰款（最高罰款額為 5 萬元）。

關於實施時間表，現正草擬的《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預算於

明年初提交立法會。待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後，我們便會 手制定有關保

險的附屬法例，詳列上述各項具體規定，以便法團有所遵從。在制定附屬法

例時，我們會充分諮詢保險業、物業管理界、各有關專業團體和政府部門的

意見。我們預計有關保險的附屬法例可在 2000-01 年的立法年度內完成制定

及執行。

我們亦考慮到有些樓宇的法團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籌備（例如：選擇保險

公司、與保險公司商討保單具體內容、召開業主大會討論及執行修葺改善工

程等），我們考慮在附屬法例制定後，實施一段寬限期，始正式執行強制性

保險的條例，供法團遵守。

關於推行時遇到的困難，我們預計當強制性保險的條例正式推行時，有

些樓宇可能因為各種原因（例如：樓宇缺乏適當保養、有僭建物等），以致

保費可能較高。此外，可能有些樓宇因為嚴重缺乏維修，以致保險公司不大

願意受保。在這些情況下，有關樓宇的業主應齊心協力加緊修葺或改善樓

宇，清拆僭建物，以便在向保險公司商討保單內容時，取得較佳條件。業主

若須得到樓宇維修、清拆僭建等技術上的援助，可接觸有關的政府部門。此

外，民政事務總署的大廈管理資源中心，得到 7 個專業團體派出會員，於中

心內當值為巿民提供免費初步專業意見和服務。有關業主可向該資源中心尋

求資料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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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僭建物是在推行條例時會遇到

的困難之一，我想請問局長，是否表示清拆僭建物是屬自願性質，還是會有

一些措施令法團須於某時限內清拆這些僭建物？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非法僭建物當然是不合法的，而政府屋宇署十分關

注這事。在優先次序方面，有潛在危險的僭建物，例如阻塞通道或會引起火

警的僭建物，會獲得優先處理，其他的則會按計劃處理。其實，如果有僭建

物，正如我剛才提到，保險公司會因此而提高保險費。由於私人物業的責任

是在法團和業主身上，政府當然希望他們會主動把違法的建築物早日清除。

剛才我亦提到，要是他們在技術上有需要獲得協助時，可以向有關部門，例

如屋宇署或所屬地區的民政事務處查詢，而大廈管理資源中心亦可以提供有

關的專業知識，但基本上，責任是在業主身上。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據我所知，現時很多大廈也沒有成立法團，我想請問局

長，根據政府的時間表，是否應先推動令所有大廈成立法團的措施，然後才

談購買保險的問題？請局長回答。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時已不斷工作，在區內鼓勵業主成立法團，

工作是會繼續進行的。我在主體答覆內所述的新法例，即《建築物管理（修

訂）條例草案》，如獲得通過，將會於日後令所有新建築物自動和很容易的

成立法團，所以，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是積極的。至於現有的大廈，我們只

有盡力而為，我們亦曾考慮過強制一些大廈成立法團，但法律專家告訴我

們，強制他人結社是違反人權的，因此，我們只可以繼續鼓勵業主成立法團。

要是沒有法團，對大廈的管理工作確實會產生很多問題，包括在購買保險時

會遇到的問題。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我想跟進。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清輝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局長答覆？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想問要是沒有法團的

話，是否所有業主均須分擔一切的損失及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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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議員，很抱歉，這似乎並非你剛才所提出質詢的一部分。（眾笑）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可能稍有偏離主題，但希望你能容許我提

出。局長說法團要為樓宇公用部分購買火險及其他保險，這樣便可能會出現

一種現象：公契或法團已規定發展商或管理公司購買火險，業主在購買樓宇

時向銀行申請貸款，銀行也是會要求業主購買保險的，但根據保險業的原

則，是不可以就一次意外申請兩次賠償，這便似乎有點“搵笨”成分，未知

局長在檢討中有否考慮到這一點？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所說的是第三者保險，即第三

者在維修或意外發生時受傷，向法團要求賠償。我剛才提到的例子是：法庭

曾下令一座位於旺角的大廈的法團，須向一名在該樓宇進行維修時受傷的工

人，支付約 2,000 萬元的補償；基於這情況，我們便建議法團購買第三者保

險。剛才黃議員說得很對，很多人只懂得購買火險或家居保險，但要是大廈

的公眾地方發生意外，每戶業主也是有責任的。我們現在便是針對這一類的

保險而作出建議，我相信購買第三者保險並不會有雙重保險的問題存在。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的質詢是局長有否考慮到業主被迫購買雙重保險的問

題。我剛才亦表示這項質詢是有點偏離主題的，因為我問的是火險，故局長

亦回答有關火險的問題。業主應不會雙重購買第三者保險的，但我想知道，

政府會否考慮這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並沒有甚麼要特別補充。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多次提到“大廈”，當條例獲得修訂

後，是否全香港的物業，即無論是大的、小的、新的、舊的、有法團的或沒

有法團的，也包括在條例的管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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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如果是小型大廈、小型屋宇或屬私家單幢式的樓宇，

問題自然容易解決，業主可以自行決定承擔多少責任及購買多少保險；但經

常出現問題的，是那些擁有很多業戶的大廈，而一般業主的心理，是公共用

地與他們無關，因為他們已繳交管理費，這些地方的責任應由管理公司承

擔。我們現在便是針對這種情況而提出解決辦法。至於何議員提出的問題，

政府是可以進行研究的，要是小型大廈沒有被包括在條例之內，我們日後可

以就這方面再作研究。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尚有 7 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

雖然這是一項各位議員及公眾都十分關心的問題，但我相信各位議員可循其

他渠道作出跟進，將來局長也可能有機會向各位議員提供更詳細的回應。

鴨鴨鴨鴨 洲的物料轉運站洲的物料轉運站洲的物料轉運站洲的物料轉運站

Materials Transfer Station on Ap Lei Chau

5.5.5.5.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據悉，當局為配合數碼港的興建工程，計劃將

鴨 洲利南道污水處理廠旁的一幅土地闢作臨時物料轉運站。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選擇該地點的原因為何，以及該幅土地闢作上述用途會為時

多久；及

(二 ) 有否評估該轉運站開始運作後，進出該轉運站的車輛對附近一帶

的空氣質素和噪音水平，以及對往來鴨 洲及島上交通造成甚麼

影響？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多謝程介南議員的兩項問題，我們的答覆是：

(一 ) 因目前並沒有道路通往鋼 灣，所以發展鋼 灣數碼港的基建工

程主要靠水路運送物料，直至第一條通道 (南面通道 )於 2001 年

年底完成為止。

承建商可由陸路將部分物料轉送到鴨 洲的轉運站，再由駁船轉

送到鋼 灣。我們曾委託顧問公司研究尋找適合的土地以作轉運

站的用途，選址包括位於堅尼地城、西營盤、沙灣、華富及鴨

洲，而這些土地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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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車路可到達；

(2) 有垂直海堤以供停泊駁船之用；

(3) 距離鋼 灣的航海距離要適中 (理想的距離約為 5 公里及約

可半小時內到達 )；及

(4) 土地面積要有約 70 米 x 30 米及可供臨時停泊及上落貨之

用。

研究結果顯示只有位於鴨 洲利南道的土地適合作此用途。

根據現時工程的安排，這幅土地闢作臨時物料轉運站，將會為時 16 個

月，由 2000 年 9 月至 2001 年年底。須用此物料轉運站，是基於承建商

沒有其他適合的土地使用，但如果合約招標後，承建商可另作安排，而

無須使用此物料轉運站的話，那麼這幅土地將無須保留作為臨時轉運站

之用。

(二 ) 至於環境及交通影響方面，我們將會限制每小時來往該臨時轉運

站的車輛，不可超逾 7 架次及只限於日間非交通繁忙時間 (即上

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使用。根據顧問公司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由於每天來往轉運站的車輛流量十分低，以及這幅土地並不接近

民居，所以使用這幅土地期間，對附近居民將不會構成顯著的空

氣及噪音影響。

建築合約中將規定承建商要遵守有關限制車輛使用該臨時轉運

站的規定，而駐地盤工程監督人員將會記錄及查核承建商每小時

來往轉運站車輛的數目及時間。運送的物料主要是建築材料 (例

如鐵枝，木板及渠通等 )，但並不包括泥頭。

由於每小時來往該轉運站的車輛不可超逾 7架次及只可於日間非

繁忙時間使用，而駁船來往轉運站的次數估計每天亦不多於 3

次，所以使用此臨時轉運站對鴨 洲的交通，不論是陸上或海

上，我們估計只會有輕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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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政府說明每天由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每小時的來往車輛不超過 7 架次，這並不算是一個高流量。

但其中產生的兩個問題是，大家均知道鴨 洲只有一條橋與外間市區相連

接，而附近有水泥廠，我們所得的數字顯示，由上午 7 時至下午 7 時，每天

有 400 架次的“田螺車”在這裏運送水泥。在這情況下，現時所增加的流量，

實際上會否對當地的交通和環境污染程度造成一定的影響呢？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程議員剛才亦已說出其他的交通流量有 400 架次。我們

現時限制該臨時轉運站的車輛為每小時 7 架次，同時亦限制該等車輛只可在

非繁忙時間使用該站，即只有 6 個小時可以使用，流量也總共只是 42 架次，

可見這情況亦最多只會對總流量增加 10%。所以，我們估計車輛使用該轉運

站對交通流量的影響是十分小的。

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主席女士，我要問局長的是，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提及有

駐地盤的工程監督人員，監督的工作時間每天是由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如

果在 10 時至 4 時以外的時間，發覺承建商有違例的情況時，監督能否亦發

揮作用？有沒有配套的措施，例如 24 小時的熱 電話，可讓市民即時作出

投訴，及讓有關當局作服務承諾的處理？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駐地盤的監督人員的工作時間通常相等於工程進行

的時間，是已經包括了每天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如果承建商不遵照使用

的條款，其實我們有兩個方法可以監管他的，第一是在合約內註明這些條

款，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合約的條款向承建商發出警告，甚至可以要求他停

工。另一個方法是，現時進行這些工程均須向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申

請許可證，這許可證內亦會註明這些條款，同樣，如果承建商經常不按照這

些條款辦事，我們是可以撤銷該許可證的。

至於投訴方面，環保署常設有接受投訴的電話，如果承建商不遵照合約

辦事，我們是歡迎市民使用這熱 電話投訴，亦歡迎他們與我們駐地盤的監

督人員聯絡。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December 199936

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局長沒有答覆我所問特為有關工程而設的熱 電話，不是環保

署的熱 電話。有很多項工程本身亦設有 24 小時的熱 電話，並會於接到

投訴時處理這些投訴和作出服務承諾的。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也許要請議員留意，這個臨時的物料轉運站事實上仍未

啟用，我們是準備在 2000 年 9 月才開始使用的，工程也並未開始。一俟工

程開始後，屆時我們可考慮是否有需要設立這熱 電話。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根據過往的經驗，政府在開展工程前會作出很多這樣的

承諾，但工程開始後便會走了樣，局長可能亦知道，例如將軍澳的環保道便

有這樣的情況。

我要問的是，這項工程的承諾究竟最後會由哪一個部門或哪一個前 的

部門負責監督這類影響，以及會否設立有效的罰則以阻嚇可能出現的走樣而

影響居民的情況？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這項工程主要是拓展署的工程，屆時將由拓展署的同事

作監管。至於罰則，我剛才亦已說明會在合約內有所規管，而環保署發出的

許可證內亦會列明這樣的條款。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從答覆中看到政府曾進行研究，而研究結果顯示只有位

於鴨 洲的利南道適合作此用途。我想問，除了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所述，

該轉運站在交通和環境方面會造成的影響外，這項研究有否看到該站在其他

方面造成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又會有甚麼措施來解決呢？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事實上我們有需要找一幅面積約 70 米乘 30 米的土地，

用作物料轉運站，所以我們便在該附近地區尋找這樣的土地。這幅土地作此

用途後，基本上只會影響環境和交通方面，我個人認為該站在其他方面可能

造成的影響很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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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剛才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須用這幅土地，主要是承

建商沒有其他適合的地方可供使用，但又說在合約招標後，承建商可以另作

安排，那麼便無須使用這幅土地。另作安排是甚麼呢？既然他可以另作安

排，為何又要批准他使用這幅土地呢？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可能會有另作安排，是由於現時我們這項工程尚未招標，

若在招標後，中標的承建商在附近有另一幅土地，或有較近、更方便的運送

途徑，那麼他便可以選擇不使用現時我們為他保留作臨時物料轉運站用途的

土地。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他便無須使用這幅土地了。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相信你或許可評估一下，剛才局長說基本上沒有適

合的土地，但其後局長又說如果承建商有適合的土地便無須使用，究竟是有

沒有這些土地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森議員，這並非你剛才所提出質詢的一部分，不過，為了節省時間，

我現在請工務局局長作答。請問局長是否有所補充？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最基本的是，現時是沒有道路通往鋼 灣的，所以

要運送物料到鋼 灣時必須使用水路，政府亦要預留一幅土地以供承建商使

用。正如剛才所說，假如中標的承建商在附近其他地方已經進行工程，已經

使用 一處不是我們揀選的位置來作轉運，而他又覺得該處比較採用鴨 洲

的土地更為方便　─　說不定可能較遠，但只要他覺得該處對他是較為方便

─　他是有權選擇不使用這幅預留的土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便無須使

用這幅土地了。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女士，我亦想問這項問題，實際上建築商可能自己有土地

可供如此使用的，我提議局長考慮，在招標時說明建築商可提議自行闢出可

供這樣使用的土地，那麼便無須使用這幅土地了。在這種情況下，局長會否

對這承建商作較優先的考慮，讓他承造這項工程，便無須使用這幅土地了。

可否在招標合約上說明此點，及作出如此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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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剛才亦已說過了，我們準備在合約內說明，假如

承建商覺得他有更為適合的地點作物料轉運站的話，我們是容許他自行安排

的。我們會在合約內這樣列明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局長是否已回答了你的補充質詢？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女士，我想稍作跟進。我想說的是，如果不事先詢問承建

商，他不一定會說出來。我真的希望局長在招標書內列明此點，和真的會較

優先考慮把工程交付給有關承建商。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現時搬運這些鐵枝、木板和渠通等物料的車輛，每天可

以容許 42 架次的流量，而駁船則限於每天不多於 3 次，有可能只是兩次。

假如駁船壞了，於是次數便可能會減為 1 次，於是這 42 架次的車輛便須將

這些物料堆疊得很高，如果有颶風來臨時，這些堆疊得很高的物料，會否危

及公眾安全？局方會否發出指引，或讓地盤的監督人員隨行？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事實上我們現時提議的這幅土地，是距離民居很遠的，

即使在颶風來臨時，對附近的民居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影響的。不過，在一般

的建築工程方面，當有颱風或大雨來臨時，我們均會要求所有的承建商做好

充足的預防工作。

樹仁學院爭取成為第一所私立大學樹仁學院爭取成為第一所私立大學樹仁學院爭取成為第一所私立大學樹仁學院爭取成為第一所私立大學

Shue Yan College's Bid to Become the First Private University

6.6.6.6.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關於樹仁學院爭取成為第一所私立大學一事，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樹仁學院在 1996 年未獲香港學術評審局（“評審局”）

認可為可頒授學位大學的原因；該學院須符合甚麼條件及通過何

種程序，才可成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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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會否承擔評審局日後評審樹仁學院的學術水平時所需的費用；若

否，原因為何；及

(三 ) 當局就本港私立大學的發展所訂的政策為何；至今有否接獲有關

成立私立大學的申請；若有，有關申請的詳情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樹仁學院委託評審局進行院校檢討，檢討於 1996 年完成。評審

局肯定了樹仁學院過往的成就，同時指出學院在一些學術領域辦

得較為出色。評審局認為樹仁學院具有基礎條件，發展成為一所

頒授學位的院校，並建議學院透過制訂長遠發展策略、完善質素

保證機制、拓展與其他本地院校的合作等措施，以進一步提升學

術水平。

根據現時政策，要成為一所大學，須通過 3 個主要步驟。第一，

它須獲准頒授學位。為確保這些學位課程達到國際認可的水平，

課程必須經過評審局的審核。第二，院校必須取得自我評審資

格。一般來說，當院校累積一定經驗開辦學位課程，又能通過評

審局的院校檢討，確保院校內部有健全的質素保證機制，並獲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院校便能獲得自我評審資格。第三，

院校須制訂完善的內部管治架構，並通過立法程序，成為一個受

獨立法例規管的法定組織。以上步驟的主要目的是確保課程質素

及有效監察。

(二 ) 如果樹仁學院決定先在幾個領域發展學位課程，我們將會與評審

局及學院討論有關評審工作的安排。如果樹仁學院要求政府資助

有關課程的評審費用，政府將會積極考慮。

(三 ) 教育統籌委員會現正對香港的教育制度進行全面檢討。在高等教

育方面，如何鼓勵各種類型私立大學的發展亦是構想中的改革項

目之一。我們希望能聽取多方面的意見，以制訂長遠的政策。樹

仁學院曾向政府表示有意成為一所私立大學；除此之外，政府並

沒有接獲其他有關成立私立大學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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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局長的答覆相當正面，但我擔心一件事，我希望我的擔

心是多餘的。局長曾在本會說過，每年 14  500 個大學生學額是一個上限，暫

時不會檢討放寬。這“金剛罩”如果不打破，樹仁學院爭取成為第一所私立

大學可能只是空談。究竟 14  500 個大學生學額，與樹仁學院申請成為私立大

學，兩者有何關係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曾經說過每年 14  500 個第一年學士學位，這主要

是說受公帑資助的高等院校每年所收的學生，與其他不受公帑資助的課程或

學位拉不上關係。舉例來說，現時香港公開大學有二萬多名學生，每年亦有

頒授學位，其學生數目完全不受政府任何政策所管制。如果將來任何一所院

校可以通過所有程序，政府認為它有資格頒授學位，而這所院校是不受公帑

資助的話，當然亦不會受每年 14  500 個第一年學士名額所限制。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評審局認為樹仁學院

在一些學術領域辦得較為出色。我想瞭解一下，政府在接到樹仁學院表示想

爭取成為一所私立大學後，曾做過些甚麼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在過去數年，我們不時與樹仁學院討論這問題，

我們很努力地鼓勵樹仁學院透過我們的政策所訂下的步驟，一步一步演變成

為一所認可的高等院校，包括可以頒授學位的大學。正如我在主體答覆第 (二 )

部分中所說，我們最近和樹仁學院討論的結果是，樹仁學院願意考慮根據這

些步驟，首先看看在哪些領域可以發展學位課程，作為第一步邁向大學的必

需程序。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現時樹仁學院賴以註冊的是《專上學院條例》，這條條

例規定是不能直接頒授學位的，但根據政府的答覆，頒授學位恰巧是樹仁學

院升格為大學的條件之一。請問《專上學院條例》會否局限了樹仁學院升格

為大學呢？當中有否法律上的矛盾？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制定一條有關

私立大學的法例，甚或獨立為樹仁學院制定一條法例，在法例上載明樹仁學

院可開辦學位課程，為它將來升格大學創造法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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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究竟樹仁學院將來可否頒授學位，最主要的考慮是

它可否通過評審局的審批，我覺得法律並非一個限制。如果將來作出一些改

善後，樹仁學院得到評審局的認可，認為它在某些科目可以發展學位課程，

而現時的《專上學院條例》卻不容許專上學院頒授學位，則屆時政府絕對會

考慮如何解決這個法律上的問題。解決的辦法包括修改現時的《專上學院條

例》，這可能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所以我們可能同時考慮是否有需要制定

一條新的條例。新的條例也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考慮會否特別為樹仁學

院制定新的條例；第二類是考慮制定一般的私立大學條例，適用於其他有興

趣在香港開辦私立大學的機構。我要強調，只要樹仁學院符合我們政策的要

求，法律上的問題，我們一定會積極解決。如果有需要修改法例，我們當然

會提交立法會，供議員討論。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剛才局長回答陳鑑林議員的補充質詢時，已經差不多將

問題說了出來。我首先要申報一項不再是利益的利益，我曾經是樹仁學院顧

問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但我現時已經不再擔任委員了。

我覺得問題在於，如果政府在樹仁學院堅持“四不改三”的情況下也願

意提供資助，問題可能會迎刃而解，甚至樹仁學院現時已升格成為大學了，

或最低限度會成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的一個機構。這究竟是否事實？是

否因為樹仁學院不願意“四改三”，因此不獲政府青睞，反而浸會大學和嶺

南大學則獲得青睞？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資料，顯示當時樹仁學院不願意接受政

府資助，主要是因為學年制的問題。不過，其他院校，例如浸會大學和嶺南

大學，也是要經過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的 3 個主要步驟，才可以逐步成為一

所大學。現時樹仁學院願意考慮在某些學科發展學位課程，政府會積極協助

樹仁學院朝 這方向前進。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局長在回答同事的補充質詢時說，要經過數個步驟才可

升格為大學，但我始終覺得必須有一條很清晰的條例。我建議局長乾脆制定

有關私立大學的條例，不知局長會否認真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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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不排除將來我們會研究是否有需要制定一條有關

私立大學的條例，但我覺得直至目前為止，並沒有迫切需要草擬這條條例。

如果樹仁學院將來符合要求，可以升格成為一所私立大學，而樹仁學院與政

府商討後，維持成為一所私立大學的決定，則屆時我們的環境或條件較為成

熟，便可以考慮是否有需要制定一條特定的私立大學條例。我在主體答覆也

提過，除了樹仁學院曾經向政府表示有意成為一所私立大學外，政府並沒有

接獲其他有關成立私立大學的申請。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剛才的答覆已回答了我部分的補充質詢，但我仍想

問局長，他剛才說樹仁學院只是向政府表示會爭取成為私立大學，而並非正

式申請，這是否意味 如果它正式申請，政府會積極考慮讓它成為一所私立

大學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如果樹仁學院正式申請成為一所私立大學，當然要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所說，通過 3 個主要步驟。雖然樹仁學院沒有

正式申請成為私立大學，但我剛才亦說過，樹仁學院現在願意考慮首先在數

個領域發展學位課程，而政府會積極協助樹仁學院在這方面的工作。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請問私立大學會否得到政府的經濟資助？若會的話，是

哪些性質的資助？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時沒有私立大學，如果將來有學院申請成為

私立大學，我們可能要制訂一些比較清晰的政策。不過，即使樹仁學院是一

所私立專上學院，政府過去多年來對它都有作出不同形式的資助，包括以名

義上的地價批出土地，供樹仁學院使用；同時，樹仁學院的學生也有資格參

與由公帑資助的學生貸款計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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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在審批申請期間向綜援申請人提供援助在審批申請期間向綜援申請人提供援助在審批申請期間向綜援申請人提供援助在審批申請期間向綜援申請人提供援助

Assistance to CSSA Applicants while Their Applications are being Processed

7.7.7.7.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據報，一名失業人士在社會福利署（“社署”）審批

其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申請期間，因經濟拮据無力購買食物而到

超級市場偷竊食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社署平均需要多少時間審批失業人士提出的綜援申請；社署

有否在這方面定下服務承諾；若有，詳情為何；

(二 ) 在審批有關綜援申請期間，社署對綜援申請人提供甚麼援助；及

(三 ) 當局有否設立緊急援助基金，在審批綜援申請期間，向有需要的

申請人提供現金援助；若有設立，當局在本年 6 月 1 日實施檢討

綜援計劃報告書內的建議的前後 3 個月，每月發放的金額及涉及

的個案數目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社署在收到綜援申請，包括失業人士個案時，必須評估申請人及

其家人的經濟需要。社署亦要核實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以及在

有需要時進行家訪。在一般情況下，核實資料和審批手續可在 4

個星期內完成，但審批每個個案實際所需的時間，要視乎個別情

況而定。社署的服務承諾是，它的職員會在完成調查後的兩個工

作天內批核綜援金。

(二 ) 如申請人有真正困難需要緊急援助，社署可最快在收到申請當天

發放現金援助。綜援申請人若有其他需要，社署、其他政府部門

或非政府機構可提供適當的援助，例如輔導、託兒服務、就業援

助和遷徒安排等。

(三 ) 由於綜援計劃已可向有緊急經濟需要的申請人發放現金援助，所

以無須特別為此另外設立緊急援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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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郵匯服務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郵匯服務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郵匯服務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郵匯服務

Remittance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8.8.8.8. 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主席，《1999 年郵政署（修訂）規例》的其中一項修訂，

賦權郵政署署長可發出供在香港以外地方兌付的匯票，該規例已獲本會通

過。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郵政署與國家郵政局商討發展相互郵匯服務的進展為何；及

(二 ) 在商討過程中，當局獲悉提供在內地兌付的匯票服務須克服哪些

困難；以及郵政署計劃何時推出該項服務？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

(一 ) 香港郵政署及國家郵政局已就開辦香港及內地相互郵匯服務的

具體安排完成專家討論，並達成初步共識。

(二 ) 兩地有關部門的討論十分順利，而且進展良好，待雙方完成內部

所需程序後，即可正式推出相互郵匯服務。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Amending the Control of Obscene and Indecent Articles Ordinance

9.9.9.9.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本年 5 月，政府向本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透露，會在研究就《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390 章）運作事宜進行

意見調查得出結果，以及參考執法機構執行該條例的經驗後，制訂改善該法

例及相關規管措施的建議，並於本年年底展開公眾諮詢。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當局是否已完成制訂有關建議；若然，建議的內容為何；若否，

有關工作何時完成；

(二 ) 何時展開公眾諮詢，諮詢範圍包括哪些事項；及

(三 ) 計劃何時向本會提交立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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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

(一 ) 經詳細考慮《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意見調查報告，以及

參考執法機構執行該條例的經驗後，我們認為可以進一步改善該

條例的運作和成效。我們正為此擬定政策建議作公眾諮詢。

(二 ) 我們擬於 2000 年第一季就如何進一步改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的運作及成效，提出政策建議，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公眾

諮詢。

(三 ) 我們預計可於 2000 年完成《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檢討，

並會在下個立法年度把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中中中中、小學生的性教育及性罪行、小學生的性教育及性罪行、小學生的性教育及性罪行、小學生的性教育及性罪行

Sex Education and Sexual Offences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10.10.10.10.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主席，據報，一項對中、小學生進行的調查發現，10%的

被訪者聲稱有親密的異性朋友，而 3%的被訪者則承認曾經與人發生性行為。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在過去 3 年，當局及有關機構共接獲多少宗中、小學生

與人發生性行為的舉報個案；其中有多少宗個案涉及懷孕；以及

有多少人因與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女童發生性行為而被檢控；

(二 ) 當局有否計劃加強宣傳活動，使中、小學生認識到與 16 歲以下

的女童發生性行為的法律後果；及

(三 ) 鑒於現時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390 章）未能有效

防止中、小學生接觸含有色情內容的刊物，當局有何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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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育統籌局局長育統籌局局長育統籌局局長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警方資料，過去 3 年，因與 16 歲以下的女童發生性行為而

被檢控及裁定有罪 (註一 )的數字如下　─

1996 年　─　 173 宗（包括 6 宗與 13 歲以下的女童發生性行為）；

1997 年　─　 189 宗（包括 11 宗與 13 歲以下的女童發生性行

為）；及

1998 年　─　 168 宗（包括 13 宗與 13 歲以下的女童發生性行為）

警方及其他部門沒有備存中、小學生與人發生性行為（包括與 16

歲以下的女童發生性行為）的舉報個案數字，亦未有當中涉及懷

孕個案的資料。

(二 ) 要幫助青少年警覺到與 16 歲以下女童發生性行為的法律後果，

最重要是加強青少年的性教育，幫助他們培養正確的道德觀念。

學校教育方面，教育署於 1997 年派發《學校性教育指引》予所

有中、小學及幼稚園。學校可按照指引制訂校本性教育課程。該

指引清楚列明“性與法律”為其中一個課程主題，內容包括《刑

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所訂定與 13 歲及 16 歲以下女童發生

性行為的法律後果。

一直以來，教育署都有製作性教育教材套及教育電視節目，而現

在正製作“防止性侵犯、性騷擾、性暴力”的教材套及一系列有

關性教育的教育電視節目，會提及與 16 歲以下的女童發生性行

為的法律後果。教育署為校長及教師舉辦有關性教育的研討會、

課程及工作坊，亦會提醒校長及教師將有關的法律知識灌輸給學

生。

此外，教育署亦鼓勵學校邀請警方代表、家計會人員或一些非政

府機構外展社工到校，就性教育（包括與 16 歲以下女童發生性

行為的法律後果）舉辦講座或專題研討會。

                                   
(註 一 ) 警方現存的資料，並沒有進一步細分多少人只被檢控而不被裁定有罪，亦沒有細

分犯案者是否中、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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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以外，有關機構透過兒童及青年中心提供的訓練及活動，

幫助年青人瞭解兩性關係和正確的性觀念。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

機構提供的家庭生活教育亦一直透過講座、研討會、展覽、工作

坊、技巧訓練及大眾傳媒節目等，向公眾人士灌輸性教育。內容

包括兩性的分別、對性的態度、生育問題和家庭計劃等。

此外，我們亦明白，家長的身教是同樣重要的。為此，政府已廣

泛地向家長派發性教育資料套，鼓勵和協助家長積極向子女灌輸

正確的性知識。

(三 ) 警方、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和海關一直以來分別在出版、進

口、批發和零售等不同層面執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390 章），以打擊發布淫褻物品及違規發布不雅物品的不法行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和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現正檢討該條例，以

進一步改善其運作和成效。除了立法管制和採取執法行動外，影

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亦舉辦各類宣傳和教育活動如講座和宣傳

短片，讓市民大眾認識該條例的運作，藉此呼籲家長關心和指導

子女。

在學校層面，教育署於 1997 年印製的《學校性教育指引》中，

列明“性與傳媒”為其中一個課題。學校可透過有關的課題令學

生懂得批判及分析傳媒處理“性”的報道。

不過，要進一步保障年青一代免受不良刊物荼毒，除了政府的努

力外，我們還須取得各方面（包括出版商、銷售商和家長）的通

力合作。出版商要對其出版的刊物內容承擔責任；銷售商不應售

賣不良刊物予兒童和青少年；而家長亦應提高警覺，為子女提供

指引及替他們選擇合適的讀物。

珠寶展覽會會場內發生的珠寶竊案珠寶展覽會會場內發生的珠寶竊案珠寶展覽會會場內發生的珠寶竊案珠寶展覽會會場內發生的珠寶竊案

Theft Cases Occurring in Jewellery Exhibition Venues

11.11.11.11.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據報，一項每年在本港舉行的國際珠寶展覽會在過

去 6 年均發生珠寶盜竊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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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過去 3 年，在本港舉行的各項珠寶展覽會期間，會場內發生的珠

寶盜竊案件總數，以及被盜竊珠寶的估計總值為何；

(二 ) 是否知悉作案的竊匪是否本港居民；若非本港居民，他們來自哪

些地區；及

(三 ) 警方有何措施遏止該等罪案？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本港舉行珠寶展覽會期間，在會場發生的盜竊案數目

和被盜珠寶的估計總值如下：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截至 11 月 30 日止）

（甲） 展覽會中發生

的 珠 寶 盜 竊 案

數目

5 5 12

（乙） 被盜珠寶的估

計總值（港元）

1,335,000 1,575,000 18,639,000

(二 ) 過去 3 年，有一名涉及從展覽會中盜竊珠寶的人士在今年 9 月被

捕，他其後被裁定盜竊罪名成立。該名作案竊匪為智利籍人士。

(三 ) 珠寶展覽會屬商業活動，參展商都使用私營機構提供的保安服

務。警方的防止罪案科已為貿易發展局提供一些保安指引，以便

向參展商介紹防止罪案措施。這些資料包括簡介一般在展覽會上

的盜竊手法，訓練員工提高保安意識，以及在展覽攤位及運送珠

寶時，可以採取的保安措施，有關資料已夾附在註冊材料套內派

給參展商。警方會對這類展覽會進行風險評估，並會根據情報和

其他資料，密切監察匪幫的可疑活動。如有需要，警方會採取必

要的保安措施，例如派遣軍裝人員在會場外巡邏，或派遣便裝警

務人員巡視會場，以阻嚇及偵查有關的罪案。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December 1999 49

取締僭建物取締僭建物取締僭建物取締僭建物

Enforcement against Unauthorized Structures

12.12.12.12.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上月 22 日，油麻地一幢大廈後巷的一個僭建攤檔

發生火警，引致該幢大廈 9 名居民死傷。據報，該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早前

曾多次就後巷的僭建物問題向各個政府部門尋求協助。但由於該等僭建攤檔

被列為沒有構成迫切性危險，有關部門沒有提供實質協助。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哪些政府部門及於何時接獲肇事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

或物業管理公司就後巷僭建物事宜要求提供協助或作出投訴，以

及有關部門如何跟進該等要求及投訴；

(二 ) 各政府部門之間就取締僭建物方面的協調機制為何；

(三 ) 有否估計全港目前建於後巷的僭建物數字；及

(四 ) 當局如何釐定哪些僭建物屬於沒有迫切性危險；以及當局就沒有

迫切性危險的僭建物所訂的政策為何？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一 ) 質詢所指的火警發生在 1999 年 11 月 22 日破曉時分，起火地點

是九龍彌敦道 491 至 493A 號展望大廈後面私家後巷內的一個僭

建物。

1998 年 3 月，展望大廈和雅寶大廈（位於該同一後巷對面的一幢

大廈）的管理公司向九龍西區地政處提出投訴，指兩幢大廈的後

巷被非法佔用。有關當局其後證實該部分後巷位於一個私人地段

範圍內，應該由該地段的業主負責。

嘉美樓是鄰近一幢背向該同一後巷的大廈。1999 年 4 月，嘉美樓

業主立案法團曾就後巷內的僭建物向市政總署、屋宇署、消防處

和渠務署提出投訴。油尖旺民政事務處於獲悉該投訴後，在 1999

年 6 月協調市政總署和警方採取聯合行動，清理該後巷以令該處

符合一般環境 生。消防處和屋宇署人員於視察該後巷後，證實

該等僭建物並無嚴重妨礙毗鄰多幢大廈的走火通道，僭建物本身

也沒有對公眾構成迫切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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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9 月，油尖旺民政事務處亦勸諭背向該私人後巷的大廈

（包括展望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應與後巷的業主聯絡，並根據

有關的大廈公契及香港法例第 344 章《建築物管理條例》所賦予

的權力，採取行動清拆該等僭建物。

(二 ) 私人物業業主有責任清理其物業的僭建物，他們可免費向位於油

麻地茂林街 2號地下的大廈管理資源中心尋求這方面的初步專業

意見。大廈業主如遇到嚴重的大廈管理問題，例如：僭建物等，

可向有關地區的大廈管理統籌委員會尋求協助。

屋宇署及消防處的人員會評估僭建物會否引起公眾安全問題；若

會的話，屋宇署會對業主發出法定命令，要求他們拆卸這些僭建

物。有關的統籌工作會透過地區管理委員會進行，涉及的部門包

括有民政事務處、房屋署、社會福利署及其他有關部門。

民政事務總署現正制訂指引，以便統籌關於市民對並不引起公眾

安全問題的僭建物所作出投訴的事宜。

(三 ) 有關目前全港建於後巷的僭建物數目，我們並沒有這方面的估計

數字。

(四 ) 當僭建物對生命人身安全構成明顯危險時，便會被視為有迫切性

危險；如果不對這類違法建築物採取行動，便會有可能隨時令人

受損傷。清拆這類僭建物是根據香港法例第 123 章《建築物條例》

執行的。至於其他對公眾沒有迫切性危險的僭建物，屋宇署會促

請有關業主盡快清理。

兒童受暴力對待及被人出言侮辱的情況兒童受暴力對待及被人出言侮辱的情況兒童受暴力對待及被人出言侮辱的情況兒童受暴力對待及被人出言侮辱的情況

Children Subjected to Violence and Verbal Abuses

13.13.13.13.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t was reported that about 40% of the
children of the respondents to a survey had been subjected to violence and verbal
abuse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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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cases reported to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nvolving students fighting,
bullying, causing bodily harm to and verbally abusing other students
at school; and

(b) the details of the guidelines issued to school teachers or social
workers on handling such cases?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a)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ED) conducts a statistical survey on
students' behavioural problem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very year.  According to this survey, the number of "violence in
schools"(Note 1) cases are 2 012, 2 642 and 2 203 in the 1996-97,
1997-98 and 1998-99 school years respectively.  As regards cases
involving "verbally abusing other students", the ED does not keep
any relevant statistics, since schools at present are not required to
report these cases to the ED, nor does the Department conduct any
survey on such cases.

Separately, the number of violent crime (Note 2) committed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kindergarte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tertiary institutions) reported to the polic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s as follows:

1997 1998 1999
(January to October)

Number of violent crime 180 179 212

                                   
(Note 1) Cases involving students fighting, bullying and causing bodily harm to other students at schools mentioned

in the question are all classified as "violence in schools".  However, the ED does not keep detailed
breakdown of these figures.

(Note 2) Violent crime includes rape, indecent assault,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attempted murder, wounding,
serious assault, assault on police, kidnapping and child stealing, cruelty to child, criminal intimidation,
robbery with genuine firearms, robbery with pistol-like object, other robberies, aggravated burglary,
blackmail and 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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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n collating the above statistics, the police has not further
classified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volved by type, nor has the
police categorized the offenders or victims by identity (for example,
whether he/she is a student or not).

(b) Student guidance officers/teachers, student discipline
officers/teachers as well as school social workers all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reventing and handling students' behavioural problems
(including cases mentioned in part (a) of the Question).  The ED
and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WD) provide regular training
courses to enh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these officers/teachers/social
workers in handling these problems.

The ED conducts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asked with student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work every year.  Such training includes certificate
courses for student guidance teachers and discipline teachers as well
as pre-service training courses for student guidance officers/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From time to time, the ED also organizes
workshops and seminars on student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for
teachers in general.  Besides, the SWD's training centre also offers
regular on-the-job training courses for youth workers, including
school social workers, to enhance their techniques in assisting young
people with behavioural problems.

In addition, the ED has produced a CD-ROM on "Guidelines on
Student Discipline".  Apart from focussing on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student discipline work, the CD-ROM also gives
illustrations on various scenarios, including student dispute and
assault cases, and suggests relevant handling techniques.

When managing students' behavioural problems in practice, a
student guidance officer/teacher, student discipline officer/teacher
or school social worker will,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involved and hi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ake
appropriate steps to intervene and mediate, provide counselling to
the students involved, and liaise with teachers, parents and rela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follow up where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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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the strategy for school guidance, we have been actively
encourag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adopt the "Whole
School Approach to Guidance".  This approach emphasizes on the
developmental and preventive aspects and is implemented through
activities involving the whole school.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school, it is easier to improve students' overall behaviour and
learning attitudes.  The ED has issued the "Guidelines on Whole
School Approach to Guidance" and the "Resource Book on
Guidance" to student guidance officers/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ith a view to facilitating schools to develop
tailor-made student guidance service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principles.  In addition, the SWD has issued "The Guideline on
School Social Work Service" for reference by school social workers.
The Guideline sets out in detail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school social work service, as well as the roles,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and school management
respectively in providing social work services.

對基因改造食品的管制對基因改造食品的管制對基因改造食品的管制對基因改造食品的管制

Regul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14.14.14.14. MIS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in reply to my question on 12
May this year,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informed this Council th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would examine how to enhance the regulatory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GMF) are safe for human
consumption, 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as collecting information in regard to
the labelling requirements for GMF in other territorie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progress of and findings in the examination of ways to
enhance the regulation of GMF;

(b) of the details of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on the labelling
requirements for GMF;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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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hether it has plans to introduce labelling requirements for GMF
sold in Hong Kong; if it has, of the specific timetable;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adam President,

(a) GMF are products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authorities such as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have
advised that whenever changes are made in the process by which a
food is made or a new process is introduce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safety of the product should be examined.  Aspects under scrutiny
include:

(i) the direct consequences (for example, nutritional, toxic or
allergenic effects) of the presence of new genes in foods;

(ii) the direct consequences of altered levels of existing genes;

(iii) the indirect consequences of the effects of any new genes, or
of altered levels of existing genes, on the metabolism of the
food source organism (that is, food animals or plants);

(iv) the consequences of mutations caused by the process of
genetic modification of the food source organism leading to
the presence of new components or altered levels of existing
components;

(v) the consequences of gene transfer to gastrointestinal
microflora from ingested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nd/or foods or food components derived from them; and

(vi) the potential for adverse health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micro-org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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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O and the WHO have recommended that safety
assessment based upon the concept of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be applied in establishing the safety of GMF, that is, if a new
food or food component is found to be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to an existing food or food component, it can be treated as
safe as the conventional food or food component.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is established by a demonstration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assessed for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or the specific food product derived therefrom, are
equivalent to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ventional
foods or food components.

So far,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genetic
modification technologies used to produce food are inherently
harmful.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GMF available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day have undergone stringent pre-
market safety assessments by both the industry and the
regulatory agencies of the place of origin.  These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re endorsed by the FAO, the WHO
and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 There is considerable debate both locally and overseas about the
labelling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On the one hand, some
consider that a food is deemed safe once it has passed the rigorous
pre-market safety review by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the
exporting place.  There is thus no need for specific labelling unless
there are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it and its conventional
counterpart.  On the other hand, others argue that the consumers
have the right to know so that they can make informed choices.

Overseas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labelling requirements for GMF
entail cost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irstly, the tracking of GMF
in food crop involves much effort.  Secondly, since many foods
now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may in fact have some ingredients or
components which ar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labelling would
become meaningless as most processed foods will have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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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led as "may contain" products of genetic engineering.  More
importantly, mass labelling might dilute attention from critical
health information on a label, for example, warnings about
allergenicity.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scenario is that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avour a pure risk-based approach.  Mandatory labelling will only
be required for GMF with composition, nutrition or intended us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food item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ome countr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opted to
have all GMF labelled.  Meanwhile, others are exploring
regulatory regimes most suitable to them.

(c) We will be studying experience from overseas practices on the effect
of labelling requirements in order to consider the best approach of
incorporating safety requirements of GMF into Hong Kong's
labelling requirements.

機場管理局向航空公司追討意外善後工作的開支機場管理局向航空公司追討意外善後工作的開支機場管理局向航空公司追討意外善後工作的開支機場管理局向航空公司追討意外善後工作的開支

Recouping Expenses by Airport Authority from Airlines Involved in
Accidents

15.15.15.15.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本年 8 月 22 日，一架中華航空公司客機在赤 角

香港國際機場降落時發生意外，造成多人死傷。事發後，機場管理局（“機

管局”）須修理肇事地點所在的一段受損跑道及 43 組導航燈，並移走飛機

殘骸。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機管局有否向該航空公司追討有關費用；若有，涉及哪

些項目及每個項目的追討金額，以及追討的進展為何；若沒有追

討，原因為何；及

(二 ) 在啟德機場運作的最後 5 年，有多少宗涉及航機的意外在該機場

發生；以及民航處為每宗意外的善後工作支出的費用，及從有關

航空公司索還的款項分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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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

(一 ) 關於 1999 年 8 月 22 日中華航空公司（“華航”）編號 CI642 航

機發生的意外，機管局正向華航追討因意外導致該局付出的額外

開支。機管局計算有關金額是以收回下列項目的成本為原則：

(i) 各運作部門的職員開支，以實際工時計算；

(ii) 職員開支以外的實際額外開支；

(iii) 使用設備所導致的額外開支；及

(iv) 存放航機殘骸需繳交的租金，按商業市值計算。

上述原則與過往在啟德機場因飛機意外，導致額外開支所收取費

用的原則相同。

機管局已於本年 11 月 26 日致函華航，追討上述開支，所涉數額

初步估計約 590 萬港元，有關開支項目詳情如下：

項目 千港元（估計）

(i) 跑道及滑行道道面長久性的修理工程 2,000

(ii) 機管局職員監督維修分包商進行修理工程 572

(iii) 架建並拆卸環繞停放肇事航機殘骸地點的臨

時圍欄

410

(iv) 建造並拆除通往肇事航機現場的臨時通道 400

(v) 萊佛士醫院的醫療中心在該航機於 1999 年

8 月 22 日肇事後提供的服務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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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職員超時工作 339

(vii) 為搬移飛機殘骸而需進行的雜項支援工程的

設備費用及工資

315

(viii) 飛行區地面燈號系統的修理工程及有關費用 359

(ix) 其他（例如：草坪翻修、機場消防隊耗用物

資、機場保安有限公司保安服務、香港機場

地勤服務有限公司接載旅客服務、跑道道面

的臨時維修、緊急貯存庫的物資補充、飛行

區清潔服務，以及廢物的棄置等）

1,141

總數： 約 5,900

除以上數額外，機管局並已經向華航表示該公司須負責涉及以下

項目的開支：

(i) 因清理航機殘骸而導致“搶救飛機的器材”損毀所須的修

理費用，有關金額仍在估算中；及

(ii) 存放航機殘骸須繳交的租金。現時每年租金約為 250 萬港

元，而最終金額會取決於航機殘骸移離機場的日期。

據機管局瞭解，華航正研究上述收費要求。

(二 ) 在啟德機場運作的最後 5 年，有 2 宗涉及航機的意外發生。在其

中一宗意外中，機場設施沒有受到破壞，飛機殘骸亦是由有關的

保險公司自行聘請人員打撈，故政府無須收回任何費用。另一宗

意 外 涉 及 修 理 機 場 損 毀 設 施 及 移 走 飛 機 殘 骸 的 費 用 合 共

1,103,506 元，則已全數向有關航空公司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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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保險公司拒絕作出賠償的投訴有關保險公司拒絕作出賠償的投訴有關保險公司拒絕作出賠償的投訴有關保險公司拒絕作出賠償的投訴

Complaints about Insurance Companies' Refusal to Settle Claims

16.16.16.16.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據悉，保險索償投訴局（“投訴局”）接獲保險保

單投保人投訴保險公司拒絕作出賠償後，會把投訴轉介有關保險公司要求回

覆。若保險公司堅持其原來的決定，投訴局會把個案轉介其榮譽顧問作客觀

評審。若榮譽顧問不同意保險公司的決定，投訴局會把個案轉介保險公司再

作考慮。若保險公司仍堅持原來的決定，個案會轉交投訴局轄下的保險索償

投訴委員會（“委員會”）審議及裁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

悉：

(㆒ ) 過去 3 年，投訴局接獲多少宗投訴，並請按不同保單種類分項列

出；及

(二 ) 該等投訴當中，

(i) 經第一次及經第二次轉介後保險公司即作出賠償的個案數

目分別為何；以及經委員會裁決後保險公司作出保險賠償的

個案數目；

(ii) 委員會裁定的保險賠償金額平均為何；該金額與有關投保人

的平均索償額比較為何；

(iii) 按爭議的事項（包括保單保障範圍、投保人投保時所須披露

的資料、賠償金額的釐定及其他保單條款的解釋）分類的個

案數字；及

(iv) 有多少宗個案是投訴局未經上述轉介或委員會裁決程序，即

判斷投訴不成立；以及投訴局作出有關判斷的理據為何？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投訴局於 1997 年至 1999 年 10 月間共接獲 406 宗投訴，按保單

種類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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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1 月至 10 月

(a) 火險／家居 6 7 11

(b) 人壽 37 35 52

(c) 住院／醫療 6 39 36

(d) 汽車 23 24 23

(e) 人身意外／

殘疾

5 26 33

(f) 旅遊 11 7 9

(g) 其他 3 7 6

總數： 91 145 170

 (二 ) 由於審議工作需時，投訴局未必能在同一年度內完成處理所有接

獲的投訴。在 1997 年至 1999 年 10 月期間，投訴局一共完成處

理 409 宗個案。其詳情分列如下：

(i) 保險公司作出賠款的個案：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1 月至 10 月

第一次轉介後 14 17 16

第二次轉介後  6  7 13

委員會審議後 10 11 10

總數： 30 35 39

(ii) 委員會裁定的平均賠款金額：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1 月至 10 月

（港元）

保險公司平均每宗賠款

投保人平均每宗索償額

86,667 94,286 48,974

（因有些投保人沒有寫明索償額，

故未能提供這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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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按爭議事項分列的結案數目：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1 月至 10 月

(a) 投保人未有披露

重要事實

28 27 26

(b) 賠償金額不足 11 9 11

(c) 違反保證／

保單條款

9 19 21

(d) 保單條款解釋 33 54 65

(e) 其他 25 29 42

結案總數 106 138 165

(iv) 未經轉介而投訴局已判斷投訴不成立的個案數字：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1 月至 10 月

27 68 83

投訴局認為投訴不成立的原因可歸納為：

(a) 投訴人明顯隱瞞重要投保資料；

(b) 索償事項屬保單保障範圍之外；

(c) 保險公司已經賠款；及

(d) 有關投訴超越投訴局職權。

政府政策及計劃的社會影響評估政府政策及計劃的社會影響評估政府政策及計劃的社會影響評估政府政策及計劃的社會影響評估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s o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17.17.17.17.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with regard to the social
impac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has conducted detaile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s (SIAs) on any
government policy or program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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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t plans to conduct detailed SIAs on all major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in future; if so, whether

(i) in particular, it will conduct detailed SIAs in respect of the
Disney Theme Park project and urban renewal programmes;
and

(ii) in conducting SIAs, it will use the social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developed in the Stud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Study);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a) In formulating all major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the Government
asse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on the
community.  Our assessments include the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Unlike the specific procedures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ovided for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dinance (Cap. 499), the
Government's assessment of social impact takes different forms,
subject to the nature and effect of th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concerned.  Before deciding on any major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the responsible departments and bureaux follow a
well-established practice of conducting public consultation exercises
to gauge public reaction towards the proposed policy or project.
Depending on the outcome of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we will amend
or fine-tune our policies or programmes to remove any adverse
social impact as far as possible.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also
collects public opinions over problems perceived by the community,
their expect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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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Al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bureaux will continue to
assess carefully the social impact on the community of each
and every major policy proposals.  In this connection, an
assessment of social impacts in respect of the Disney Theme
Park project has been conducted.  A paper setting out the
results of this assessment was provided to all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on 13 November 1999.

As reg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rban renewal
programme, a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will be adopted.
Special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redevelopment projects on the livelihood of the affected
residents, especially the groups with special needs, including
old people and the disabled.  All affected owners will be
fairly compensated, and all tenants will be appropriately
rehoused.  To maintain social cohesion, we will, as far as
practicable, provide rehousing in the same district or in the
vicinity of the redevelopment site to accommodate those with
speci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act of the
redevelopment projects on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of the locality, the local traffic conditions and
the townscape will be fully assessed.  When the futur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implements its redevelopment projects, it
will consider in detail the social impact and how to maximize
the social benefits.

(ii) The social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are integral parts of a
computer-aided tool, called the Computer-Aided
Sustainability Evaluation Tool (CASET), currently being
developed under the Study.  Subject to the outcome of the
Study and its recommendations being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tool will provide a structured and, hence,
more consistent, means of examining a full range of not only
social, but also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ssociated
with major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It would
supplement but not replace existing mechanisms or fora by
which different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are currently
employing in assessing social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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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香港居民被當作內地人審訊一名香港居民被當作內地人審訊一名香港居民被當作內地人審訊一名香港居民被當作內地人審訊

A Hong Kong Resident being Tried as a Mainlander

18.18.18.18. MIS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it was reported that Mr LI Hiu-
ming, who is a Hong Kong resident holding a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assport, was recently tried in a court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
mainlander of Shenzhen after being detained on the Mainland for more than a
year.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they are aware of the details of the case, and whether they have inquired
with the relevant mainland authorities about the reason for trying a Hong Kong
resident as a mainlander?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Mr LI Hiu-ming was
detained in Jinhua, Zhejiang in October 1998 by the loc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for investigation into suspected involvement in contractual fraud.  He was
arrested in November 1998.  His wife was informed of the detention and arrest
by the Jinhua autho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inland law.  Mrs LI first
approached us for assistance in May 1999, and we have since maintained close
contact with her while liaising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Zhejiang at the
same time.

On 10 November 1999, after completion of investigation into his suspected
involvement in contractual fraud and other crimes, Mr LI was charged with
"unlawfully taking possession of company property through advantage in
position".  Hearing of the case commenced in the Wuche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on 30 November.

We have made inquiry with the Jinhua People's Procuratorate on Mr LI's
residential status.  The Jinhua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advised in writing
that they do recognize Mr LI as a Hong Kong resident and will present his
identity documents as such during the court proceedings.  The prosecution
statement has shown that Mr LI's native place is Shenzhen, but this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his current residential status and will not affect in any way the
outcome of the legal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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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違反專業操守的個案律師違反專業操守的個案律師違反專業操守的個案律師違反專業操守的個案

Cases of Solicitors' Professional Misconducts

19.19.19.19.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鑒於近期有多宗懷疑因執業律師違反專業操守而引

致市民蒙受金錢損失的個案，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過去 3 年，

(i) 執業律師因涉及欺詐行為而被起訴的個案總數為何，當中被

法庭定罪的個案數目為何；

(ii) 市民因執業律師的疏忽或欺詐行為而蒙受金錢損失，並循民

事程序提出索償的個案總數為何；當中原訴人勝訴的個案數

目為何，以及所獲得的平均賠償金額為何；及

(iii) 香港律師會的律師紀律審裁組就執業律師的專業操守事宜

進行研訊及調查的個案數目分別為何；按該審裁組對證實違

反專業操守的律師施加紀律處分（包括從律師登記冊上除

名、暫時吊銷執業資格、准許繼續執業但須受條件規限、罰

款及譴責）分類的個案數目分別為何；及

(二 ) 在尊重專業自我規管的原則下，當局有何措施加強對律師客戶的

保障？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由於譚議員提出的問題關乎執業律師的專業操守，政府

諮詢了本港的律師規管機構　─　香港律師會。政府本身沒有備存有關本港

律師違反專業操守的統計數字。

(一 ) (i) 律師會關注到近期律師被刑事檢控的趨勢，並認為這個趨勢

很可能與經濟不景氣和目前律師行業競爭劇烈有關。不過，

這並不代表該會在執行其規管職能時有所鬆懈。

根據律師會的統計數字，在過去 3 年內並沒有任何律師被裁

定觸犯與欺詐有關的罪行，或因被裁定欺詐罪名成立而從律

師登記冊除名。不過，據該會所知，最近有 1 名律師被控觸

犯與欺詐有關的罪行。如有律師被裁定欺詐罪名成立，該會

會自行進行調查，結果可能導致要開展紀律處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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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據律師會提供的資料，在過去 3 年內，專業彌償基金接獲

153 宗有關律師客戶可能循民事訴訟程序提出索償的通知。

這些索償會通過磋商或法律訴訟解決，可能需時甚久。在過

去 3 年內，曾通知專業彌償基金的索償個案中，只有 1 宗已

獲法庭裁決，彌償金額預計超過 50 萬港元。

(iii) 在提供有關數字前，我們有需要先解釋一下律師會的紀律程

序。律師會接獲投訴後，本身會先進行調查，如果決定要開

展紀律處分程序，便會把投訴轉交律師紀律審裁組處理。根

據律師會的年報，在 1996、97 和 98 年轉交審裁組的個案分

別有 27、 27 和 22 宗。至於今年，到目前為止已有 35 宗個

案轉交審裁組。在已由審裁組裁定的個案中，大部分律師是

受到譴責或被判罰款。

(二 ) 在加強對律師客戶的保障方面，政府鼓勵律師會採取積極措施，

該會亦已這樣做。自 1994 年以來，該會多次提出制定和修訂主

體法例、附屬法例和專業執業指引，目的為加強對律師專業的規

管和對客戶的保障。

律師會又行使了多項有效的規管權力，包括：

(1) 法定介入權（《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第 26A 條）

根據第 159 章第 26A 條，律師會理事會可採取多項介入行

動，包括向法庭申請把沒有備存適當帳目的律師所持有的款

項凍結。 1996 和 97 年，律師會理事會並沒有介入任何律師

行，但 1998 年則有 6 次，1999 年至今已有 3 次。

(2) 拒絕發出執業證書的權力（《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

第 6（ 5）條）

在 1999 年，律師會拒絕批准 4 宗發出執業證書的申請。

1996、 97 和 98 年則沒有需要行使這項法定權力。

(3) 法定暫時吊銷資格的權力（《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

第 8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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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較早時候，律師會理事會首次暫時吊銷 1 名律師的執業

資格，並把這宗個案轉交律師紀律審裁組。律師會理事會獲

授權，在考慮例如投訴的性質和被投訴的次數等因素後，如

認為有關律師不適宜執業，可暫時吊銷其執業資格。目前另

有 1 宗個案在調查中。

(4) 法定調查權（《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第 8AA 條）

自 1994 年 7 月第 8AA 條制定以來，律師會調查了 134 間律

師行共 246 次。調查旨在協助理事會審查律師大體上有否遵

從規例和指引，以及決定應否調查操守。

律師會理事會是律師專業的規管機構。在 1998 年，律師會秘書

處審查及紀律部的開支，佔了律師會總開支的 54.3%，其中 42.5%

用於投訴部。這反映出律師會在不花費分毫公帑的情況下，致力

規管會員的專業操守。為進一步加強規管職能，律師會成立了工

作小組，研究多項課題，包括合夥限制和設立誠信基金或保險計

劃的可行性。有關推行會計師監察計劃，由會計師到律師行查核

帳目的建議，也在研究中。

小學所用的發泡膠飯盒小學所用的發泡膠飯盒小學所用的發泡膠飯盒小學所用的發泡膠飯盒

Styrofoam Lunch Boxes Used in Primary Schools

20.20.20.20.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現時約有一半的全日制小學學生透過學校訂購午

膳，而盛載食物的容器大部分用發泡膠製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計劃統計全港各小學每年丟棄該等發泡膠容器廢物的數

量；若否，原因為何；

(二 ) 現時全港有多少間全日制小學已設置供學生清洗餐具的設施，以

及此等小學佔全日制小學總數的百分比為何；及

(三 ) 當局在學校推行減少發泡膠廢物的措施時遇到甚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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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定期統計全港產生的都市廢物數量，從而得知產生固體廢物

的地區分布情況、涉及的廢物類別，以及這些廢物的傾倒地點等

資料。在 1998 年，每天約有 120 噸發泡膠廢物在堆填區棄置，

其中約有 100 噸是用作盛載食物或飲料的發泡膠容器。

政府極力希望遏止循不同方式所產生的發泡膠廢物數量不斷激

增的情況，這正是政府施行的減少廢物策略的目標之一。關於這

點，我們可透過統計資料掌握發泡膠廢物的增長趨勢，故並無為

學校另行編製統計資料。

(二 ) 目前，所有全日制小學皆設有基本洗滌設施。在新建的政府資助

小學內，每個課室均設有洗滌盆。其他的政府資助小學如有需

要，可向教育署申請安裝類似設施。

(三 ) 環境保護署曾聯同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及教育署與各學校校長

會晤，討論如何在學校減少使用發泡膠飯盒的方法。我們已向各

學校及膳食供應商派發指引，向他們建議實際的解決辦法，包

括：鼓勵學生自攜午餐、提供設施供學生清洗餐具，以及鼓勵膳

食供應商使用環保食物容器。

學校的反應頗為積極，但發覺實行方面遇上一些困難，包括：

─ 一些須上班的家長認為，替子女準備午餐並不切實可行；

─ 雖然有些產品據稱可替代發泡膠以製成食物容器，它們通常

是由澱粉質、植物纖維或聚苯乙稀混合而製成。不過，這些

產品有潛在的問題，而且它們的有效程度尚待證實。在測試

過的樣本中，有些在盛載液體時會滲漏，有些不能保持食物

溫暖，另一些則含有大量合成纖維，未能如所稱可作生物降

解；

─ 使用可再用的食物容器會增加膳食供應商的經營成本，免不

了導致膳食收費上升。

與處理其他種類的包裝物料一樣，我們會繼續提倡大家省卻不必

要的包裝，以及使用更環保的產品。我們會繼續致力測試新產

品，以替代發泡膠製成食物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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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 1991991991999999 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綜合）（綜合）（綜合）（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 1999199919991999 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DU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 1999199919991999 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DRUG TRAFFICKING AND ORGANIZED CRIMES (AMENDMENT)
BILL 1999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

《1999 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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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991991999999 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綜合）（綜合）（綜合）（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1999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

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透過修訂《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簡化重訂租

賃的程序、增加租客和分租客在業主因重建而收回住所時所獲得的法定賠償

金、加重業主非法威迫租客遷出的懲罰，以及改善條例的一般執行情況。以

下我會就這 4 方面加以說明。

首先，政府建議簡化重訂租賃的程序。現時大部分的住宅租賃是由《業

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的第 IV 部所管制。就重訂租賃而言，現時法定程

序相當複雜，業主與租客之間交換法定文件的時限，也有嚴格的規定，以致

很多業主和租客在遵從這些程序時有困難。土地審裁處曾指出，該處在處理

一些申請新租賃的個案時，由於程序複雜和交換文件的時限過於嚴格，使土

地審裁處未能作出實質的裁定。有見及此，政府建議修訂有關的條文，縮短

送達“終止租約通知書”或“要求新租約通知書”的時限。這樣，業主和租

客便可以在租約期滿前的第四個月內，考慮當時的情況，然後作出決定。

為了幫助業主和租客就續約後的租金達成協議，而無須尋求土地審裁處

的決定，條例草案增訂條文，訂明業主和租客可以向差餉物業估價署申請同

類型住所的租金資料，以便比較。

此外，為了容許土地審裁處有更大的酌情權，條例草案賦予土地審裁處

權力，可以處理業主或租客未能在法定時限內送達通知書的個案。

第二方面，條例草案會更改租客和分租客因住所重建而獲得的法定賠償

金的計算方法。這項建議會令住在板間房或床位的租客及分租客獲得較高的

賠償，協助紓解他們搬遷時的問題。

此外，政府建議差餉物業估價署，可以發出有關住所的法定賠償金證明

書，以便業主和租客能商議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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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面，政府建議加重懲罰，以阻嚇侵擾和非法 令租客遷出的罪

行。政府認為侵擾租客和非法迫遷的行為，是非常嚴重的罪行。立法會議員

過去亦曾促請政府加重刑罰，因此，條例草案建議第一次被定罪的人士，可

被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 12 個月；其後再被定罪的人士，可被罰款 100 萬元及

監禁 3 年。

根據過往經驗，在處理侵擾租客的個案時，控方在證明被告人的意圖方

面，遇到不少困難。因此，條例草案亦會修訂有關條文，使控方只須證明被

告人知道或有理由相信其行為，很可能會導致租客遷出。這項條文會取代現

時控方須證明被告人意圖的規定。

第四方面，我們建議作出多項修訂，以改善條例的執行情況，包括：

─ 修訂條文，確保條例符合《基本法》有關人權方面的條文；

─ 廢除條例內一些過時的條文；

─ 將現時屬於行政長官就修訂條例內某些附表的權力轉授予房屋

局局長；及

─ 其他技術性的修訂。

主席，整體而言，政府相信條例草案能夠平衡業主與租客之間的利益，

盡量簡化程序，以及改善執行情況。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本條條例草

案。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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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DU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

本條例的主要目的是為政府長久以來既定的資助學校校長和教師的退

休政策提供法律依據。

1999 年 2 月，一所資助中學的校長要求高等法院作出聲明，宣布《中學

資助則例》第 57 條有關教師須於年屆 60 歲退休的條文與《教育條例》有所

抵觸，並無效力。法院於 1999 年 6 月宣判，根據契約雙方的相互關係原則，

《中學資助則例》第 57 條的規定對資助中學校長沒有約束力。這項裁決相

信亦適用於資助小學及特殊學校的校長。

為教師和校長設定退休年齡，旨在確保員工有正常的流動，令教師隊伍

得以不時更新，同時亦符合教職員對職業前景的合理期望。

在現行政策下，教育署署長可行使酌情權，按年批准年屆 60 歲的校長

或教師延任，最長可延任 5 年。訂立 5 年的期限是為了提供一個緩衝期，以

便在遇有未能預料的情況下讓有關校長或教師留任，以確保能物色到合資格

的繼任人。署長在審批延任申請時，會考慮校董會的建議、有關校長或教師

的才能和工作表現，以及校董會支持該項延任申請的理由，包括招聘方面的

困難、因未能預料的情況以致空缺無法在指定時限內填補，以及安排接任人

出現問題等。署長會根據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加以考慮。

六十歲退休的政策，已載列於《資助則例》超過 25 年，並普遍為資助

學校校長及教師所接受。將 60 歲定為退休年齡亦與公務員及大多數私營機

構的制度一樣。

鑒於上文提及的法庭裁決，政府現建議為資助學校校長和教師的退休政

策提供所需的法律依據。《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規定：

(一 ) 除了現職教師或校長，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人不得被聘用為資助

學校的教師或校長；

(二 ) 資助學校的現職教師或校長的退休年齡為 60 歲，但如獲教育署

署長批准，可在年屆 60 歲後，繼續留任為期不超過 1 個學年。

署長可按年批准延任，最長為期連續 5 個學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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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現職教師或校長如對署長就延任安排作出的決定感到受屈，可向

根據《教育條例》第 59 條成立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我們於本年 11 月將有關建議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並獲委

員會支持。我促請議員支持及盡早通過本條條例草案，使有關條文能自

2000-01 學年起實施。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199919991999 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DRUG TRAFFICKING AND ORGANIZED CRIMES (AMENDMENT)
BILL 1999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讀二讀《1999 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修訂）條例

草案》。

長久以來，香港一直透過法例及行政措施，打擊清洗黑錢活動。打擊清

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在 1998 年評估香港反清洗黑錢制度的報告中，曾

高度讚揚本港在協調和改善反清洗黑錢制度所作的努力。雖然如此，配合最

新清洗黑錢的趨勢，有關的法例仍有需要改善。直至目前為止，舉報涉及清

洗黑錢可疑交易的其中一大障礙，是被裁定觸犯清洗黑錢罪行的個案為數甚

少，以致減低有關人士舉報該等罪案的意圖。

為了改善上述情況，條例草案作出一系列的建議，包括使向在逃人士發

出沒收令的程序更為清晰有效，擴闊可發出限制令和抵押令的對象，引入違

反限制令和抵押令的罰則，要求有關人士提供限制令和抵押令所針對的資產

估值等。此外，條例草案亦建議加入新條文，引入如果有人有合理理由懷疑，

任何財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販毒或其他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

然處理該財產，即屬犯罪。同時，我們建議將“有合理理由懷疑”的犯罪思

想元素，應用於未有披露可疑交易的罪行上。條例草案亦建議提高清洗黑錢

及不披露可疑交易等罪行的最高監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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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就條例草案建議諮詢禁毒常務委員會及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

會，亦曾多次諮詢兩個律師公會、財務監管機構等。

主席，本條條例草案將進一步加強香港反清洗黑錢制度，使這制度更能

因時制宜，有效地發揮其阻嚇販毒或其他嚴重罪行的作用。我希望各位議員

支持本條條例草案。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10101010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0)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1 April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4)款的規定，我已批准《1999 年法律適

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黃宏發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

本會發言。

MR ANDREW WONG: Madam President,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Adaptation of Laws (No. 10) Bill 1999, I wish to report on the main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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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ll seeks to adapt references in six ordinances and their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o bring them into conformity with the Basic Law and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Bills Committee notes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adaptations proposed in
the Bill are straightforward technical amendments.  The exceptions are some
proposed adaptations in Schedule 2 to the Bill rela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iplomatic Privileges Ordinance (Cap. 190) and it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hese were deliberated at some length by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Bills Committee points out that the substitution of "Englan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relevant parts of Cap. 190, which would have
the effect that what is in force or accorded in the PRC would be in force or
accorded in Hong Kong, would seem to be inappropriate as Hong Kong is an
indivisible part of the PRC.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the substitution should not cause
any ambiguity as the references to the PRC in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Cap. 190
impliedly refer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RC and the references to Hong Kong
impliedly refer to the jurisdiction of Hong Kong.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reservations about the reference to "custom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long title and
section 6 of Cap. 190, since firstly, the PRC does not have a system of
customary law, and secondly, international custom, though accepted and
observed by the PRC Government, is not enforced as such by the courts in
China.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vised that the word "custom" in the context of
the long title and section 6 of Cap. 190 should be taken to mean international
custom.  As the PRC recognizes and accepts international custom, the PRC has
an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to provid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custom, hence, the more reasons that international custom should
have effect in the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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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ministration has, therefore, agreed to mov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clarify the fact that "custom" in this context means international
custom.

On the substitution of "British citizen,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citizen or British Overseas citizen" by "Chinese national" in the 15 piece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made under Cap. 190,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the legislative intent of Cap. 190 will remain unchanged after the proposed
adaptation in that the principle that the national of one country is not given
diplomatic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when he is in his own country will be
maintaine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ointed out that some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who were previously not entitled to enjoy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 Hong Kong as staff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uld,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become eligible to enjoy such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further explained that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are of Chinese descent and born in Hong Kong or other parts of China would be
regarded as Chinese nationals in the SAR,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hold or
have held Hong Kong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Citizen passports,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s or any other foreign passports.  If such Hong
Kong residents choose to be treated as foreign nationals in the SAR, they will
have to make a declaration of change of nationality to the SAR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fter their declarations have been approved, these persons will be
regarded as foreign nationals in the SAR and will be eligible for consular
protection.  And if they are staff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they will also be able to enjoy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to which staff of such
organizations are entitled.

The Bills Committee accepts the Administration's explanations for
substituting "British citizen,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citizen or British
Overseas citizen" by "Chinese national" in the relevan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made under Cap. 190.

Madam President, subject to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Bill.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December 1999 77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政務司司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政務司司長表示不答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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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10101010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0)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及 3 至 6。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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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2。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修正附表 2 第 1 及 6 條。在審議《1999 年

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時，條例草案委員會和政府曾就《國

際組織及外交特權條例》的適應化修改中兩處涉及“慣例”的提述作出討

論。經討論後，政府同意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正條例草案的

附表 2 第 1 及 6 條，將該兩處有關“慣例”的提述修正為“國際慣例”。

修正案的目的是為了使《國際組織及外交特權條例》中有關條文的意思

更清晰。同時，修正案亦會對該等條文中與“慣例”一詞不相符的用字作出

修訂或予以廢除，包括上述兩處涉及“慣例”的條文，將原本建議採用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效”的字句，修訂為“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以

及廢除“並予以強制執行”的字眼。

我謹動議修正這些條文。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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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2。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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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10101010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0) BILL 1999

政務司司政務司司政務司司政務司司長長長長：主席女士，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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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製衣業）（製衣業）（製衣業）（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INDUSTRIAL TRAINING (CLOTHING INDUSTRY)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99199919991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4 November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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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製衣業）（製衣業）（製衣業）（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INDUSTRIAL TRAINING (CLOTHING INDUSTRY)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工業

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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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製衣業）（製衣業）（製衣業）（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INDUSTRIAL TRAINING (CLOTHING INDUSTRY) (AMENDMENT)
BILL 1999

工商工商工商工商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女士，

《1999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案。根據《進出口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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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進出口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進出口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進出口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進出口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MPORT AND EXPORT
ORDINANCE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制定《1999 年

進出口（登記）（修訂）規例》。

立法會在今天較早前已三讀通過《1999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

條例草案》，規定成衣製品出口商將來只可以經由電子方式遞交出口申報

書。我現在再請議員批准制定《1999 年進出口（登記）（修訂）規例》。修

訂的主要目的，是撤銷在規例第 4，5，6，7(1)，8 及 14(1)條下有關由專人

遞交進出口報關單的安排。上述條例及規例的修訂，是為了實施我們擬定的

計劃，即自 2000 年  4 月開始，規定進出口報關單及成衣製品出口申報書只

可以電子方式遞交，以鼓勵工商界盡量採用電子商貿，使我們在這方面的工

作能向前更進一步。

我現在請議員批准制定《1999 年進出口（登記）（修訂）規例》。

謝謝主席女士。

工商工商工商工商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1999 年 11 月 16 日訂立的《1999

年進出口（登記）（修訂）規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工商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我作為進出口界的代表，歡迎政府在明年 4 月開始，實

施全面電子報關。這對於推動進出口界採用電子商貿，可說是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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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手報關的制度下，業界要購買報關表格，也要在落貨後，派人到海

關遞交報關表；每逢長假期之前，在海關要排隊等候很長的時間才能遞交表

格。至於將產品在內地加工的港商，從把原材料和半製衣品運入內地，到出

口貨品，來來回回要遞出入口表格及報關等最少三、四次，箇中的費時失事，

更不在話下了。

用電子處理便不同，每一次只需時數分鐘便可，全部過程可在自己的辦

公室內做妥，也不須規定在辦公時間內處理，既符合進出口業凡事講求快捷

方便的要求，也有助業界節省成本。

主席，電子報關及電子處理進出口文件雖然非常方便快捷，但政府必須

注意由此可能產生的保密問題，業界將是非常關注的。政府在這方面必須有

具體的辦法及嚴格的監管及管理制度。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決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工商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工商局局長表示不答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工商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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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I apologize for that.  I was
afraid that I might fall asleep.  (Laughter)

I move the motion standing in my name on the Agenda.

The Declaration of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Legislative Council)
Order 1999 declares areas of Hong Kong to b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for
the purposes of an election to elect the Members for the second term of offic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gives names to those constituencies, and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to be returned for each of those
constituencie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 (Appeals)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and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introduce changes to the principal Regulations as a result of the enactm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which sets out the
arrangements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o be held in September 2000.
The scope of the two principal Regulations will also need to expand to cover the
District Councils Election.

The Subcommittee has concluded its deliberations on the three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nd will report 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17 December
1999.  In order to allow adequate time for the House Committee to consider the
subsidiary legis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tend the scrutiny period to the meeting
of 5 January 2000.

Madam President, I urge Members to support this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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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佳理夏佳理夏佳理夏佳理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1999 年 11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a) 《1999 年立法會（選民登記）（上訴）（修訂）規例》（即刊

登於憲報的 1999 年第 282 號法律公告）；

(b) 《1999 年地方選區（立法會）宣布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1999

年第 283 號法律公告）；及

(c) 《1999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地方選區）（立法會）

（修訂）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1999 年第 284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

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0 年 1 月 5 日的會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夏佳理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夏佳理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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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

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發言，另

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最多可有 10 分鐘發言。

其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

第一項議案：香港長遠運輸策略。

香港長遠運輸策略香港長遠運輸策略香港長遠運輸策略香港長遠運輸策略

LONG-TERM TRANSPORT STRATEGY FOR HONG KONG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尚有 16 天，我們便要進入二十一世紀。為應付下

一個世紀人口的增長，我們有需要發展一套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更重要的

是，為確保香港“可持續發展”，交通運輸有必要均衡地滿足香港人今後在

社會、經濟及環境方面的需要。今天，我提出辯論“香港長遠運輸策略”，

是希望政府可以集思廣益，與市民共同推進本港交通運輸發展。

整體而言，我大致上支持《邁步前進：香港長遠運輸策略》內所載的策

略和建議，完全同意要在保護環境的大前提下，提供安全可靠和高效率的交

通運輸系統。不過，當中有些策略未盡完備，有些建議則未盡完善。

其中包括政府未有汲取教訓，填補過去一些政策的缺失。現時的香港長

遠運輸策略是以 1990 年的《香港運輸政策白皮書》為基礎，但經過差不多

10 年，實際經驗告訴我們，當年一些政策和建議仍然有不少不足之處。舉例

來說，在改善運輸基礎設施方面，政府興建了多條效率高的中港運輸通道，

但就沒有在過境的配套設施方面作出相應配合，致令中港貨車多年來依然在

快速公路上排長龍。在改善公共交通方面，政府表示會鼓勵提供一個經濟上

可行的全面接駁渡輪的巴士路 網，可是政府多年來都是“講多於實際行

動”，並沒有扮演主導的角色。直至最近，有巴士公司與渡輪公司自行合作

開辦渡輪與巴士接駁的服務，但只限於個別航 和路 ，渡輪還是未能全面

接駁巴士路 網。政府忽視渡輪的發展，令渡輪無法充分發揮運輸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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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香港長遠運輸策略中定出了五大目標方針，多管齊下，務求使香

港交通運輸既有效率又環保，但我要指出，各項目標之間的互動關係和產生

的效果，政府必須作通盤考慮，否則，政府只會走回頭路，便是“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具體來說，政府表示今後會融合運輸與城市規劃，以鐵路為主，在鐵路

沿 地區進行密集發展，這方向是正確的，但政府如何確保鐵路與其他交通

工具之間仍有公平競爭，以確保鐵路票價維持在合理及市民可以負擔的水

平？政府又如何確保其他交通工具仍然有生存空間？渡輪、的士、公共小巴

和非專利巴士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呢？就更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務和設施方

面，政府是否依舊是“講多於實際行動”呢？政府提出的環保運輸措施又是

否全面呢？

在策劃運輸與城市規劃時，政府一方面表示會適時提供運輸基礎設施，

但另一方面加上一個條件，這條件就是成本效益，似乎政府仍未完全能夠跳

出以往“先人口、後基建”的規劃框框。我認為，運輸基建必須適時投入，

以帶動人口增長，因此可能要犧牲部分的成本效益，否則，在聚集大量人口

後才加入新的基建，可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交通擠塞和環境污染的問題。我

希望政府能夠就這方面作出澄清。

此外，在策劃運輸與城市規劃時，我特別提出“以人為本”這個因素。

由於在香港推行的“可持續發展”，無非都是以人為中心，滿足我們和我們

子孫後代在社會、經濟及環境方面的需要。因此，交通運輸的規劃不單止要

滿足社會流動的需要，更要平衡多個因素，例如要考慮如何減低污染、節省

能源、增加安全，以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避免出現如西九龍填海區的道

路系統興建後，阻礙了附近房屋的發展，又或是類似新蒲崗舊軍營興建公

屋、居屋後，居民會受到高交通噪音影響。

將來基建的發展，政府會優先發展鐵路，並以鐵路為“主幹”的運輸服

務，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則會為鐵路網提供“接駁”服務。我是支持以環保的

鐵路系統作為主幹。不過，政府一方面表示發展鐵路是為了減少市民對道路

交通的依賴，但另一方面，政府亦表示會容許巴士開辦與鐵路平衡的路 。

政府的態度含含糊糊，可能是定錯了目標。我認為，整體的目標是分散

市民對交通系統中個別交通工具所造成的壓力。在此目標之下，鐵路系統作

為未來交通運輸的大動脈，但須有支血管連接，來支持香港的活動；同時，

為避免鐵路系統承受過分壓力，又或壟斷市場，可能有需要開辦一些平衡的

巴士路 。為達到這個目標，政府必須為公共交通工具設計一個合理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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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確保各種交通工具有各自的發展空間，而在各自的空間內可發揮自己的

功能。此外，政府必須規劃合理的路 ，避免路 重疊或過多車輛集中一條

路 。為便利各種交通工具之間的接駁，政府必須改善現有的接駁設施，並

提供更多位置便利和環境較佳的公共交通交匯處。

在可見的將來，石油氣的士、使用環保燃料的小巴會逐步投入使用，政

府應該要有遠見，充分利用它們作為接駁的交通工具。此外，在香港長遠運

輸策略中沒有提及非專利巴士的功能，既然它們出現在道路上，政府不可視

而不見，而應更有效利用它們，將非專利巴士與其他交通工具一併考慮。

一個全面的交通運輸網絡，可促進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競爭，不但為市

民提供選擇，更促進各種交通工具改善服務質素，確保票價維持在合理水

平。

至於貨運方面，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指出，商業車輛是必須的，貨車的

功能是鐵路系統無法代替的。其實貨運業亦很想減低他們對環境造成的污

染；不過，由於本港貨櫃後勤用地不足和不集中，貨櫃車只好穿梭香港、九

龍、新界的道路；過境設施不足，貨車只好塞在快速公路。此外，政府及私

人未有提供充足的泊車的設施，貨車只好在路面上停泊或上落貨，因而製造

交通擠塞，引致廢氣積聚。

除了為貨運提供充足的配套設施外，為減少交通運輸對環境的影響，我

們可以採用多種方法，可利用人為或天然屏障，分隔人和車，又可興建繞道

或以下沉式興建進入市區中心的公路，減少車輛進入市中心對人的影響。至

於行人的需要，不一定是要增設更多行人專用區，亦可以朝地下發展，如日

本的地下行人系統，又或是向上發展，設立架空的行人天橋系統。事實上，

香港人煙稠密，大部分地區已高度發展，設立太多路面上的行人專用區，可

能會製造更多的交通擠塞情況。總而言之，只要我們善用空間，一定可以做

到人車分流。

下一世紀，道路系統不再是“硬崩崩”的三合土和瀝青，而是有智慧的

資訊型道路系統 (information-based infrastructure)。利用智能運輸系統，結合

全球 星定位、數碼通訊網絡、互聯網技術，道路會向道路使用者提供大量

資訊，方便車量調度管理，為車主提供保安監察、導航和緊急支援。香港要

發展高科技，其實交通運輸是應用高科技的一個龐大市場，政府和私人可以

加以利用。此外，環保燃料、環保交通工具的研究和應用亦是下一世紀一個

龐大市場，政府、私人機構和運輸業可以合作進行研究。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December 199992

為了使我們的交通運輸系統更臻完善，政府在策劃下一世紀交通運輸

時，應該採取主導和積極的態度，設計一個為市民接受的交通模式，更重要

的是，擬定一個落實興建鐵路和公路工程、各項建議的時間表，作為我們發

展一個安全、舒適、環保及高效率的交通運輸系統的目標。

主席女士，稍後，我會具體回應陸恭蕙議員和何俊仁議員對我的原議案

的修正案。不過，在我未回應前，我想指出，在香港推行的“可持續發展”，

是指我們制訂的任何政策及計劃，均須平衡經濟、社會及環境需要，避免顧

此失彼。交通運輸政策如是，環保政策亦如是。完全側重環保的交通運輸政

策只會窒礙交通流動，完全側重交通流動又不利環保，兩者之間必須互相平

衡、互相協調。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案議案議案議案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為發展一個安全、舒適、環保和高效率的交通運輸系統，以配合 21

世紀本港人口和經濟增長，本會促請政府在落實《邁步向前：香港長

遠運輸策略》中各項建議時，適時提供新的運輸基礎設施以配合人口

增長；進行以人為本的運輸與城市規劃，以促進市民與環境的和諧協

調；善用空間以達致人車分流；提供充足的配套設施以便利貨運；充

分發揮各種公共交通工具的功能，並確保其各有發展空間；促進各種

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公平競爭，以供市民選擇；並就該運輸策略中各

項建議擬定落實時間表，以及進一步考慮其他具前瞻性和創意的措

施，以補現時建議的不足。”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陸恭蕙議員及何俊仁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兩項修正案已印載

於議程內。按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按照《議事規則》第 34 條第 (5)款，我會請陸恭蕙議員先行發言，然後

請何俊仁議員發言；但在這階段不可動議任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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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CHRISTINE LOH: Mr Deputy, I seek an extensive amendment to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s motion because we hav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how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for Hong Kong to have a "safe,
comfortable,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nd efficient transport system".

The motion may sound innocuous, but I ask Members to consider each
component to see the total vision of such a transport policy.  The motion's
general reference to promoting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rings hollow when you examine the overall consequences.  Let me be specific.

Firstly, Mrs Miriam LAU asks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and this
Council to endorse, the proposals in "Hong Kong Moving Ahead: A Transport
Strategy For The Future".  I caution Members not to be unduly impressed by
this document.  I cannot even recommend the Thir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Study (CTS-3).  The two documents are classic cases of smoke and mirrors to
conceal some alarming projections from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the CTS-3.  I believe that these two documents were not
mentioned by Mrs Miriam LAU in her speech.  The CTS-3 is supposed to aim
at integrating land-use,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I am sorry to say
that it has failed.

By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its strategy in Hong Kong
Moving Ahead, Mrs Miriam LAU is not paying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consequences.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1. By 2016, Hong Kong could have over one million vehicles on our
road, up from 500 000 today;

2. Cross-border traffic could increase by 400% during the same
period;

3. As for air quality, for all of the scenarios in the report, including the
low growth scenario, Hong Kong will fail its Air Quality
Objectives;

4. Air quality will be particularly bad in Northwest New Territories,
and also in Tai Po, Sham Shui Po, Tsuen Wan, Sha Tin and Kwun
Tong despite improved emission contro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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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oise pollution will also be much worse for many peopl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Secondly, in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Hong Kong Moving
Ahead to provide a new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a timely manner to match
population growth, Mrs Miriam LAU is essentially putting the emphasis on the
timely provision of highways.  The CTS-3 sets out 26 major highway projects
to meet projected growth demands.  These will not only be very expensive, but
they will also bring more traffic, worse air and noise pollution.

It is clear from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hat it will
be due to the provision of new highway infrastructure that pollution will rise.
Mr Deputy, it should be obvious that Hong Kong should shift away from road-
based to rail-based transport, which is why my amendment calls for a proper
evaluation of rail and road-based systems.

Right now, roads and rails are not evaluated on an equal economic or even
financial basis.  Rail is expected to be self-financing, while roads are fully
subsidized.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between the two modes
are not considered.

Thirdly, the motion calls for "optimizing the use of space to achieve
separation of pedestrain and vehicular traffic".  The Government's vision ─
which seems to be also Mrs Miriam LAU's ─ is to build roads and provide
elevated walkways for pedestrains.  These can help, but they do little to reduce
pedestrain exposure to pollution, or indeed, to make the walking experience a
pleasant one.  Accessibility is a problem for the elderly, the disabled and people
with young children.

My amendment calls for separating people from traffic by limiting vehicle
access in built up areas and providing more street level, vehicle-free, pedestrain
schemes.

Fourthly, the motion calls for the provision of sufficient support facilities
to facilitate freight movements.  Members should remember that there could be
a quadrupling of cross-border traffic, much of it freight traffic.  The dramatic
increase will create unacceptable levels of air and noise pollution for the people
in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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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argument is that we should not simply be trying to accommodate
increasing traffic, but try to manage it, or shift it to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ethods, such as by rail and sea.  I want the emphasis to shift to rail as
a preference because if roads are provided free of charge to users, there will be
no incentive to use other means.  That is why I am specifically calling for
managing road traffic growth through road pricing or other measures.

Fifthly, Mrs Miriam LAU then asks for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various public transport means to ensur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to promote
competition as well as to give the public a choice.  Surely,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optimize rather than maximize transport usage.  The desire for competition
should be balanced by whether some methods will result in more congestion,
more pollution, and therefore result in a lower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for Hong
Kong people.

Members in this Council have complained about the excessive number of
passenger buses on our roads.  Competition has resulted in choice but it has also
resulted in other problems.  So, the answer is not to "maximize" its function but
to optimize it.  Hong Kong needs to manage its transport very much better.
There are systems and techniques that are well known and well tested, but it
would be too tedious for me to go through them here today.

Mr Deputy, now let me comment on two other parts of my amendment.
Firstly, I suggest that Hong Kong should put roads underground whenever
possible.  That will optimize the use of valuable space, and I do not think I need
to go into any further details.

Finally, I want rail development responsibility to be taken out of the
Highways Department.  The Rail Development Office should be put in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since the balancing act can be better undertaken there.

In conclusion, I urge Members to read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t is a fact document with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pages, and
maybe very few people have taken the trouble to read it.  It makes very
sobering reading, because only by reading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do we realize the consequences of Hong Kong Moving Ahead.  In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t recommends rail expansion,
putting roads underground and extensive pedestrain schemes.  I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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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s tightening vehicle noise standards, engine encapsulation and better
speed regulation.  It also prefers trolley buses and calls for better traffic
management.  And yet, Mr Deputy, none of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in the
wonderful document called "Hong Kong Moving Ahead", which we are about to
implement if we approve the original motion.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今次我對劉健儀議員的議案提出我的修正案，原因

是我們民主黨認為，在制訂香港長遠運輸策略時，除了要考慮劉健儀議員在

議案中所提及的內容外，還應該包括對各種公共運輸機構的監管，特別是服

務質素及收費水平方面的監管。

過去不少的例子已經說明，當政府對公共運輸機構的監管不足，或監管

制度不完善的時候，受影響的只會是一般廣大市民。就以地鐵及九鐵公司為

例，雖然兩間鐵路公司都是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共事業機構，但運作上是相當

獨立，車費的調整由鐵路公司自行決定，政府在當中完全失去了作為監管者

角色。至於專利巴士方面，其車費的調整，原則上須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通過，但運作上政府部門會先行徵詢交通諮詢委員會（“交諮會”）的意

見。可是，交諮會卻是一個運作透明度低，而且成員又欠缺代表性的組織，

試問這一類的監管機制，又如何能夠保障市民的權益？代理主席，我還可以

舉出幾個例子，說明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所帶來的後果，其中最明顯的例子

莫過於西隧和大欖隧道的自動加價機制，以及中電的利潤管制計劃。

政府現時對各公共交通工具的監管方式都不同，有些由立法會監管，但

有些公司則擁有加價自主權，有些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審批，政策頗

為混亂。為了統一對各公共運輸機構的監管，我們認為本港應成立一個獨

立、具充分民意代表的規管架構，以便更有效地監察現時所有公共交通服務

的收費水平和服務質素，以保障市民的利益。

事實上，這項提議並非甚麼新建議，在 1997 年擔任運輸司的蕭炯柱先

生，在一次立法局會議的條例草案辯論中曾經這樣說：“政府會考慮成立一

個獨立的、有公信力的和高透明度的公共運輸管理委員會，委任受社會尊重

和信賴的人士，負責審議所有公共交通加價申請事宜。政府會在適當的時候

諮詢公眾人士有關這個機構的成員組合、職權範圍和運作模式。”我想問政

府甚麼時候才算是“適當的時候”？兩年多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政府在監管

公共運輸機構方面推行過甚麼實質的措施，使我們覺得市民受到保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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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監管公共運輸機構，至於監管範圍，監管機制，以

及監管模式，各人便可能會持不同的意見。民主黨認為，這個監管架構除了

要客觀獨立、有公信力和具有高透明度外，其職權還要包括審議各種公共交

通工具的收費水平、釐定服務質素指標、處理有關投訴、監察運作安全，以

及研究各種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競爭及協調問題，以便發揮最大的效益。這

點我的同事鄭家富議員稍後會詳加解釋。

總括而言，現時的交諮會應該進行全面改組，讓它能具代表性和透明

度，或設立另一個規管架構，其目標應是確保公共交通服務質素及收費水平

方合理，至於採用哪一種監管機制，我們可以進一步研究。

在運輸與城市規劃關係方面，“先遷人，後鐵路”是政府一貫的發展及

規劃原則。以往當某一個新市鎮沒有足夠的人口密度支持興建一條鐵路時，

政府就會待該區達到某一人口數量，才開始考慮興建鐵路，正如七十年代的

屯門新市鎮一樣。但結果是，該區的人口增長速度遠高於政府興建鐵路的時

間表，造成該區人口擠迫，也由於對該區就業情況的錯誤估計，以致造成嚴

重的對外交通及環境問題，我認為這方面政府在規劃及運輸上，嚴重失誤。

政府較早時公布的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明確指出，未來的人口及就業中

心會設於鄰近鐵路車站的地點，令鐵路發揮最大的運輸效益。民主黨對於政

府這個新規劃原則表示歡迎，因為香港未來的新市鎮，例如將軍澳、馬鞍山

等地區不能夠再以“先遷人、後鐵路”的概念作為規劃原則，最好應該令運

輸設施的興建先於市鎮的全面發展，或最少能夠同步發展，並以鐵路作為骨

幹，作為該區城市發展的配套來帶動人口增長。如果要使這目標得以落實，

政府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和人力去處理工程中所牽涉的複雜程序，我是指興建

鐵路的複雜程序，例如收地等問題。

此外，我想討論一個問題，便是有關政府和公共交通工具營運者之間的

關係問題。這點，在整個研究報告中差不多完全被忽視。舉例來說，政府一

直以來奉行的政策，是對公共交通營運者完全不資助。但各位也知道，其實

並非如此簡單。我們以地鐵公司和九鐵公司為例，以往政府給予它們間接資

助，讓鐵路公司得以發展其鐵路系統。又以最近本會審議一條有關鐵路的條

例草案為例，政府一再強調，如果地鐵公司不能繼續享有車站上蓋物業發展

權，便根本不可能繼續發展新支 網絡。由此可見，物業發展權便是一種間

接資助，與公共交通工具的營運發展不可分割。那麼地鐵公司上市後，究竟

政府與這些公司的關係會如何界定？如何能清楚讓我們知道，如果該公司繼

續享有這些資助，這些資助會是合理，並且受到充分監管，而不會令市民覺

得政府與一間前身為公營公司的私營公司，兩者之間的利益關係含糊不清？

這點我們是必須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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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些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可能在特殊的環境下經營，有特殊需要，

須有政府的額外支持。剛才劉健儀議員也提及，一些離島小輪服務，便是其

中一個例子，它們的經營環境相當困難。但由於環境因素，離島小輪提供必

須和唯一的對外交通服務，在這環境下，如果它們經營不善，或不能提供一

個合理而離島居民又能夠負擔的票價，這對離島居民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政府也應該在這方面制訂一些有關的資助政策。

最後，我想說一說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雖然她提出很多具有環保概念

的意見，我們非常認同，但由於她刪去了促進公平競爭這項原則，而代之以

鐵路為主導，這點我是有點擔心和憂慮。所以，我們只能夠對陸恭蕙議員的

修正案投棄權票。謝謝。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現在進行合併辯論。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代理主席，對於香港長遠運輸策略中各項建議，民建聯是十分

歡迎的。一直以來，政府在交通運輸的規劃上，經過了十多年來的努力，今

天我們的交通網絡，基本上可謂“四通八達”。就更高層次而言，我們進一

步要考慮的是怎樣發展一個安全、舒適、環保和高效率的交通運輸系統，使

香港得以保持國際大都會的地位，並配合粵港兩地的經濟發展。

在政府的目標中，列出了一系列大型運輸基建及各項工程的時間表，

“林林總總”、“琳瑯滿目”，但值得留意的是：每項成功建設的背後，其

實亟需有一個合宜而適時的長遠運輸策略來發揮指導性的功能，否則，即使

花更多的錢來建設，最終可能也只會令市民“一肚氣”，因此，這策略應是

“以人為本”的。

十多年前，政府發展屯門新市鎮的做法，便給香港人一個很慘痛的教

訓。最近有些人質疑香港是否還要興建更多道路，但如果他們想想以前屯門

的經驗和屯門的情況，便可能會改變這種想法。

代理主席，在香港長遠運輸策略中，另一項我們必須注意的重點建議便

是“更環保的運輸措施”。香港空氣污染問題嚴重，絕大部分是來自車輛的

排放物，更用更環保的汽車燃料，無疑一定會有助改善空氣質素，不過，車

輛廢氣管制及車輛維修檢驗工作，同樣是不可以忽視的一環。政府將 18 000
架的士轉為石油氣的士，又研究石油氣小巴及巴士的可能性，都只不過解決

了一小部分的柴油汽車問題，更大部分是來自柴油重型車的廢氣。這問題仍

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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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期政府不斷收緊含硫量標準、積極加緊抽驗汽車廢氣及打擊未

完稅的紅油，其實，這些都是一般的指定動作，只可“治標”，政府如果想

真正“治本”，應該盡快確定重型柴油車輛的更換方向，並且在政府可運用

的資源下，制訂政策，鼓勵重型車車主更換舊車。此外，在培訓汽車維修技

工及改善汽車維修廠方面，政府亦應該主動提供協助及支援，民建聯相信只

有透過改善“全方位”的運輸政策及措施，才可以使香港交通運輸政策達到

“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代理主席，根據資料顯示，政府會耗資千億元興建各條主要鐵路 ，我

們當然希望每條鐵路都有成本效益，因此，在這關鍵時刻，我們想再次發出

一個信息，便是要求政府確立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將馬鞍山鐵路伸延，直達

九龍，達到“以人為本”的運輸規劃。

既然鐵路對我們來說是這樣重要，所有有關鐵路的一切變化，亦自然與

我們息息相關。首先，政府將地鐵公司的股權私有化，市民最大的擔心，是

將來地鐵公司如何釐定車費，民建聯的意見，是先交給擴大職權後的交通諮

詢委員會進行諮詢，再交由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審批，確保私有化後的地

鐵，受到公眾監管，不能隨意釐定加費。

另一方面，在本月 4 日，又再有一名無辜市民，被人推落路軌，傷勢嚴

重，因而再引起市民關注地鐵的安全問題及安裝月台幕門的進程。根據地鐵

公司公布的時間表，首階段會有 6 個車站進行安裝工程，預計於 2003 年中

完成，而其餘 24 個地底車站則要在 2006 年完成。這個時間表，民建聯和市

民，都是非常不滿意，所以我們促請地鐵公司在取得經驗後，加快有關工程

的進度，保障乘客的安全。

代理主席，香港長遠運輸策略中 5 項重點的建議，英文版全部都是用

"Better"為首的，民建聯期望政府在規劃香港未來的交通運輸系統上，不單

止各方面都要比現在優勝，比現在 "better"；在優勝之上，我們還要力求完善、

做到最好　─　 the best　─　以滿足二十一世紀香港甚至全球的發展需求。

怎樣才可以做到 "the best"？基礎是“以人為本”，亦可以是以立法會意見為

本。基於這個原因，我一定要代表民建聯說清楚我們今天表決的取向，對於

劉健儀議員原議案及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動議，由於與我們的取態一致，所

以我們是會表示支持，至於陸恭蕙議員所提出，特別是推行道路收費的措

施，我們是不能認同，因此，我們會投反對票。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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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代理主席，香港地少人多，在市民大眾日常生活的“衣、食、

住、行”當中，住屋和交通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市民非常重視的。對於普羅市

民來說，公共交通設施是否足夠、交通工具的收費水平是否合理，這是十分

重要的事；而我相信，政府在考慮本港的長遠運輸策略的時候，亦有必要以

保障民生作為釐定政策的重要考慮。

今次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報告重新提出優先發展鐵路的方向，這個大前

提我是支持的。一直以來，我的立場都是要求在市區內的主要區域及所有新

市鎮以類似鐵路的集體運輸系統來貫通，以方便居民進出居住的地區；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差不多所有打工仔都須到其他區工作，不少更須“過海”上

班，因此，方便、快捷、載客量大的集體運輸工具可以說是生活的必需品。

但我覺得，一直以來政府對於擴展鐵路系統是採取非常保守的態度，導

致不少新市鎮雖然已經有數十萬的居民，但到了今天，仍然未獲建設鐵路直

達市區，這包括了屯門、元朗、馬鞍山、將軍澳等地區。雖然數年後這幾個

新市鎮的對外交通均會隨 數條正在動工的鐵路網絡完成而獲得改善，但還

有不少地區的鐵路發展計劃仍未有定案，例如政府將重點發展的東南九龍地

區、港島西區和南區等；我相信，要落實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報告所建議的

鐵路優先原則，政府必須糾正過往的保守心態，切實將現時市區的鐵路延伸

到其他地區，令本港的公共交通獲得全面的、真正的改善。

當然，在落實“鐵路優先原則”的同時，我亦同意有必要繼續推動發展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尤其是巴士）以加強競爭，亦為市民提供另一選擇。但

我相信，政府亦必然會承認，便是鐵路始終在競爭中存在優勢，而我估計日

後鐵路的競爭優勢將會越來越大；在這個發展前提下，我重申政府有必要加

強監管鐵路系統的收費和服務水平，而不能夠假借“市場競爭”的藉口，任

由鐵路公司自行決定票價。

因此，雖然有關地鐵公司私有化的條例草案仍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

中，但我要再次清晰向政府指出，倘若私有化後的地鐵收費是“無皇管”，

無論如何我是會堅決反對的，而我相信，普羅市民亦不會支持政府這項損害

民生的建議。

事實上，就監管公共交通機構的收費水平一事，除了鐵路公司之外，我

相信同樣值得我關注的是對民生舉足輕重的巴士公司票價監管。相信不少在

座同事仍會記得，我在前立法局曾經提出過一項私人條例草案，要求由立法

機構監管巴士收費，可惜有關條例草案在二讀時以 3 票之差被否決，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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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政府曾承諾會對監管巴士票價機制作出檢討；到了現在，時間過了兩年

多，整個檢討卻好像沒有了消息，我期望運輸局局長在稍後回應時，能夠明

確答覆這方面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多年來，交通運輸一直是我們一個不容易處理的問

題。當然，本港地少人多，而人口則不斷增長，增加了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

的難度。但政府過去在制訂交通運輸政策上，往往缺乏遠見，在發展新市鎮、

拓展新的道路網絡或興建鐵路時，都忽略對交通長遠策略的規劃和對有效的

交通管理的重視。為此，我們卻要付出很沉重的代價，當中包括嚴重的交通

擠塞及環境污染。

對於政府最近發表《邁步向前：香港長遠運輸策略》中的部分建議，明

顯比以前更關注長遠的規劃，可說是一個可喜的改善。首先，我歡迎政府發

展鐵路運輸的政策。其實，本港早於十多年前便應主力發展鐵路運輸，減少

依賴柴油汽車及高架公路，減低空氣污染，增加交通暢順。我在擔任交通諮

詢委員會主席的時候，已經一直建議政府要重視在這方面的發展，但政府猶

疑不決，沒有在八十年代中期當 3條地鐵 通車後，繼續興建其他地鐵支 ，

以致浪費了數年的光景。

本港的鐵路發展過往一直停留在“鐵路 ”的階段，跟“鐵路網”的目

標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希望在將公布的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可以給予我

們更多的啟示和建議。事實上，按香港目前的發展需要，政府應該盡快籌劃

興建東九龍鐵路、港島西區地鐵延 ，令這些人口不斷上升的地區的交通，

可以跟香港其他地區的鐵路網接軌。

要發展鐵路為我們的交通骨幹，我們同時也應該致力發展接駁服務；因

為鐵路只能聯繫大社區，不可能到達每一個小社區，市民始終有需要由其他

交通工具提供接駁服務。這樣的安排可以減少巴士路 重疊，引致市區交通

擠塞及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及噪音問題；現時中環及灣仔便是最明顯的例

子。

鐵路的發展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但我們也必須兼顧道路發展來配合不同

地區發展的需要。對於有同事建議將路政署的發展鐵路職責轉交其他部門，

我覺得並不恰當。因為鐵路與道路發展的路 是息息相關的，如果要將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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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屬下的鐵路拓展處轉到其他部門，安排實在不合理；而且，建議中亦沒有

說明應該將該處轉到那一個部門，即使陸恭蕙議員剛才提到可把鐵路拓展處

移交到規劃署，但這亦是缺乏實際的理據，我覺得不能夠支持這項建議。因

為如果鐵路與道路橋樑的規劃和統籌做得不好，必定會浪費龐大的資源，亦

達不到預期效果。事實上，現時的安排已有多年運作，從來沒有出現任何問

題，為甚麼要為了改革而改革呢？

香港地少人多，我們不能無止境地擴展鐵路及道路。所以要解決交通問

題，我們也應該採用其他的交通模式來解決問題，例如推行交通管理措施，

泊車轉乘計劃，以及設立禁區和行人專用區等。同時，積極改善路面的環境，

鼓勵市民往返於近距離的地區時，可考慮使用最原始的運輸方式　─　步

行。但我們必須同時興建多些高架行人橋，務求達到人車分隔。

另一方面，政府也應該盡快研究透過最新的科技，提高交通管理工作的

效率，並且改善道路系統的流量。至於已經討論多年的電子道路收費建議，

政府不應在現階段倉卒推行，而且其他先進城市亦沒有甚麼可供參考的經

驗。應該等有關研究工作完成後而又經過詳細諮詢才作出決定。

我希望政府能夠在本港的長遠交通運輸發展上，擔當一個主導的角色，

並且訂出長遠的發展藍圖。同時，統籌未來各種交通工具所應該發揮的角色

及功用，加強對市民的服務，而透過他們互相配合及良性競爭，使市民可以

得到高水平及有效率的服務。他們的收費水平，也可以透過自由市場的原則

來決定。有關的公共交通服務機構不斷改善其服務水平，才能獲得市民的支

持。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行政長官今年的施政報告的第五部分中提到，為了

要把香港建設成為一個世界級都會，表明了要改善本港惡劣的空氣質素、生

活和生態環境的決心。成功要素之一，便是將“運輸策略”和“城市規劃”

高度融合，以鐵路為運輸主幹，滿足市民在經濟、社會及康樂方面的交通需

要，減少對路面交通的需求。當局在 10 月份發表的這份《邁步向前：香港

長遠運輸策略》的研究報告，便為落實運輸基建和城市規劃相配合，提供整

體的策略。有關策略如能切實執行，不單止可大大改善本港空氣質素，亦為

香港踏進二十一世紀，提供了一個高經濟效益、同時又環保的交通運輸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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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倡導以鐵路為主的運輸策略，在 10 年前第二次整體運輸研究中

已提出了。問題是這 10 年間，以“鐵路為主”一直只是一個“口號”，當

局從未 實把這策略落實，更遑論配合城市規劃，而新界西北的發展經驗正

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

隨 西北新市鎮的不斷擴展，市民不斷由市區遷移到元朗、天水圍和屯

門新市鎮居住。可是，這幾個新市鎮的就業機會和學校設施，與該區人口出

現嚴重的“不平衡”，令大量居民為了上班和上學，每天要長途跋涉，由這

幾個新市鎮“湧入”九龍及港島市區上班和上學。但西北鐵路的發展未能適

時作出配合，大量市民只有利用巴士作為主要運輸工具，造成龐大的路面交

通需求。幾年前遇有屯門公路塞車，整個新界西北的交通樞紐便完全癱瘓。

其後，三號幹 及西隧相繼貫通，新界西北的交通的確大為改善，更吸

引大量市民轉用巴士直接進入新界西北，但大量往返新界西北巴士，卻為中

環及灣仔區的交通帶來額外的壓力，導致區內交通出現嚴重的擠塞。最後，

當局要透過交通管制措施，如重組巴士站或巴士路 等，問題才未至進一步

惡化。這清楚顯示出過去政府在進行運輸策略研究和城市規劃的時候，並沒

有真正以鐵路為客運系統的骨幹，而只是短視地依靠不斷擴充道路網以應付

需求。這種“見步行步”的策略只會把交通擠塞及相連的環境問題，由一區

轉到另一區，而問題最終卻沒有得到解決。

因此，我認為在未來城市及運輸規劃上，要真正落實“以鐵路為主”的

策略，新區的發展和鐵路系統的建設，兩者均必須互相融合，甚至同步發展。

香港長遠運輸策略裏所作出的建議，發展以鐵路為客運系統骨幹，並在鐵路

沿 地區進行密集發展的路向，是非常可取及具前瞻性的做法，最近政府提

出在洪水橋、古洞和粉嶺 3 個新區作為一個試驗的典範，是值得我們嘗試的。

代理主席，最後一點值得政府留意的是，上一次及最近一次的整體運輸

研究，對貨運“以道路為主”的運輸策略亦沒有詳細的檢討。但本年間，新

界西北區便曾多次因貨車輪候過關，或在貨櫃碼頭交收貨物而出現大塞車，

以及使整區交通癱瘓的情況，顯示本港以現有道路應付貨運的需求，已經接

近“極限”，加上現時為數十多萬輛的貨車絕大部分為柴油車，而且行車里

數高，如果再不限制它們的增長，對環境污染勢將構成沉重的壓力。因此，

為配合本港與內地貨運需求的增長及改善環境問題，我促請政府盡快及積極

研究發展跨界貨運鐵路的可行性，為本港貨運形式提供一個符合環保的選

擇。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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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代理主席，談到本港的長遠運輸策略，工業總會認為，特區政

府在跨境貨運的問題上，亦宜多加留意，特別是過境交通擠塞的問題，政府

應盡早設法紓緩。

過去十多年，中港兩地之間的貨運流量持續增長，由 1988 年至 1997 年，

香港進出內地的貨車數目，合共增長了 134%。單以 98 年年底的統計數字來

看，沙頭角、文錦渡和落馬洲等 3 條陸路邊界通道，每天處理約 27  000 輛過

境車輛，其中貨車所佔的比率為 88%，較 97 年增加 3.5%。礙於兩地政府過

去在貨運方面所作出的改善措施並不足夠，所以，過境交通擠塞的問題，一

直都困擾 香港港商。大部分在內地設廠的工業總會會員認為，運送貨物進

出香港經常會遇到交通阻塞的問題，以致延誤交貨時間。

邊境貨運阻塞不單止加重廠商的營運成本，影響貨物付運時間，更會令

空氣污染、破壞環境、危害市民及司機的身體健康。因此，我們認為，特區

政府應加強與廣東省政府的合作，共同解決邊境貨運阻塞的問題。

我們建議兩地政府應為海關及其他有關部門增撥資源，就邊境貨運，盡

量加設檢查櫃位，同時，加添操作人手，使等候檢查的時間可以盡量縮短。

此外，兩地政府亦應加強邊境附近的道路管制，防止插隊的情況。邊境

通道前亦應加設大量空地，容納等候過境車輛，以免因交通阻塞而令其他道

路使用者受到影響。

代理主席，最有效紓緩過境交通阻塞的方法是實施兩地聯檢，盡量省卻

檢查的時間及工序。因此，特區政府應進一步研究與內地聯檢的可行性。

最後，工業總會希望“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可以將邊境貨運阻塞問

題，設定為首要議題，定期就這問題進行檢討，同時督促其屬下部門盡快提

出改善建議，並盡快將有關建議向港商發布和進行諮詢。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的交通運輸政策一直欠缺保護環境的概念，因

此，引致嚴重的空氣污染及噪音問題。為確保我們擁有一個健康及可持續發

展的環境，政府必須採用“以人為本”的交通運輸策略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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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的可持續運輸策略必須包括 4 方面：(1)鼓勵步行；(2)盡

量減低車輛廢氣對人體的影響； (3)以一些低污染交通系統取代現存高污染

的車輛； (4)在市民的選擇權利及交通對環境所造成影響兩者之間取得合理

的平衡。

關於鼓勵步行方面，民主黨一向認為“步行是一種重要的交通模式”，

並於今年年初建議政府進行全港性行人網絡策略研究，建議在適當的地點興

建行人自動電梯及行人天橋，以鼓勵市民安步當車，可惜未見政府對今次的

研究作出積極的回應。民主黨建議港府研究在西營盤、灣仔及銅鑼灣等地區

興建類似中區行人電梯的行人自動電梯，研究興建連接中區至銅鑼灣的行人

天橋網絡。我們相信這樣既可解決港島區交通擠塞及污染問題，亦可鼓勵私

營機構參與管理工作，讓他們透過這些電梯或天橋的廣告賺取利潤。政府亦

可省卻一大筆的運作及維修費用。此外，民主黨建議政府應在任何交通規劃

的研究中加入對行人及居民的影響的評估，盡量拉遠行人與車輛之間的距

離，減低汽車廢氣對行人及當地居民造成的影響。

現時香港的兩間鐵路公司，經常因商業理由，而在一個地區的人口達到

某個水平，以及對交通的需求增加至某個水平，才考慮興建鐵路。這做法往

往增加市民對汽車和道路的需求。所以，民主黨支持政府以發展集體鐵路運

輸系統來作為交通主幹政策。在新發展的區域方面，政府在規劃時，應優先

考慮興建鐵路的可行性。新市鎮、鐵路、房屋和公路都應同步發展，以減少

對道路的需求。其他低污染的車輛如無軌電車、電動車、石油氣小巴等，政

府亦應積極研究推行，但是，在推行時，必須有足夠的配套設施及與業界保

持溝通，並且透過稅務措施來吸引業界的參與。

民主黨一直提出，希望維持各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公平競爭，以保障市

民的選擇權利。但是，中區的交通擠塞問題反映出，現時公共運輸服務出現

惡性競爭，以致市民要負起因惡性競爭所產生的社會成本。政府必須擔任監

管的角色，以便在市民的選擇權及交通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之間取得平衡。

此外，民主黨一直建議政府加快推行轉駁站的概念。政府過去均以收費措施

及土地規劃未能配合為理由，一直未有積極推行。民主黨促請政府應盡快積

極進行研究，以改善路面擠塞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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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噪音問題非常嚴重，不容忽視。研究報告中指出，在 2016 年，

生活在過量噪音的人口，將較 97 年增加 50%。雖然政府將來會對各主要道路

的興建進行環境評估，但是，由於缺乏人手監察及紓減噪音的措施，因此，

仍然會大大影響市民的生活。民主黨建議政府應增加人手監察工程及倡議落

實紓減的措施，盡量減低興建和使用時的噪音。此外，政府承諾於今年年底

進行“現有道路交通噪音紓解措施可行性研究”的諮詢工作，但現在卻仍未

見蹤影，因此，民主黨希望政府盡快落實這方面的工作。

陸恭蕙議員就今天的議案提出多項具體的修正建議，雖然，民主黨對部

分修正案亦非常支持，但是我們認為有關道路收費等問題，仍須加以認真和

小心研究。對於陸恭蕙議員提議刪去有關“公平競爭”的字眼，我們則認為

這項原則對於整個運輸系統十分重要，因此，民主黨無法支持這方面的修正

案。

謝謝代理主席。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代理主席，我想談一談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未來的發展空間。當

我們考慮香港長遠的運輸政策時，首先便要考慮如何提供足夠的交通工具運

載乘客到達目的地。香港地少人多，因此集體運輸系統很自然成為優先發展

項目，其他有交通擠塞問題的城市也是這樣做。不過，鐵路的靈活性是遠遠

不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因此，香港居民對專利巴士、小巴及的士的需求亦

同樣不能輕視。

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指出，鐵路的重要性將會進一步提高，估計所有鐵

路的乘客量將由 97 年的佔整體的 33%增加至 2016 年的 50%。這個巨大增長

比率的原因是，將來香港交通最繁忙的路 均會有鐵路行走，而且新市鎮住

宅區的規劃又以車站為中心，或建設成為大型公共交通運輸處。這項政策明

顯對市民前往各鐵路車站有極大的幫助。工聯會及民建聯贊成香港應優先發

展鐵路，以鐵路幹 為骨幹，應付市民對交通方面最大的需求，並藉此增加

新市鎮的吸引力。不過，政府必須小心，不能讓鐵路壟斷市場，或在不知不

覺間妨礙其他運輸工具與鐵路的競爭。此外，如鐵路一旦發生事故停駛，如

上月 5 日及 12 日，機鐵訊號系統發生問題，以及鐵路電力故障的事故，鐵

路的全部服務便停頓數小時，載客能力便立即等於零；而且每條鐵路啟用若

干年後便可能會達致飽和，進行擴建或更換訊號系統等措施亦未必能即時解

決市民的需要，因而有需要依賴其他運輸工具才能解決問題。因此，如果要

確保各區對外交通不致完全癱瘓，便絕不能誤以為有了鐵路便可以解決所有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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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道路幹 的興建仍是必需的，以便能保持其他陸路交通服務的發

展空間。有了更完善的道路網，才能有完善的專利巴士網絡。當然，除了專

利巴士外，非專利的巴士服務其實亦擔當很重要的角色。雖然非專利巴士目

前會引致香港商業區在早上的繁忙時間內出現擠塞的問題，但是這些屋 巴

士確實受到不少居民歡迎，不單止能較靈活地補充了專利巴士的不足，而且

亦可以在促進專利巴士改善服務方面，發揮一點功效。因此，政府在未來商

業區的規劃中，應考慮非專利巴士乘客上落地點的需要。

至於小巴及的士方面，我相信政府最主要的工作是妥善地協助業界轉用

新車種。雖然從使用路面效率的角度來說，小巴及的士不及鐵路及大型巴

士，但它們現時的載客量其實很高，接近 29%，並且能提供令乘客感到方便

的服務。關於現時政府計劃強行規定業界改用石油氣的士，政府將來在這方

面的配套工作應積極地做好些。

至於石油氣加氣站的供應及價格問題，過去議會內外都曾經有很多談

論，希望政府更積極地跟進，以免影響將來的服務。此外，政府亦須關注的

是，業界換車的成本問題。我們現時都知道的士牌及小巴牌的牌價已經回落

了不少，不少車主更成為負資產一族，要爭取銀行貸款殊不容易，而香港現

時的經濟仍未復甦。民建聯剛完成的一項調查證實有六成市民少乘了的士，

即意味 的士行業的收入下降，在這個時候要他們轉換石油氣的士，難免會

令他們擔心在換車的時候能否負擔可能會大幅上升的車價，可惜上次運輸局

局長在回答我的問題時說車價由市場決定，即沒有甚麼解決辦法。假如日後

石油氣車輛的車價真的大幅上升，必定會令社會不滿，而且亦會影響小巴業

轉用石油氣小巴的進度。政府應尋找更多可引入香港的車種，增加供應方面

的競爭，減低車主的憂慮和負擔。

此外，政府必須採取持平的態度，不要重複採取過去在輕鐵啟用後，限

制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做法，以便讓市民有更多的選擇。

我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代理主席，關於今天這項議案辯論，我想集中看一看鐵路的發

展情況，然後再看一看政府在鐵路發展的規劃、策劃及監管方面是否做得適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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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回顧過去 10 年的情況，然後再展望未來 10 年的情況。回顧過

去 10 年，我們可以看到在九十年代的初期，政府透過《集體運輸白皮書》、

93 年的鐵路研究報告及諮詢，以及近期的集體運輸研究報告，落實了一個很

具體的方向，便是鐵路在解決交通問題方面確實扮演了一個主要及優先的角

色。我是同意這個大前提的，亦知道將來的馬鞍山鐵路、尖沙咀支 及落馬

洲支 的工程都會陸續展開，而西鐵的工程則現已展開。

我想列舉 3 個例子來證明政府在策劃和監管方面經常出現失誤。我首先

以西鐵為例，在 93 至 94 年的時候，政府開始加快興建西鐵的速度，但是，

我們可以看見政府當時在策劃上出現了問題。西九龍的填海工程於 89 年開

始，在 93 至 94 年間，西九龍的填海工程已經差不多完成，而機場運輸網絡

其中一項主要的配套工程，即三號幹 的工程亦已展開，並且落實了三號幹

的定位。按照當時的規劃，西北鐵路的定 ，與三號幹 及填海工程的配

套是其實有失誤的。因此，西鐵在興建的時候，在定 方面受到了很大的規

限。這方面的規限有甚麼影響呢？第一，西鐵的工程只可以在三號幹 近民

居的一邊進行，因此，影響了整個深水 區、整條南昌 至美孚新 一帶的

地區，特別是美孚新 車站的定位。第二，便是推翻了政府對市民有關在南

昌 和美孚新 設立一個緩衝區，即在民居和三號幹 之間設立一個有 150

米距離的緩衝區的承諾。第三，荔枝角公園第二期的工程已經展開，其中一

些市政大樓的地基工程亦已完成，但荔枝角公園卻因西鐵的工程而要停工，

而有關的地基工程亦要終止，造成接近 1,000 萬元的損失。第四，由於西鐵

的定 接近民居，因此，現時美孚站距離最接近的民居大約只有 30 米。

由於規劃十分困難，而限制亦很多，因此，我們向政府建議，西鐵應採

用地底行駛而不是地面行駛的方案來建造。但是，政府作為一個負責監管的

角色，卻沒有聽取市民的意見，而反過來支持西鐵採用地面行駛的方案來建

造。我在此可以這樣說，我們在日後會看到地面行駛的方案是一個簡易及低

成本的設計，但這設計對保護居民的居住環境及整體利益來說，卻並非最好

的方案。這個例子便足以顯示政府經常在策劃上出現失誤。

另一個便是尖沙咀支 的例子，這件事我們已經討論了數年，從西鐵過

去兩年所提交的建議，我們可以看到，西鐵的定位不單止影響了尖沙咀支

沿 的 7 至 8 個設施，如科學館、尖沙咀區內的公園，其中包括訊號山公園

等。這些例子其實都三番四次顯示西鐵在設計上不單止未能達到這個議會的

要求，而且亦不能達到專業的水平，因為該項工程其實亦不能達到建築署的

要求。換句話來說，我們可以從這些策劃和規劃方面看到，政府實在有必要

加把勁，努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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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想多舉一個例子，即地鐵準備在日後上市的例子來看一看究竟

政府的監管是否足夠？我覺得可以從兩方面看到政府的監管是不足夠的。第

一方面是，現時政府和地鐵正在研究的營運協議內，沒有包括一項適當的，

我稱之為中期的檢討計劃在內。對於一個集體的運輸網絡來說，每逢 5 年、

10 年，無論在科技、服務水平，以及市民日常需求水平的提升方面，都應每

10 年進行一次中期檢討，來研究整個運輸網絡能否達到市民的需求。如果沒

有一項主導的中期檢討，則究竟地鐵公司有否就投資、服務、車廂設計及車

站作出適當的安排，都頓成疑問。

最後一方面，便是監管角色混淆的問題。政府一方面既是大股東，而另

一方面亦扮演負責監管小股東的角色。如果地鐵上市後，政府要求地鐵公司

開辦一些新 的時候，就上市的規例而言便可能構成一個重大及有關連的項

目。由於這些新 是政府要求開辦的，因此即使政府身為大股東，亦不能作

出決定，而一定要由 49%的小股東來決定是否接受此新 。其實《交易所條

例》內亦有列明這些安排，但現時的法案委員會，仍未能提出詳細的解決方

案。

代理主席，我希望藉 這次發言，促請政府在集體運輸的監察和策劃方

面作出改善。謝謝代理主席。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是長遠運輸策略的問題，很多同事

都說過，如果要達到這個目的，在城市規劃和運輸政策方面都要配合才能做

得好。其實，就長遠運輸策略而言，我覺得我們首先要肯定數個方針，第一

個方針是，能否達到改善目前從運輸系統產生的空氣或噪音污染的情況。第

二個方針是，能否在這項長遠運輸策略之下，為市民提供既能負擔，亦符合

經濟效益和效率的運輸網絡，使市民能有較方便的交通網絡及運輸工具可以

使用。我們一定須先確立這兩方面的大目標。

剛才很多同事已經說過，如果要在改善空氣和噪音污染方面達到良好的

效果，便要有多項措施的配合，其中包括在建立道路網及運輸網絡時，能否

利用較多的自然環境來配合。今天的修正案內亦已載述，例如利用較多的地

下運輸系統，或把人車分流等，亦是很好的辦法。這些措施可以減少環境污

染的情況。同時，我亦記得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在上月亦曾經說過，在進行

城市規劃時，不應像以往一樣，採用“十字 豆腐”的模式，即不要先建道

路，後建造房屋。這樣會對規劃構成局限，無論是噪音或污染的空氣都無法

擴散，不夠靈活。如果能改變以往的做法，噪音和空氣污染的問題其實可能

會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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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在談論改善環境的問題時，其實最重要的是，能否提供一個

有經濟效益、市民能夠負擔，和方便使用的交通網絡？這些問題其實都很重

要，亦是今天這項議案辯論的主題。代理主席，其實究竟在運輸策略中能否

做到“以人為本”，才是核心的問題。

過去我們研究運輸政策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從單一的角度來考慮，而

不是以整體市民的角度，或以“以人為本”的角度來考慮，導致效果未如理

想。剛才很多同事亦說過，由運輸網絡以至現時的數條地下鐵路，或巴士公

司的運作，例如票價方面，其實都不能符合市民大眾的要求。這方面的發展

過去亦一直為人所詬病。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明白如何能在這項運輸策略

上，做到“以人為本”才是最重要的。

過去，有關運輸系統的問題，無論是票價或其他方面的發展，政府都是

十分依賴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意見。但是，我覺得這樣市民便缺乏了參與的機

會，因為，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由政府委任的人士或專業人士，根本

便沒有市民的參與。我希望我們今天討論這項長遠運輸策略時，能談一談如

何能提供更多機會及途徑，讓市民參與運輸策略的討論。舉例來說，我們當

地區議員的，很多時候會討論巴士路 、小巴路 和票價等事項，我覺得如

果政府在這方面能提供更多途徑，讓更多市民透過地區組織參與及提供意

見，以便符合社區發展的效益，才是最重要的。我覺得政府過去在這方面是

做得不足夠的，因此希望能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此外，我亦希望政府的整體政策能夠更開放。我覺得交通諮詢委員會，

目前的組成成分仍然是封閉的，不夠開放，我希望政府能嘗試考慮這方面的

問題，讓較多人參與交通諮詢委員會的工作。正如今天的這項議案的主題亦

提出要“以人為本”。如果政府的政策仍然是狹窄的話，便違背了基本的原

則。很多大型的公共交通機構，表面上都好像是重視民意的，但這些只是它

們的宣傳技倆，只是一種公關的手法，如舉辦茶會聽取意見等，它們只是聽

取市民對“枝節”事情的意見，在大原則和重要的政策方面，仍然是我行我

素。我希望這些大型的機構，盡量不要繼續做這種門面工夫，而在真正的核

心問題上採取封閉的態度，否則便不能達到這項議案所提出“以人為本”的

主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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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代理主席，今天劉健儀議員的議案和另外兩位議員的兩項修正

案，都是環繞 交通運輸的長遠策略，以及如何改善服務、改善環保進行討

論的。我認為在交通運輸策略方面，我們首先必須承認，政府多年來已是做

了很多工夫，而我們亦是應該先肯定這方面的成效。現時，巿民在乘坐巴士

時是覺得比較舒服和輕鬆，但有一些問題卻是在不斷湧現的。我們經常在策

劃長遠的事，但眼前卻經常出現問題。

在今次議案辯論之前，我看到了一份 3 月份的文件，其中提到社會上認

為現時有很多交通阻塞的黑點，特別是中環、灣仔、銅鑼灣、旺角等，而政

府亦提出了很多改善的構思。不過，從目前來看，情況是越見惡劣，特別是

擁有數以十萬計工作人口及居住人口的中區。面對那些巴士、小巴，真是既

愛又恨。我們坐在車上是覺得舒服，但一旦遇上交通擠塞卻又覺得“激

氣”；行人均要掩 鼻子過馬路，又要掩 嘴巴及戴上面罩、口罩。在這種

情況下，政府的策略歸根結柢是要解決數個問題。第一，在鼓勵競爭、提供

多些交通工具供巿民選擇時，亦不可引致太惡性的競爭，令所有人都把資產

放到馬路上，車子有多大便放多大。第二個問題是，在提供有競爭、有效率

的服務時，又如何能適當地注意環保？有議員提到，最好的辦法是設立多些

行人專用區。香港雖然是地方細小，但總不能時常走路。我是經常步行於中

環和上環之間，很少駕車，因為駕車會令我感到太“激氣”，所花的時間還

要多，但有時候走路也走到喘氣。即使是以人為本，也總不能只叫人走路，

即所謂的“搭 11 號車”吧。因此，我們只能夠適當地考慮環保問題，不可

以把每一處地方都變作行人專用區，不准使用車子，否則，劉健儀議員所代

表的業界便慘了。第三個問題是，當我們須解決一些長遠的問題及一些即期

的問題時，是要看看政府的承擔與市民的承擔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政府認為

必須先填海、建設多些道路及鐵路，這便會涉及很龐大的投資。從社會承擔

的角度來看，最後必定是由巿民承擔；換言之，即是會轉嫁到社會成本之上，

那麼，巿民又怎可能承擔得來呢？

何俊仁議員提出我們要有適當和合理的收費，即是“又要馬兒好，又要

馬兒少吃草”。我身處中環，大道理我不多說，但卻很希望政府在提及長遠

策略時，亦會效法金融界的“長短棍結合”，有時候亦要“炒短 ”。有人

說礙於現時中環的環境，專業人士不喜歡來香港工作，又說“鬼佬”很討厭

香港。對不起，不應該說“鬼佬”，但他們自己也稱自己為“鬼佬”的。中

環是一個有這麼多人聚集的地區，我們也希望香港能有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那麼，我們如何能集中攻克中環這個黑點？現時的中區，是大巴、小巴的集

中戰區，我們可以如何改善這個情況？我認為政府是要多動腦筋，而不是在

拖延、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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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不可以說自己是專家，但我覺得現時很多人都認為應設立轉駁

站。中環是否可以考慮效法馬場、大球場散場時疏導人流的做法，巿民在下

班之後，不論是要往哪兒，車子都無須必定是要往金鐘或西環的方向？聽說

西營盤運動場一帶根本是沒有作用，整座建築物也好像是浪費了的。事實

上，現時有些現成的地方是可以用作中轉場，車子在到了中環後為何不可以

先分散開，不用各人在等候不同號數的巴士？有人在等 916 號，又有人在等

217 號，人人都在“頭望望”，但往來的車子卻是空的，沒有人會乘搭。我

認為以現時的資源來說，例如是添馬艦海軍基地的那一大片空地，政府是否

可以考慮把車子集中引往該處，然後指定往東區舊隧道、西營盤等方向的應

怎麼走？唯一要解決的是半山那裏，但也已經建了一條中區扶手電梯，所以

只須留下小量巴士和小巴上半山便可，不致影響大局。

我認為中環既然是一個代表了數以十萬工作人口和人流的地方，政府為

何不立即訂出即時見效的措施，讓大家可以覺得環境好了？我覺得政府很有

需要起一個示範作用，闢出一個試驗場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即是仿效馬場、

大球場散場時疏散人流的方法，而不是如現時那樣，人們全都迫在巴士站等

候；巴士既要入站又要離站，確實是很煩。我覺得，對在中環工作的人來說，

他們都希望政府除了是說大道理外，還會正視一些有待急切解決的問題，讓

巿民相信政府是有決心考慮效率、考慮服務，兼且考慮環保的。這只是我作

為小巿民的一己意見。謝謝代理主席。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對於運輸策略中所提出的“優先發展鐵路運輸”與

“促進各種公共交通間的公平競爭”這兩個政策，民主黨一直都非常關注，

理由是政府要同時兼顧兩個似乎是互相矛盾的目標， 實並不容易，而政府

將會透過甚麼機制和措施以貫徹有關的政策，在報告中亦沒有詳細交代和解

釋。

基於環保和經濟效益的考慮，民主黨認同本港應優先發展鐵路網絡，讓

本港的鐵路網絡更趨完善。事實上，完善的鐵路網絡不單止能帶動新地區的

發展，同時亦可減少道路交通所造成的擠塞，以及可大大縮短市民用於交通

工具的時間。雖然發展鐵路值得鼓勵和支持，但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所發揮的

功能，以及不同交通模式互相競爭下所帶來的益處，政府亦不容忽視。為了

保障市民選擇的權利，維持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公平競爭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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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對於如何優先發展鐵路，運輸策略中載有詳細的解釋，例如

政府目標是讓鐵路在全港公共交通總載客人次所佔的比例，由 1997 年的 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40%至 50%，屆時，鐵路將成為客運系統的骨幹，而當鐵路

建成後，其他交通模式應提供接駁服務，令新鐵路 發揮最大效用。很明

顯，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鐵路將會漸漸壟斷本港公共交通市場，而更令我

們民主黨擔憂的，便是地鐵公司將會上市，在壟斷優勢而缺乏適當監管的情

況下，乘客利益如何能受到保障呢？

代理主席，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在回應地鐵上市時，對於政府

表示會促使地鐵與其他公共交通機構展開良性競爭的問題上，提出了以下意

見：作為公平競爭政策的推動者，消委會歡迎政府承諾通過競爭機制，來確

保消費者的權益得到保障，但消委會關注政府訂立的政策須兼顧不同甚至互

相矛盾的目標，但訂立的政策往往會影響市場競爭。因此，最終能否透過市

場的競爭帶來預期的效益，有賴政府貫徹執行，且確保其他政策不會影響競

爭機制所帶來的好處。

代理主席，消委會瞭解到，鐵路運輸會獲得優先發展，是涉及重要的公

共政策考慮，例如鐵路運輸可改善運輸系統的經濟效益和減輕環境污染。不

過，無論如何，在考慮這些因素時，應同時確保不同交通模式可以在完全平

等的基礎上進行競爭，以及有一個公平的經營環境，確保有不同形式、票價

合理的交通工具繼續供市民選擇，尤其是未來的新鐵路路 。

代理主席，民主黨促請政府在聽取過消委會和我們的意見後，能切實地

制訂措施，以貫徹推動和執行長遠運輸策略中所提及的“優先發展鐵路運

輸”與“促進各種公共交通間公平競爭”的兩項政策。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我對交通認識不深，但我今天不是從交通的角度來

談交通，而是從資訊科技的角度來談論交通。

我並非為了討論這個問題而討論這個問題。事實上，資訊科技對交通和

環保是有很大幫助的。全球　─　特別是一些大國　─　已發展出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以幫助駕駛人士用最短的道路和途徑，由某一

點到達另一點。我覺得香港其實也有這個需要，而運輸署可能亦已 手從事

這方面的研究。最近，我在暑假期間到了日本旅遊，日本方面已生產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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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一部的機器，將來可以掛在車頭位置，有地圖讓司機可以看到這些系

統。將來如果發展這方面的系統，對職業駕駛者來說會是特別有用，例如的

士司機可以透過系統避免駛進擠塞的地區。有了這些系統，運輸署或各個交

通部門便可以更快、更準確地披露交通情況，從而減少路面的交通擠塞情

況，甚或減少污染，這是會令陸恭蕙議員感到高興的。我相信政府應 實考

慮如何能輔助香港在這方面發展。

第二點我想談談的，是發展這些資訊系統需要有一個基礎好的數據庫。

現時，我們在編排地圖時，無論地圖內顯示是有甚麼大廈、設施等，很多政

府部門，包括諸如路政署、運輸署、屋宇署等，甚至是許多公用事業機構，

大家都會各自有不同的 data base。其實，政府應該研究成立一個共通界面的

數據庫，讓私人機構和各個不同的政府部門可以有一個共通界面的數據庫，

供大家一起應用。我希望可以透過發展一個共通界面的道路網絡或公共設施

的數據庫，輔助這方面的發展。

最後，我想談談第三代的無 電話服務。我相信這項服務在明年第三季

便可推出。大家預計這種 Third Generation Mobile 可提供寬頻服務，而透過

這個方式便可以披露信息。我希望運輸部門可以即時趕上潮流，研究怎樣可

以利用這些最新科技，透過電台或運輸署披露交通信息，讓駕駛人士能更準

確知道道路情況，從而減少不必要地浪費道路設施。舉例來說，如果某條道

路出現了擠塞情況，將來便可以透過電話披露資料。

我希望政府在發展 GPS 系統、發展有關地圖、道路的數據庫和應用第三

代無 電話的技術時，能夠多做點工夫。謝謝代理主席。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這個辯題是我近年來非常感到興趣的，因為我在這

個土生土長的地方，越來越討厭政府的運輸策略。這裏原本是一個很寧靜的

地方，但在政府糊塗的設計下，我們的生活質素起了很大的變化。我越來越

感覺到這個城市的空氣每況愈下，覺得非常辛苦。

當我們細心研究香港整個運輸策略或設計時，便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一個

“以人為本”的設計。香港島的規劃是一層路、一層房子地一直發展上山，

我們發覺即使很好的環境，最後的設計都是房屋夾雜在汽車之間。社會越發

達，便會發現有越多公路在自己的周圍。那些廢氣和噪音，使生活在這個不

斷發展的城市中人，越來越討厭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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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工聯會的辦事處，位於九龍東南區，在機場搬遷後，我曾嘗試看看

政府對該區的規劃。當我看完政府第一項就九龍東南區計劃的規劃後，便發

現其中沒有考慮“人”的因素，而政府也只以部門的需求來設計，例如在區

內某個地方興建運動場和博物館，並在附近興建四層高的道路網絡，這個地

方便是麗晶花園和德福花園。我覺得很奇怪，雖然我亦明白，如果某個地方

設有運動場和博物館，便須有一個發達的交通網絡來配合，不過，這是否等

於便要興建一個四層高的架空道路網絡呢？麗晶花園原本是很寧靜的，德福

花園原本也是很寧靜的，但將來當重新設計的舊機場發展後，我們便會發覺

它原來是這般“精采”的。

又例如我們的道路網絡發展，政府完全沒有考慮“人”及原來的社區環

境。由將軍澳往鯉魚門的一段道路，政府完全沒有考慮那裏有一個很美麗的

海灣及一個很美麗的旅遊熱點，政府竟然把那條路斬開，然後在鯉魚門上豎

立一些橋墩。一個發展項目便摧毀了我們城市的很多東西，包括我們的文物

和生活質素。我們接 展開運動，開始關心我們的城市設計，並向不同的政

府部門查詢，最後政府部門的官員對我說：“陳姑娘，我們從來沒有考慮

‘人’的需要，我們只考慮政府部門的需要。”我想請局長不要搖頭，我所

說的這位官員是你的下屬。對不起，我冒犯了你。現在，九龍東南發展計劃

採納了我們很多意見，並逐漸修改，但其中仍存在一個死症，便是我剛才提

及由將軍澳出市區、由沙田出市區，以及由九龍尖東出市區的路，仍然是採

用四層架構的。

我想在這裏稱讚運輸局的官員，因為他們接受了我們很多意見，他們

說：“好吧，便把其中一層沉在地下。”因此，我得稱讚你們。我想指出，

在我們做了一年多的工夫後，現在當局開始考慮“人”的需求了，政府願意

把一層沉在地下，但仍有 3 層在地面，我們這 熱心於地區、生活於地區的

人，開始替政府找地方，我們租了一隻船，接載官員一起出海研究，我們發

現道路不一定要建在那裏，而可以興建在九龍城碼頭，因為那裏的海床沒有

那麼複雜。但政府似乎到了今天仍然堅持他們的立場。我提及這些，並非想

緩和一下我與官員的關係，而是想說出事實。整個九龍東南的發展、我們的

城市規劃以及我們的道路交通網絡，設計時是否都是“以人為本”呢？現時

有很多這種聲音，再加上政府現時亦似乎聽取不同意見，所以整個九龍東南

的設計一改再改。我希望運輸局局長能夠警惕，當九龍東南重新發展時，千

萬不要像以往九龍西或其他新鎮市的發展一樣，沒有考慮“人”的因素。

今天，局長坐在本會，過去一年多以來，我曾與局長的屬下部門多次磋

商，希望改善整個九龍東南發展的道路網絡，原來的設計是在德福和麗晶的

交通交匯處興建 4 條架空道路，雖然現在已把一層沉在地下，但我仍然希望

把其餘各層都沉在地下，上面則按我們現有的設計興建一座更大的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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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希望政府能夠認真研究，香港在未發展前，我們的生活很寧靜、很

舒服、空氣質素也較好。但當我們開始發展後，便經常面對發展遺下的問題，

例如城市遭受破壞，人的生活質素下降等的矛盾，我們對這些問題都處理不

善。在香港長遠運輸策略中，我很希望政府能夠好像蕭炯柱局長最近所說，

希望未來的設計都可以猶如粉嶺一樣，都是“以人為本”。千萬不要像鬆糕

般，一層汽車夾雜 一層房子，令市民全部被困在廢氣和噪音之中生活。當

整個社會都在追求美好的生活質素時，當整個社會都厭棄噪音和廢氣時，我

很希望局長今天能夠順應我們對整個設計的要求，建設“以人為本”的道路

網絡。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代理主席，今天的議案辯論是關於香港長遠運輸策略，當然，

這項辯論是基於政府發表了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報告。當我看了這份報告

後，當中有兩點我是感到歡迎的。因為這似乎是第一次有這類的整體運輸研

究，指出土地用途和運輸規劃方面的重要關係，亦指出環境保護是一項重要

的方針。以往我們討論運輸和交通，都只是討論汽車的流量或如何興建道

路。我很高興由現在開始討論土地的運用、規劃和運輸都有很重要的關係。

我在這議事廳內或外邊，多次在這類討論的場合中，也說過城市規劃與

運輸的關係，特別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如果市民居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

能夠規劃得接近一點，他們便無須每天兩次長途拔涉地由居住的地方往返辦

公地方，造成道路擠塞。如果我們能夠在將來的新市鎮提供更多工作崗位，

便可減少道路上的汽車，更可直接減低對環境造成的污染、空氣污染和噪音

污染，所以這點是很重要的。

最近，政府建議在新界東北和西北，設立 3 個優先發展區，並向立法會

的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作簡介，那些地方便是粉嶺北、古洞北和洪水

橋。我看了這 3 個計劃後有些失望，主要原因是這些新市鎮有 34 萬人口，

但工作崗位只有 47  000 個，即只能提供 11%左右的職位。香港現時的人口不

斷膨脹，大家都知道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而且我們的發展區一定會集中在新

界北部，這亦是必然的。如果我們不抓緊這機會，在規劃新市鎮時，令那些

地區有較多就業機會，那麼我們便永遠都會有這一個問題和很多爭拗：我們

應該多興建鐵路，還是多興建公路？如何將人或貨物，從其所在地，運往工

作地點或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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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第二點是，在我們規劃一個新市鎮時，我很高興聽見蕭局長

說過　─　亦正如一本小冊子所說：“藍天碧海”　─　即是說希望新市鎮

是一個環保的市鎮，我很高興看到這點。但是，在我剛才所說的 3 個新市鎮，

我暫時還未看到。我們那天開會時說，希望政府能夠為我們提供更多圖則或

透視，令我們可以看見是否真正落實“藍天碧海”這個計劃？我很欣賞剛才

馮志堅議員說有關中環的事。我想中環的問題存在已久，但私人發展商其實

已做了很多工夫，例如建築物的第二層全部以行人天橋來連接。對於外國人

來說，香港的商業區已是一個較成功的例子。但當然，路面的污染問題及行

人路不夠寬闊等，都是較嚴重的問題。所以，我當然希望可以改善中區的環

境，亦希望可以改善新市鎮將來的環境，否則，新市鎮同樣會出現這些問題。

其實有一個解決方法，便是在每一個新市鎮的邊沿、交匯處，以及市鎮內，

都採用無污染的運輸工具，這亦是一個好方法。劉健儀議員建議的行人專用

區，在市區內雖然有些困難，難以全部設立行人專用區，但正如她剛才所說，

可否仿效日本在地底設立這些行人專用區呢？這當然可以做得到。也有同事

提及鐵路建設，今次的研究亦以鐵路為優先的運輸工具，我是極為贊同的。

至於如何監管車費，我想將來還有機會可以辯論，我暫時不會討論。

由於時間無多，我只想談一談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我覺得她的修正案

沒有必要，原因是劉健儀議員的原議案已經指出要發展一個安全、舒適、環

保及高效率的交通網絡，也包括“以人為本”的考慮因素。我們無須再批評

她側重哪些地方、或忽略哪些地方。我覺得如果研究報告中有好的建議，我

們應該加強它和肯定它，而不是挑選一些部分出來作修改。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代理主席，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顯然只是側重環保，無視香港

運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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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逐點回應陸議員的建議。首先，陸議員建議把路政署發展鐵路的職

能轉交規劃署，我是完全不理解她為何會有這項建議。我認為由同一部門處

理鐵路和道路，可以更有效地平衡協調兩者之間的發展。

陸議員建議提倡以更環保的貨運方式，例如利用鐵路運貨。我同意應盡

量　─　我強調是盡量　─　利用鐵路運貨，但我們不可不知，鐵路和道路

的功能是完全不同，鐵路貨運是不能取代道路貨運的。且讓我們參考德國的

例子，德國擁有完善的鐵路網絡，也有一條直達港口的鐵路，但鐵路貨運只

佔德國港口貨運約 30%，而貨車則仍佔 70%。所以，除發展鐵路貨運外，我

們必須確保道路貨運可以靈活運作。陸議員又建議道路貨運只可限於在非繁

忙時間進行，我認為這是值得鼓勵、推廣，但硬性規定則必然會嚴重影響商

業運作，我們必須小心處理。如果說是晚上才送貨，但所有商鋪都已關門，

這是否表示要所有商鋪晚上都要開門來收貨呢？陸議員又提出要透過道路

收費，以控制道路交通增長，我對此點有極大保留。電子道路收費在香港的

環境是否適用，尚是未知之數，我不想，我絕對不想香港步 Oslo 的後塵。

Oslo 設立了道路收費，但道路收費的唯一成效只是為他們的庫房進帳。在我

們未有充足資料，未深入研究之前，我們是沒有理由在現階段為道路收費大

開綠燈的。

此外，陸議員要求落實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中策略性環境評估的建議。

我必須提出，我很小心看過這份環境評估的建議，當中包括了一些極具爭議

性的建議，例如採用限制車輛數目的手段，可能是像新加坡的配額制，或是

用財政措施控制車輛增長，亦建議將空氣污染指數與區域限制掛 等。這些

建議影響非常深遠，我們必須小心研究，從長計議。如果我們今天支持陸恭

蕙議員的修正案，便等同是開出了一張空白支票，任由他人填上銀碼。

陸議員亦刪除我原議案中有關促進各種交通工具之間公平競爭的字

眼，只要求推動以鐵路為本的交通運輸系統。我認為這是無助於設立一個均

衡的交通運輸系統，甚至可能會造就鐵路壟斷交通運輸的市場。一直以來，

本議會要求政府要為公用事業引入更多競爭，難道陸議員要我們現在只支持

環保，不要求公平競爭？

當然，環保是我們大家都會支持的，但我們所要的是一個運輸與環保並

重的運輸政策，而不是區區一個在環保政策下的運輸策略。事實上，現時公

共交通工具每天的載客量約達 1  100 萬人次；以 1997 年計，運輸業連同其他

相關行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9.3%。由此可見，交通運輸與社會活動和本港

經濟息息相關。如果為了環保而犧牲交通運輸，這是絕對不利於香港整體發

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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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理由，我認為原議案更能均衡地滿足香港人今後在社會、經濟

及環境方面的需要，我的議題充分重視環保與運輸的需要，所以我希望各位

議員可以支持我的原議案，反對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

至於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他其實是保留了我原議案的所有字眼，只在

後面加入政府要“扮演更積極的監管角色、確保公共交通服務質素及收費水

平合理，以保障市民的權益”。這項目標大家也會認同，而我也是很支持的，

我只是不認同所提出的手法。何議員剛才提到政府可能須監管鐵路的票價，

可能須填債，我們也許應在另一個場合，或是在修訂有關地鐵的條例時再行

辯論。我們的目標是相同的，只是手法不同。我認為更有效的手法是增加公

平競爭，透過公平競爭改善公共交通事業的質素，令票價可以廉宜些。既然

大家的目標相同，所以我會支持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代理主席，今天適逢立法會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次會議，而我

們在今天下午就新運輸策略進行議案辯論，可謂正合時宜。我們的長遠運輸

策略，將有助香港邁向新紀元，我們的使命是要提供安全、可靠和高效率的

交通運輸系統，以滿足六百多萬人在經濟、社會和康樂活動方面的需求，並

且同時要注意有需要保護環境。

我要在此多謝各位議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讓我們能更全面地推展運輸

策略。議員的意見所包括的範圍是包羅萬有，我實在無法一一詳細回答。事

實上，有很多具體的課題，例如交通工具的加價機制、興建個別鐵路 的可

行性、過境時採用聯檢制度的建議、西鐵美孚站的安排、中環和灣仔巴士擠

塞的情況，以及渡輪政策等，在其他場合也有經常詳加研究及討論，我不打

算今天在此場合重複討論。不過，我想藉此機會澄清社會人士對新運輸策略

的一些誤解。

代理主席，或許請先容許我在此簡述一下制訂這個策略的背景。我們其

實是有經常修訂運輸策略，以滿足市民當前的期望，並為長遠的發展定下藍

圖。兩年多前，隨 長遠人口的數字重估，以及因應市區發展的需要，政府

在 1997 年 8 月開展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以評估直至 2016 年香港的運輸需

求。這項研究已在本年 9 月完成，研究採用了多個不同的預測增長情況，就

運輸基建的發展提供藍本。研究亦就整體運輸情況提供預測數據，以便政府

制訂一套適用至下一世紀的均衡運輸策略。我們在 10 月公布的這份《邁步

前進：香港長遠運輸策略》，是以 1990 年的運輸政策白皮書作基礎，為將

來的運輸政策訂下方針。 1990 年的運輸政策白皮書訂出了以下 3 項指導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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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我們要改善運輸基礎建設；

(二 ) 我們要擴展及改善公共交通；及

(三 ) 我們要管理道路的使用。

這 3 項指導原則的唯一目標，是為香港的發展和人口需求而作出這些運輸交

通政策。這些原則一直行之有效，因此，現時所提供的長遠策略亦承襲了這

種原則的精神。為了回應市民不斷轉變的期望，並且確保我們的運輸政策能

夠讓香港持續發展，我們的新策略概括了下述 5 個重點的政策範疇：

(一 ) 更妥善的融合運輸及城市規劃；

(二 ) 更充分地運用鐵路，使鐵路成為客運系統的骨幹；

(三 ) 更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務和設施；

(四 ) 更廣泛地利用新科技管理交通；及

(五 ) 更環保的運輸措施。

“邁步前進”這套新策略秉承了 1990 年白皮書的原則，提出了落實這些原

則的 5 項重點政策。至於各項重點政策的實施時間表，將會在我們運輸局每

年的施政方針小冊內詳細列出，而有關安排是因應當時社會的實際需要的。

在適當時間提供運輸基礎設施，並且要具成本效益和符合環保要求，相

信很少人會質疑這項原則，問題在於實行時如何能夠取得多方面的平衡。可

以肯定的說，任何一個新市鎮的發展，我們也要提供足夠的交通設施，以配

合當地人口的需求。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亦就新發展所需的道路提出建議，

我們亦會經常檢討興建道路的需要，在適當的時候提供運輸基礎設施，以及

足夠的多元化交通運輸服務。更重要的是，必須盡早提供鐵路服務，以滿足

新發展區對外交通的需求。我們動用寶貴的社會資源投資鐵路，便必須確保

在長遠而言，鐵路服務的人口是足以維持鐵路的營運。簡單地說，一條新鐵

路所途經地區的人口，最終必須達至大約 50 萬名人口左右。至於現有鐵路

所興建的延續 ，其所需的人口水平可以稍為低一點，但我要強調，這並

不表示有關的地區必須在短期內　─　特別在規劃的最初階段　─　須達

到最高的人口指標，這是沒有需要的。舉例而言，當局在策劃興建將軍澳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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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軍澳新市鎮的人口當時只有 15 萬人，而當這條將軍澳支 在 2002

年通車時，該區的人口只會略多於預測最高人口的一半。同樣，儘管北大嶼

山的人口仍在繼續增長中，遠遠未達到最高的指標，但該區於去年已經有一

條鐵路提供服務。策略現已清楚闡明，我們應該緊密配合運輸規劃和城市規

劃，這樣便可確保新發展地區能夠在合理的時間內有足夠的交通服務。為

此，我們會積極將運輸規劃的工作納入城市規劃的過程中，並會於明年修訂

香港規劃的標準和準則時，重新釐定和檢討運輸規劃的標準。

新的策略強調在必須進行運輸和城市規劃時，要更照顧行人的需求，因

為就短途行程而言，步行是最符合環保的模式，而當局在規劃新發展的地區

時，會提供合適的行人設施，包括分隔行人通道系統、設立行人專用區及舒

適的步行空間。除上述設施外，我們亦會視乎需要考慮提供行人輸送帶，以

配合環保的交通工具。因此，我們相信在將來的新市鎮發展來說，行人的步

行環境是可以獲得大大改善的。

至於那些已發展的地區，我們會有甚麼措施？我們是會改善現有的行人

設施，包括基於環境或道路安全的理由而劃設的行人專用區，並且會興建行

人天橋或新的隧道。例如，我們現正在銅鑼灣、尖沙咀和旺角區劃設行人專

用區，我們正進行這種可行性的研究，而期望於明年首季可以逐步實施這些

計劃。我們也計劃在灣仔北、中環、金鐘和荃灣擴展現有的行人天橋系統。

社會人士對我們的新策略存有一個普遍的誤解，那便是關乎優先發展鐵

路的概念。鐵路是一種既環保又有效率的集體運輸工具，因此是我們策略的

重點之一，而提倡更充分運用鐵路，讓鐵路能夠成為客運系統的主要骨幹，

則是我們主要的工作重點。為了貫徹這個重點方針，我們會透過以下方法，

鼓勵市民更多使用鐵路。我們會繼續作出龐大投資興建新鐵路。在未來 5 年，

我們會動用超過 1,000 億港元發展 6 條新鐵路 。數月前，我只是說會興建

5 條，1 年之前亦是說 5 條，但現在卻突然說是 6 條，由此可知我們這個鐵

路發展並非只是空談，事實上是在進行的。在隨後的 5 年中，這 6 條鐵路會

陸續相繼完成，投入為市民服務。

我們在進行城市規劃時，會在鐵路沿 進行密集發展：我們會提供完善

的行人設施，以便連接鄰近的發展項目；我們也會在合適的鐵路樞紐提供公

共交通交匯處和泊車轉乘設施，方便乘客轉駁其他交通工具；在設計巴士網

絡時，我們會確保新鐵路與巴士服務之間的協調，務求巴士能夠在接載乘客

至鐵路車站的功能上，發揮最大的效用。這些措施也會有助鼓勵市民更多使

用鐵路。有人指出，為了優先發展鐵路和減少道路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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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再興建新道路。大家必須明白，道路和鐵路的功能各有不同，但兩者

是可以起相輔相成的效果的。對於貨運業及服務業的商業車輛和緊急車輛來

說，道路是必需的設施，而這些功能亦是鐵路系統難以取代的。事實上，如

果我們只有鐵路系統，萬一鐵路系統發生故障，而我們又沒有其他道路的交

通工具作為補充，我們的交通情況將會是如何呢？此外，有些地點是遠離鐵

路車站的，故此我們亦須倚賴道路系統。道路最大的優點是其靈活性，剛才

曾經提過，為了方便其他交通工具接載乘客往來各鐵路的車站，我們是需要

道路的。當然，市民對於道路所造成的環境影響表示關注，這是我們完全理

解和明白的。因此，我們會設立機制，審慎評估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所建議

的個別道路項目的實際需要和興建的時間表，然後才落實興建這些道路。我

們的方針，並非純粹按照既定的預測而循例提供有關設施。在決定我們是否

落實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建議的個別道路項目時，我們會認真考慮其他合理

而可行的方法，然後才興建必要的道路。

代理主席，我想趁此機會闡釋一下在新運輸策略中，各種公共交通工具

的配合問題，包括議員特別關注的鐵路和巴士服務之間的平衡。政府的政

策，是確保能夠以最具效益的方式，運用寶貴的運輸資源和路面的空間。在

香港，超過九成的乘客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為了令有限的道路空間發揮更

高效用，我們希望吸引更多市民放棄使用私家車，改用公共交通服務。我們

當前的挑戰，是如何能在各種工具之間作出適當的平衡，以及更妥善地協調

各種交通運輸服務。我們一方面會致力發展鐵路，讓鐵路成為客運系統的骨

幹，而另一方面，我們亦不會忽略為乘客提供合理的選擇。不過，提倡善用

鐵路，並不意味 要刻意遏抑來自其他交通工具的競爭。隨 人口增長和市

民對公共交通的需求有所增加，各種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數目亦會出現增

長。以鐵路和巴士的需求為例，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預測，在中增長的情況

下，從現在至 2016 年，鐵路乘客量會增加 106%，鐵路的乘客會增加多於一

倍，而巴士的乘客也會有三成增長。我想說明，在優先發展鐵路的前提下，

專利巴士的運輸功能是不容抹煞的，特別是在將乘客接載往鐵路車站的環節

上，它的作用尤其重要。因此，各鐵路走廊的沿 將會有適度的巴士服務，

我們會繼續鼓勵專利巴士公司投資改善服務質素。不過，鑒於香港的路面空

間有限，並且為了提高巴士網絡的效率，我們必須提供更多巴士的中轉站。

我們現在正與專利巴士公司就 8 項優先中轉站的計劃商討實施的時間表。馮

議員剛才所提出那麼創新的中環巴士轉駁站計劃，我們是會充分和積極予以

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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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例如小巴、渡輪、電車、的士等，在整個運輸

系統內雖然是發揮 不同的功能，但也是相輔相成的，為乘客提供了各種選

擇。我們的目標是要令不同的公共交通模式之間彼此協調，以便發揮它們各

自的功能，而乘客亦應該繼續享有選擇機會。所以，我們會維持各公共交通

機構之間的良性競爭。香港能夠成為世界級的城市，實在有賴暢順的交通運

輸。不過，交通的確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回應市民對這方面

的關注，推行更環保的運輸措施。我們認為長遠的解決辦法，在於更妥善地

配合土地用途和運輸規劃，以減低運輸的需求，更充分運用符合環保原則的

交通工具。我要強調，我們的運輸基建和交通服務，是為了配合發展的需求，

而並非以發展需求配合運輸發展，大家不可以本末倒置。任何交通工具的推

展、運輸基建的建立，也是為了配合實質需要的發展和經濟的需求，以及市

民的交通需要。在這方面，規劃環境地政局最近公布了新市鎮發展的嶄新概

念，而下一階段的新市鎮規劃，將會是倚賴較環保的運輸工具，例如鐵路，

作為客運骨幹；粉嶺北、古洞北和洪水橋等新市鎮，亦將會設有舒適的行人

設施。

在推行較環保的交通工具方面，以推行較環保的燃料，例如是採用石油

氣和電動汽車的計劃等為例，有關的決策局和部門正在緊密合作，以期在

2005 年年底前，將所有的士改為石油氣的士。運輸局亦會全力支持規劃環境

地政局進行石油氣小巴試驗計劃。如果向業內人士的諮詢達到令人滿意的結

果，並有充足的基建和技術配套，這項實驗計劃將會在明年 4 月展開。當局

現正成立籌備委員會，以便這項為期 6 個月的試驗計劃，可以如期在明年上

半年開始進行。我們也會就香港使用無軌電車進行可行性研究。這項研究將

會由運輸局和運輸署在明年 3、4 月期間開始進行，並且在明年年底前完成，

而各項規劃發展的研究，亦會探討採用其他較環保的交通模式的可行性。大

家可以看到，我們正在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以減低交通帶來的環境影響。

在總結前，我想略為談談跨境交通。為了應付香港特區和鄰近廣東省一

帶日益頻繁的經濟和社會活動，我們的運輸基礎設施、規劃和交通管理工

作，亦須考慮到跨界的客貨運輸。在運輸基礎設施方面，我們已經將上水至

落馬洲的鐵路支 列為加快審批的工程計劃，以期這條鐵路可於 2004 年完

成，紓緩羅湖鐵路通道的擠迫情況。此外，一條連接內地的新道路　─　深

港西部通道和相關的后海灣連接路亦正在策劃中，預計於 2005 年左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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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界貨運方面，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指出，由於轉接處理貨櫃箱所涉

及的成本相當高昂，因此，興建貨運鐵路 的建議不能夠有效地解決香港和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短途貨運需求，重型貨車會繼續在短途跨界貨運方面發揮

主要作用。政府亦明白這些車輛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所以現正與貨運業積

極研究如何可以減少車輛廢氣。

在跨界運輸管理方面，我們會就跨界交通事務，與內地維持緊密聯繫，

而我們亦已採取一系列措施，提高過境車輛管制站的效率。根據落馬洲管制

站第一階段的增建設施計劃，本月 28 日將會增加 10 對車輛檢查亭投入服

務，負責出入境檢查及清關的工作。在這些檢查亭啟用後，落馬洲每天可以

處理的過境車輛，將會由現時的 19  000 架次增至 32  000 架次。由保安局統

籌的第二階段增建設施計劃，暫定於 2003 年完成。這些計劃包括擴建落馬

洲的出入境大堂、添置檢查過境車輛用的 X 光機，以及其他改善工程，以加

強管制站內各部門的運作。我們會致力確保運輸基礎設施和相關的設施，能

夠配合目前和日後的過境需求。

總結來說，政府的責任和目標，是發展一個有助香港持續發展的交通運

輸系統。不過，市民必須明白，我們選用哪一種交通模式，對公眾的健康和

香港的經濟效益也有直接影響。所以，我們更要求大眾與政府攜手合作，然

後才可以將這個運輸策略的目標實現。我們會加強宣傳和教育，讓市民能夠

充分明瞭和支持各項運輸策略。

代理主席，我在此要特別再三多謝劉健儀議員、陸恭蕙議員和何俊仁議

員就此課題而提出的議案及修正案，並且再多謝其他議員所提出的觀點。我

們會慎重考慮所有意見，務求令我們的運輸策略更臻完善。謝謝代理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請陸恭蕙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s motion be amended, as set out on the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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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恭蕙陸恭蕙陸恭蕙陸恭蕙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在落實《邁步向前：香港長遠運輸策略》中各項建議時，適時

提供新的運輸基礎設施以配合人口增長；”，並以“切實推動以鐵路

為本的交通運輸系統，根據經濟及財政效益對道路和鐵路作出公平評

估，並把路政署的發展鐵路職責轉交其他部門；”代替；刪除“進行

以人為本的”中的“進行”，並以“推廣”代替；刪除“以促進市民

與環境的和諧協調；善用空間以達致”，  並以“透過增設更多地面

行人專用區，以加強”代替；刪除“提供充足的配套設施以便利”，

並以“善用空間，盡可能興建地下道路；提倡更環保的”代替；在“貨

運”之後加上“方式，例如利用鐵路運貨，以及在非繁忙時間經道路

運貨；透過道路收費或其他交通管理措施，以控制道路交通增長”；

及刪除“充分發揮各種公共交通工具的功能，並確保其各有發展空

間；促進各種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公平競爭，以供市民選擇；並就該

運輸策略中各項建議擬定落實時間表，以及進一步考慮其他具前瞻性

和創意的措施，以補現時建議的不足”，並以“利用智能交通運輸系

統，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落實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中策

略性環境影響評估的建議，預防環境質素因推行現時的運輸策略而下

降”代替。”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的議案，按照陸恭蕙議

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健儀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Miriam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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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健儀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夏佳理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及霍震霆議員反對。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許長青議員、單仲偕

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陸恭蕙議員及黃宏發議員贊成。

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何世柱議員、吳清輝

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反對。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

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朱幼麟議員、劉

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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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18 人反對， 9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2 人贊成，

8 人反對，13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18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4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13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已處理完畢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何俊仁議員，你可以動議修

正案。

何俊仁何俊仁何俊仁何俊仁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劉健儀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

何俊仁何俊仁何俊仁何俊仁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以補現時建議的不足”之後加上“；本會亦促請政府在本港的運

輸策略中扮演更積極的監管角色，確保公共交通服務質素及收費水平

合理，以保障市民的權益”。”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的議案，按照何俊仁議

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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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健儀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4 分 3 秒。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首先想多謝今天就我這項議案發言的 14 位議員，

亦多謝兩位議員就我的議題提出修正案，令就這項平淡的議題而進行的辯論

生色不少。

其實，今天我提出這項議案辯論的目的已經達到。我認為這份有關香港

長遠運輸策略的文件是非常重要的，而文件的背後則是第三次整體運輸研

究。這項整體運輸研究差不多是每 10 年才進行一次，而每一次均會研究未

來 10 年或 15 年的情況。現時的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是有關我們未來 15

年的運輸發展需求，而我相信這項策略如果能夠落實，在香港起碼能夠適用

10 年或以上，當然不排除其中多少會有所修改，但主要的目標、政策都不會

有很大的修改。所以，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向政府說明是否支持這項策略。

如果大家對這項策略有任何意見，我覺得是可以在現階段向政府說明，好讓

它在落實政策時，可以參考這些意見。我相信政府今天是聽到了很多寶貴意

見，亦希望政府在落實這項長遠運輸策略時，能仔細考慮這些建議。

本會剛剛通過了何俊仁議員對我議案所提出的修正案，大部分議員均認

為政府要在這項運輸策略中扮演更積極的監管角色。當然，我在較早前發言

時亦提及過，何俊仁議員今天這項修正案背後的目的，與我的議案的目的可

能未必完全相同，他可能是要求政府更積極監管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的票價，

甚至可能是要求議會監管，而我們過去在這方面亦曾多次辯論；我不認同這

樣的做法，但我認同政府有監管的角色，亦同意要確保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的

服務質素優良，收費必須訂在合理的水平。我認為要達致這個目標，政府可

能要扮演更積極的監管角色，確保各項公共交通可以進行公平競爭。如果只

是有一、兩項交通工具，便會造成一個壟斷的市場，令市民毫無選擇，亦不

能提高服務質素，票價更是無法控制在合理的水平。我覺得增加競爭是較任

何直接監管來得有效和妥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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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世界上的大趨勢是放寬對公共交通的規管，各國都希望透過市

場的力量、消費者的選擇、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公平競爭，以確保票價

能維持在合理的水平，促進改善服務的質素。所以，我在議案中亦促請政府

確保各公共交通工具之間必須有公平競爭、真正的競爭。為達致這項目標，

並非期望或鼓勵可以做到的，政府必須負上責任，設計一個合理的架構，確

保各種交通工具可以各自發揮自己的功能，各自有發展的空間；只有是在這

個發展的空間下才能透過競爭，令公共交通服務質素不斷提升。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謝謝各位。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劉健儀議員動議，經何俊仁議員

修正後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

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反對賭波合法化。

反對賭波合法化反對賭波合法化反對賭波合法化反對賭波合法化

OPPOSING THE LEGALIZATION OF GAMBLING ON FOOTBALL
MATCHES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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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議員，你是否想要求暫停會議 5 分鐘，讓政府官員進入會議廳後才

復會？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是否沒有政府官員在會議廳內？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議員，你是否要求暫停會議？

（政府官員在此時進入會議廳）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政府官員剛進入會議廳了。楊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謝謝主席。主席，很不幸，昨天又有一名警長因欠賭債自殺身

亡。這是對賭博的禍害又一次血淚的控訴。今天，我動議辯論“反對賭波合

法化”，完全是有理、有據、有民意及有反面教材的。民建聯最近進行了一

次電話調查，成功訪問了 829 名市民，有六成市民不贊成賭波合法化；有六

成三市民認為賭波合法化將助長社會賭風；有七成半市民認為會鼓勵青少年

賭波。這顯示大部分市民認為賭波合法化，將會對社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此

外，亦有六成受訪者認為賭波合法化雖然可以增加觀看足球賽事的人數，刺

激球市，但不會提升香港的足球水準，未必對足球事業有正面的影響。

調查又發現，大部分市民並沒有參與賭波，有八成半受訪者表示從未參

與過涉及金錢的賭波活動。因此，民建聯相信，如果政府容許賭波合法化，

只會增加市民參與賭波的機會，加劇社會的賭博歪風，亦不利於青少年的成

長。

由其他多個團體進行的多項民意調查，均不約而同地引證了民建聯的調

查結果。其中更有一項調查表明，九成被訪者反對賭波合法化，逾八成被訪

者認為賭波合法化會助長賭風，令青少年心存僥倖，產生不勞而獲的心態。

由此可見，反對賭波合法化的民意是很清晰、很明確的，並不存在民意

含糊、難以作出判斷的情況。因此，民建聯是反對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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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贊成賭波合法化的人，主要持以下 4 個理由：

第一，既成事實，屢禁不止，不如合法監管，化害為利。這種說法是站

不住腳的。非法存在的東西很多，如毒品、走私、賣淫、 賣兒童、暴力、

盜版等，都是現實中存在的非法行為，難道我們可以將它們合法化而不予打

擊嗎？非法賭波屢禁不止，只能說明我們打擊不力， 眼點應是如何採取更

有效的措施去整治賭波活動，而不是放棄打擊的責任，甚至縱容賭波的存

在。

實際上，將賭波合法化並不能杜絕非法賭波活動，更有可能弄巧反拙。

美國國家賭博影響研究委員會的報告指出，內華達州由於將涉及體育的賭博

活動合法化，應對州內大量非法體育賭博負上責任。美國司法部發現，在一

些容許合法賭博的州內，非法賭博活動的數字，往往較沒有合法賭博的州高

出三倍。由於合法性賭博活動通常都會有大規模的宣傳，廣為人知，非法賭

博集團便利用這些宣傳，一方面節省賭博宣傳費，另一方面又可以暗地裏收

集“波纜”。此外，非法賭博下注方便，提供折扣優惠，而且玩法多元化，

這些都是合法性賭博所不能替代的，亦解釋了即使有合法性賭博，非法賭博

亦會與日俱增，不會此消彼長。由此可見，化害為利，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回看香港的情況，馬會經營了數十年，稱得上是國際一流管理水準，但外圍

馬依然十分興旺。目前，外圍投注額佔馬會總投注額高達三成至五成之多，

令馬會損失慘重，但又毫無辦法。因此，以禁止外圍波作為賭波合法化的理

由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既然賭馬可以，為何賭波不可以？我想反問一句，是否賭馬可以，

便一刀切說甚麼都可以放開來作賭博呢？事實上，將賭波與賭馬等同起來是

不恰當的，因為賽馬在香港有長久的歷史，已成為港人生活中的一個部分。

“馬照跑，舞照跳”是香港回歸後生活方式不變的重要象徵，況且，18 歲以

下的青少年是不能入馬場的。不過，足球卻不同，那是青少年十分喜愛和踴

躍參與的運動。如果限制青少年入球場，根本是不可行；如果不限制，讓青

少年參與賭波，或在賭波的氣氛中看波、踢波，必然會對青少年的心智成長

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當然，爭議的關鍵，在於香港合法賭博的項目是不是不夠多，須予增加，

必須發展賭博事業的問題。現時，香港已經有賽馬、六合彩、麻雀等合法的

賭博活動；澳門的賭場和賭波公司又近在咫尺，有賭癮的人根本不愁寂寞，

一些人士賭博的需求和心理完全有足夠的渠道去滿足和宣泄，根本不存在要

再增加賭博渠道的問題。相反，香港存在的是賭風太盛，須予以遏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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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會助長賭風。有人說，只有是平時賭波的人才會去賭，而從來

沒有賭癮的人則不會去賭。這種說法無異於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美國一項

研究發現，隨 引入更多的合法性賭博項目，參與賭博的人數亦會上升。現

時雖然有市民透過外圍集團賭波，但肯定的是，並非大部分市民參與。如果

政府將賭波合法化，只會鼓勵過往沒有賭波的市民參與賭波活動，令賭波市

民增多。

第四，肥水不流別人田，增加財政收入。香港可以賭外圍波，政府可以

收稅，一舉兩得。為了堵截那些非法的肥水，難道我們也要將開賭、白粉、

丸仔等非法經營予以合法化？增加財政收入，一定要打賭波的主意嗎？另一

方面，如果政府多些節約，少些浪費，根本無須打區區數億元的賭波博彩稅

收入的主意。

主席，增加稅收，關鍵是要靠經濟發展。賭業不能振興經濟，否則，澳

門早已超越香港。以賭波來增加稅收，無異於自毀長城，並且向國際投資者

傳遞一個負面信息，那便是香港已無計可施，惟有靠“賭”來救命，這對香

港的國際形象和聲譽實在有損無益。事實上，開賭對經濟發展是有傷害的作

用。何況，香港經濟剛剛開始復甦，重燃賭風實在非香港之福，對提高香港

經濟的競爭力、促進香港經濟發展都是得不償失，是“撿了芝麻，丟了西

瓜”。政府一定要說清楚，為何要這樣做。

主席，賭波合法化，勢必助長賭風，為香港帶來巨大而無法估計的社會

代價，包括家庭、治安、青少年、社會風氣和國際形象。賭風彌漫所造成的

社會及家庭悲劇，早已有目共睹。一名紅十字會的優秀義工，因為沉迷賭馬

而偷取同事的信用卡還貴利，大好前途盡毀；一名爛賭漢為償還賭債，被迫

為黑社會偷運價值 4 億港元的冰毒。令人震驚的是，審計署指出，賭博和揮

霍一直是警務人員無法還債的主要原因。自 97 年下半年以來，因為嗜賭而

無法還債的警員人數竟上升兩倍之多。然而，最讓人憂慮的是，社會上賭波

風氣熾熱已影響到學校，一間英文中學有 4 名中五學生在校內賭波。不少學

生並不知道賭波屬違法，亦有學生明知賭波犯法，但仍認為小賭可怡情，甚

至有 1 名中一學生因為賭博輸錢而自殺身亡。無數的悲劇得出一個深刻的教

訓，那便是賭風不可長。

尤其是，賭波合法化不利於實現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的長遠發展目標。

行政長官提出香港要發展成為亞洲的紐約和倫敦，並無提出要成為亞洲的拉

斯維加斯、亞洲的大賭場。將賭波合法化，與現時香港重振經濟的發展目標、

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向都是背道而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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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政府現時發出的信息是非常混亂，一方面要修訂《賭博條例》，

收緊賭博定義，將幫助、教唆、慫恿或促使收受賭注的活動也列為違法，堵

截現有《賭博條例》的漏洞，將公海賭船列為非法，封殺澳門馬會等境外收

受投注公司在香港活動等；但另一方面又積極研究將某些賭博活動合法化。

一方面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要為香港的青少年締造優良的成長環

境”，表彰正氣，扭轉歪風，造福下一代，但另一方面，政府近日卻容許在

投注站以外的地方售賣馬票，容許 18 歲以下人士在賽馬日進入馬場，甚至

支持賭波合法化。種種自相矛盾，實在令人費解。

在賭波合法化的爭議中，政府表現得態度曖昧，立場含糊，必須批評。

民建聯認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絕不能如此“近視眼”、見錢眼

開、搵快錢，政府應維護社會風氣、維護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此，民

建聯要求政府明確表態，反對賭波合法化，並加強執法行動及公眾教育，以

便有效打擊非法賭波活動。既然政府要求煙草公司在香煙廣告上註明“吸煙

危害健康”的警告字句；要求投資報刊提醒股民“股票買賣有風險”；甚至

還富於民的盈富基金也要寫上“基金價格有升跌，投資者風險自理”；那

麼，對馬經和賭馬廣告是否也應要求註明“特區政府忠告市民：賭博危害社

會”等警告字句？民建聯促請政府今後對賭博的負面影響加強宣傳教育，讓

市民充分認識賭博的危害性。

說到底，賭波合法化不單止是一個稅收問題，而是有關要將香港引領到

何處，要將青少年引領到何處的大問題。本會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夠含糊，要

有明確的立場。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的議案。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反對賭波合法化，並促請政府加強執法行動及公眾教育，以便有

效打擊非法賭波活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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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按

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蔡素玉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楊耀忠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我今次修正原議案，並不等於支持賭波合法化。我只是認為，賭波應

否合法化，在社會上一直備受爭議，加上政府正就有關問題成立專責小組，

全盤檢討現行的賭博政策，包括賭波合法化的利弊，故此，立法會在現階段

應以開放、中立的態度，鼓勵公眾討論，聆聽不同的聲音，無須急於定下結

論。

賭波合法化在社會上備受爭議，主要圍繞 3 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賭波合法化會否助長賭風呢？有意見認為會。隨 賭波

合法化，投注方式會變得更方便，賭波資訊會更流通，而自負盈虧的莊家也

當然會千方百計刺激投注額。在這樣的情況下，原本已參與賭波活動的賭徒

固然會是更投入、更放心下注，對足球有興趣的人也不免會“心思思”，一

嚐賭波滋味，結果便增加了整個社會的賭博風氣。

另一方面，也有意見認為，不應把賭波合法化視為一種傷風敗俗的價值

取向，而應視之為處理非法賭波的一種手法。事實上，即使賭波合法化有可

能會增加賭波對市民的吸引力，但鑒於外圍賭波往往與詐騙勒索、黑社會等

問題緊密相連，把賭波合法化，由法定機構營運和監管，一切都跟隨合情、

合理、合法的規章制度辦事，如此雖不可能完全取締外圍賭波，但也可以減

少市民的錢財白白流入不法分子的口袋中，更或多或少有助於把大多數市民

的賭博活動納入正軌，盡量避免市民助紂為虐，盡量把賭博活動跟烏煙瘴氣

的非法勾當分開。這樣應該有如當初把賭馬合法化一樣，有助於遏止犯罪集

團和非法活動滋生。究竟賭波合法化會是助長賭風，還是可以減少賭博活動

變得烏煙瘴氣呢？這實在值得大家探討。

第二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是：賭波合法化，令足球與賭博結下不解之緣，

是否便等於打假波較易出現、足球的體育精神較易褪色，以及球壇較易蒙污

呢？無可否認，本地甲組聯賽只有 8 支球隊，彩池細，球員收入又少，易受

賄賂，容易引起打假波的嫌疑。問題是，不論賭波是否合法化，打假波問題

其實都一直存在。去年，本港 3 名足球代表團的球員，以香港身份作客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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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世界杯外圍賽中收受賭波彩金，便是明顯的例子。這個令香港球壇蒙污

的例子，不禁令我想到，如果賭波合法化，球員受到更多規條約束，又受到

更多下注的球迷監察，這樣會不會反而有助於增加不法分子與球員私相授受

的難度呢？這樣會不會反而有助於減少打假波的醜聞發生呢？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究竟是賭波合法化還是非法賭波，會較易令一個地

方的球壇聲譽受損呢？歷史上贏得最多世界杯冠軍的國家巴西容許賭波；98

年世界杯冠軍法國也容許賭波；去年，貴為世界冠軍球會及最受歡迎球會的

曼聯，其所屬國家英國，賭波的狂熱更是人所共知。難道我們可以說這些國

家的球壇聲譽低於禁止賭波的香港嗎？況且，如果說賭波合法化會令足球的

體育精神褪色，難道無奈地眼見禁之不絕的非法賭波繼續存在、眼見每晚油

尖旺都人頭湧湧投入賭波，便會令足球比賽變得更有體育精神嗎？

第三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是：有沒有必要一刀切地反對任何形式賭波的合

法化呢？正如我剛才所說，本地的足球聯賽由於規模較小，無論賽果和彩池

都易受操控，未必適宜推行賭波合法化。可是，英國、意大利、法國、德國

等地的甲組聯賽、歐洲國家盃、南美國家盃，以至世界杯等，參賽球隊眾多，

競爭激烈，投注額龐大，加上很多球員不僅擁有豐厚的打波酬勞，更可以憑

藉本身的名氣和形象賺取外快，受賄賂的誘因較少，球賽和彩池受到操控的

機會便大減。故此，政府禁止市民賭本地波之餘，是不是一定要連外國波的

賭博活動也要禁絕呢？政府又可不可以採取中庸之道，容許指定機構就某些

備受矚目的賽事，如世界杯的決賽，開辦有注碼上限、有年齡限制、無傷大

雅的賭波活動呢？這些問題都值得大家探討。

主席，我強調賭波合法化是一個富於爭議的問題，並不意味 賭波應該

合法化（又或者在現階段合法化）。我的 眼點，在於賭波合法化對遏止外

圍賭波和非法勾當、對保障賭波人士的權益、對維持香港賽馬會的合法收

益、慈善捐款以至政府的稅收，是不是一種利多於弊的手段呢？同樣重要的

是，無論政府對賭波的定奪如何，都應該深入研究賭波的社會成本，包括賭

波與罪案、賭波與稅收、賭波與賭癮、賭波與基層家庭財政和婚姻親子的關

係等，以便向支持與反對賭波的市民，有一個全面清晰的交代。

當然，就賭波問題作出任何政策性定論之前，政府還是須加強執法和公

民教育，以打擊非法賭波。事實上，現時政府打擊非法賭波的效果並不理想。

政府較早前答覆我在本會提出的書面質詢便顯示，過去 3 年，警方先後 15

次搗破非法賭波活動，一共檢獲三萬多元現金和五千多萬賒帳投注。不過，

據香港足球總會有限公司估計，單是最近曼聯對車路士一場比賽，本地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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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注便超過 1 億元。這說明了政府現時打擊賭波的資源和決心，遠遠不及

市民在賭波方面的投注和狂熱。政府必須盡快改善警方在有關工作上的人手

調配、情報收發和掃蕩部署，以及打擊執法人員監守自盜的問題。

主席，我謹此陳辭。

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刪除“反對”，並以“促請政府在決定是否把”代替；及在“賭波合

法化”之後刪除“，並”，並以“之前，小心研究及考慮市民大眾的

意見，包括進行民意調查以瞭解民意；在此之前，本會”代替。”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蔡素玉議員就楊耀忠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現在進行辯論。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人窮思舊債，官窮要開賭。金融風暴之後，香港接連出

現財政赤字，特區政府曾經多次放出試探氣球，企圖用開賭來增加稅收。

政府曾考慮在大嶼山興建賭場，現在更積極考慮賭波合法化。政府的如

意算盤是，潮流興賭波，肥水不流別人田，賭波合法化，每年的稅收便增加

數十億元，何樂而不為？民政事務局的盧志偉先生，一方面假扮中立要諮詢

民意，但另一方面卻赤裸裸地說，雖然反對賭波合法化的聲音很大，但多是

感性的聲音，“嗌得大聲，唔代表一定要聽”。政府的意向已經越來越明顯，

為了開賭，為了賭波，不惜踐踏民意，抹黑反對賭波的聲音。

主席，我是教育界的代表，我反對賭波合法化。當前，賭風已經開始吹

入校園，並且越吹越烈。去年，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因為沉迷賭博，輸了 5,000

元，跳樓自殺身亡。今年，一所英文中學的教師揭發有六十多名學生在校內

集體賭波，引起一場風波。可是，學生賭波而被揭發的，只是冰山一角，如

果賭波合法化，可以想像，賭波浪潮將勢不可擋，捲入的青年學生將會更多，

教育便會更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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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賽馬和足球，對青少年學生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學校的體育

活動，沒有賽馬，只有足球。學生視賽馬為成人的賭博，但足球卻是老幼咸

宜的體育活動。由於電視轉播，很多學生都熱衷於歐洲超級足球聯賽，成為

球迷，這本來是一件健康的事，但最近有報章和雜誌為了迎合賭波潮流，體

育版已變質為賭波版，對學生的影響極壞。在耳濡目染之下，學生也紛紛加

入賭波的行列，將健康的足球活動，變成另一種賭博。面對校園賭風日盛，

教育界豈能沉默？昨天，我代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向民政事務局送上二

萬多個校長、教師和市民的簽名，反對賭波合法化，這便是教育界對今天的

議案辯論最清晰而明確的立場。

主席，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施政報告中曾經說過，“要為香港的青少

年締造優良的成長環境”，要認識紙醉金迷的社會風氣，“每每扭曲青少年

的價值觀”，要“表彰正氣，扭轉歪風”。董建華先生的說話言猶在耳，特

區政府卻帶頭鼓吹賭風。最近，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不斷放風，為合法賭

波護航，更批准賽馬會以千禧為名，在便利店、超級市場和地鐵站，向 18

歲以下的學生出售頭獎為二千兩足金的馬票，並開放馬場讓兒童觀看賭馬，

在馬場內一家團聚。主席，在賭博的問題上，特區政府竟然存在 自相矛盾

的青少年政策，形成一個極為荒謬的場面，正所謂“藍爺開賭，快馬加鞭；

特首說教，烏龜慢步”。香港的教育工作者，究竟是相信行政長官，還是相

信藍爺？應該反對開賭，還是面對現實，讓賭風不斷擴大，為害青少年學生？

主席，我完全知道政府開賭的心意已決，諮詢不過是“整色整水”的例

行公事，但我仍然堅決地反對。教育界在是非不分、賭風猖獗的年代，應當

是一道清流及一股健康的力量，向學生和社會清楚地說明，賭博只會助長罪

惡、破壞家庭和為害學生。香港是一個嗜賭成性的社會，金融風暴後，我們

不但沒有從一個賭博型的經濟中清醒過來，反而變本加厲，用賭博來挽回香

港的經濟和稅收，是名副其實的“經濟淡泊，不如賭博”，病急亂投醫。為

了旅遊，我們開賭；為了足球，我們又開賭。如果有一天，教育經費不足，

政府會不會振振有詞地說，為了教育，我們更要開賭呢？

主席，我反對賭波合法化，是從抑制賭風、保護學生的角度出發，因為

我不希望香港的 100 萬名學童，在賭風熾熱的社會中成長，成為年輕的賭徒。

在賭波的問題上，蔡素玉議員立場搖擺，是非模糊，更刪去原議案中反

對賭波的核心內容，極容易被政府利用，作為日後為賭波大開綠燈的藉口。

民主黨不想助紂為虐，亦不想含含糊糊，讓政府有機可乘。所以，我們很清

楚反對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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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TIMOTHY FOK: Madam President, I must declare my interest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Football Association (HKFA).  My HKFA
constituents want to legalize gambling in football matches.  They do so because
they need the revenue to make up for the huge losses over the years.  Some of
them have invested a lot in their sport for the love of the game.  Each year, the
monetary returns diminish.  Even the little additional money that they could
count on before ─ tabacco sponsorship ─ has been cut off by legislation.  I
think Hong Kong also lacks the top stadium venues that would make going out to
the games enjoyable.  Those are the grievances of my HKFA, and my job is to
reflect them.

In the past, football was very popular because it was just about the only
game in town.  Nowadays, people have many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hoices.
Our football competes with the best football being played i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which is televised for free.

I am also realistic.  Gambling in sports is very big and it is now universal,
respecting no boundaries.  Some people like to wager on sports, which is
human nature.  They think placing a bet on a game makes the experience all the
more exciting.  Other societies have tried to curb it without success.  People
who want to gamble will gamble in football matches and no law can stop it.
What we must do perhaps is to find a way of regulating bets so that gambling
would not corrupt the game.

Technology has made any attempt to stop gambling virtually impossible.
Betting on-line is taking place every second of the day.  The amount being
gambled is also growing.  Legislation cannot prevent people from wagering
on-line.  Technology is many steps ahead of legislation.

This means finding a way for collecting the revenue with the proceeds
earmarked for sports development.  I now ask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
Honourable Miss CHOY So-yuk's suggestion, study the phenomenon locally and
overseas, before act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gamble on this issue that has many implications, such as sporting and financial
implication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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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我相信一個事實，便是外國的賭波風氣已經入侵本

港。目前，市民可以透過互聯網或長途電話，在境外的賭波公司下注；本港

個別報章也為讀者提供“波盤”的資料。

最近，輿論開始關注賭波這種風氣對社會的影響，賭波應否合法化成為

爭議的焦點。我覺得在這問題上，我們一定有責任分析正反兩方面的意見。

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賭波會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政府除了要嚴厲打

擊非法賭波活動外，更要明確禁止賭波合法化。他們認為，本港現時已有賽

馬及六合彩等賭博方式，供市民娛樂，政府無須再提供另一種賭博門路。賭

波合法化只會進一步助長賭風，對青少年的成長造成負面影響。

不過，社會上亦有支持賭波活動的聲音。支持者指出，30 年前，本港的

外圍狗馬攤檔漫山遍野，各式人等不論年齡均可“幫趁”。後來政府寓禁於

徵，讓馬會廣設外圍投注站，提供合法賭博渠道，結果使外圍賭博活動銷聲

匿跡。同時，馬會的投注站有規有距，嚴限未滿 18 歲和身穿校服者進入，

反而有助減低青少年接觸賭博的機會。因此，支持者認為只要規管做得妥

當，賭波合法化只會有助抑制賭博，並且減少從賭博衍生的社會問題。

支持者又指出，外國國家例如英國、澳洲都把賭波合法化，澳洲甚至由

公營機構主理。在亞洲，新加坡治國甚嚴，亦十分重視青少年的培育，但年

前亦批准合法賭波。如果賭波合法化真是洪水猛獸，這些國家，特別是社會

風氣保守的新加坡，又為何會容許合法賭波呢？

主席女士，我不厭其煩地陳述社會上對賭波合法化問題的正反意見，是

希望本會的同事明白，賭波合法化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目前，社會對

這問題正存在不同的意見，我們須多作討論，不應該倉卒下定論。賭波合法

化並非新興事物，在外國早有先例。我們應該仔細研究外國的經驗，再結合

香港的情況，作出適當的決定。

我知道民政事務局將會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研究賭波合法化的問題。

自由黨促請委員會全面研究有關合法賭波的各個層面的問題，並且結合外國

的經驗，同時在作出決定前，全面諮詢本會和公眾的意見。我們認為目前不

是適當的時機，就賭波合法化問題作出定論。此外，自由黨同意政府應加強

打擊非法賭波的活動。

我謹此陳辭，代表自由黨支持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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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場是反對賭博的，因賭博令人存有

僥倖的心態，不值得我們鼓勵。

剛才很多同事也表示，賭波合法化會鼓吹學校內的賭風，但我想告知大

家，其實在今時今日，如我們在學校內搜查學生的書包，是不難找到馬經的，

這說明了學生不單止有賭波，亦有賭馬。我覺得奇怪的是，同事在反對賭波

時，為何不同時反對賭馬呢？

剛才楊耀忠議員說近期看到很多不幸事件發生，由於賭博引致有人跳樓

自殺、吞槍自殺等，那些事件不知是否與賭波有關。不過從前屢有發生由於

賭馬關係，不少人跳樓自殺或吞槍自殺，所以問題並非單是賭波那麼簡單。

剛才張文光議員表示，有學生因賭波欠債 5,000 元而跳樓死亡，但其實賭馬

亦會引致此類事件發生。我不太明白今天為何只是 重討論反對賭波，不知

是否因為在九七回歸前，中央領導人鄧小平說過“馬照跑、舞照跳”，所以

今天我們便不反對賭馬。其實，這並非純粹是賭波或賭馬的問題，而是整個

賭博的問題；但今天我們沒有討論整個賭博的問題，而只是針對其中的一

環，我覺得意義其實不是很大。既然是反對賭波，為何會贊成賭馬？在青少

年問題中，賭博問題過去一直是存在的，所以我認為今天把這問題的重點偏

在一方，是並不公道的。我覺得要討論賭波，便不如討論賭博；而特別在今

天辯論中，更要看看政府的整體賭博政策是怎樣。我們對賭博要作全面和宏

觀的考慮，不應只考慮單方面的事情。

其實，在殖民地時代，馬場是幫助政府管治香港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馬場可為市民帶來一種期望，一種“明天會更好”的期望，令市民對政

府政策的不滿得到紓緩和紓解，這是殖民地政府的成功之道。所謂“成功之

道”，是指政府在管治方面會較為容易處理。其實很多西方國家也常常指

出，在管治國家方面，如能令市民有一種期望、一種幻想時，可能有利政府

的運作。

相對來說，以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我會質疑政府為何這樣做，為何容許

賭博合法化？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本身在很多政策上沒有出路，無法

提出解決的方法，唯一的辦法便是利用賭博來麻醉市民。今天我們看到失業

大軍出現，那怎麼辦？政府根本沒有良方解決失業問題，便容許賭博，讓人

們可以寄望明天，期望有機會能夠成為百萬富翁。政府便是利用人的這種僥

倖心態、這種幻想以解決社會上的困難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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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認為今天大家須面對賭博這問題，希望楊耀忠議員能考慮清

楚，我們不要單談賭波這問題。其實政府提出的所謂“希望工程”，只是一

種管治的方向。我們看不清楚問題的核心，而只從道德觀念考慮賭博的利

弊，是不足夠的，是過於把問題簡單化。我期望大家在這問題上再深入考慮，

現時政府應該怎樣管治社會，怎樣才能促進社會發展，這樣會更有價值和意

義。當社會問題日益嚴重時，我們不斷談賭博，當然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所

以我希望今天不要把問題偏移到某一處，大家在考慮這問題時，應從一個整

體賭博的角度作出考慮。我想向政府說明，利用賭博以解決社會問題，並不

是真正解決社會問題的出路，我希望政府能真真正正提出具體、切實解決目

前社會矛盾的方案，例如怎樣挽救現時失業大軍的問題、如何挽救貧富嚴重

差距的問題，這才有價值和意義，請不要再麻醉我們香港市民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可能政府稍後要作出多方面的澄清，因為第一，梁耀忠

議員剛才說政府開賭是在製造人民的“鴉片”，為了麻醉人民，紓解現時解

決不了的社會矛盾，政府一定要澄清究竟情況是否這樣。剛才亦有很多議員

說，其實政府開賭，是因為看到香港出現財政危機，所以要以開賭來增加收

入。我覺得政府應該清楚說明他們在想甚麼，應向社會大眾以及這議會作出

交代。

另一方面，剛才張文光議員也表示，政府現在開賭其實是想解決很多問

題。我不知道政府會否因為恐怕立法會下一年度選舉的投票率不夠高，便為

立法會選舉開賭，賭哪一位候選人可以出 ，以期提高投票率。因為市民為

了令他投注的候選人可以出 ，便一定會前往投票。我不知道政府是否真的

以開賭來解決一切的社會問題。我這樣說其實也算得上是“屈得就屈”，亦

要對政府說聲：“對不起”，不過，政府確實有必要澄清一下。

我很同意梁耀忠議員所說，其實今天的議案辯論是存有一點虛偽性質

的。當我們反對賭波合法化時，為何我們不反對賭馬？我估計有關原因未必

如梁耀忠議員所說的那麼嚴重，指因為政府害怕鄧小平，不敢違反他“馬照

跑、舞照跳”的承諾，所以我們現時不敢反對賭馬；我相信並不是這意思，

反而是我們可能不敢和馬迷對抗。如果提出要關閉賽馬會，社會上必然引起

哄動。既然我們可以讓馬經天天出版，讓那麼多精采的賽馬圖片天天刊登，

鼓勵人們賭馬，那我們說要反對賭波，又如何說得過去？這可能是困難所

在。我自己也是反對賭博的，我覺得沒有理由助長賭風，但有困難存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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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可以一方面反對賭波，而另一方面對於賽馬會推出很多新招式鼓勵人投

注，我們卻噤若寒蟬。我希望我們將來可監察賽馬會，即使我們不是“一刀

切”地將賽馬會關閉，也要監察賽馬會，令它不要經常推出那麼多新招式來

吸引市民賭博。因為如果說助長賭風，其實賭馬和賭波也是一樣，兩者的後

果均是那麼嚴重。大家也曾聽過有市民為了賭馬向“大耳窿”借貸，最後弄

致家庭破滅，這些事件我們聽過不少。剛才楊耀忠議員也說過，有些中學生

也賭波。如果討論賭馬和賭波的後果，其實兩者也是同樣嚴重。這項辯論確

實有虛假性存在，我們現在只是針對賭波，而放過賽馬會；我覺得除了說反

對賭波合化法外，我們還要監察賽馬會，不要讓它經常推出一些新招式來鼓

勵市民賭馬。

我很贊成楊耀忠議員剛才在發言中，說賭博會危害家庭、賭博會令一個

人喪失理智等。我覺得政府也應該作出這些正面和健康的宣傳，但最糟糕的

是，政府的方向卻剛好相反。我認為政府今天應該公開解釋，為何可以讓 18

歲以下的青少年進入馬場購買千禧馬票？這明顯是助長賭風。政府虛偽的表

明不讓 18 歲以下的青少年進入投注站，但馬場卻開放予青少年，讓人覺得

賭馬是如何高尚，賭馬是多麼好玩，整個家庭在馬場內團聚，說得多麼健康。

政府如何可以將那麼矛盾的思想放在一起，一方面說不讓 18 歲以下的青少

年進入投注站，而另一方面卻鼓勵賭風？政府有必要清楚解答這些疑慮。

最後，如果社會要朝 健康的路向走，我們整體的政策必須一致，不可

以一方面反對賭波，另一方面則對賭馬完全沒有任何意見。謝謝主席。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有人說中國人是一個相當嗜賭的民族，本來對於此

種說法，我深有保留，因為在外國，投注站也是成行成市，不止是賭馬、賭

波、賭狗，還可以賭查理斯王子有沒有機會登基，又可以賭碧咸會否離婚，

所以，外國人喜歡賭的程度，應與中國人相差無幾。

正因如此，踏入九十年代，有一個全球化的趨勢是令我十分擔憂的，便

是各類型的博彩遊戲，都以合法形式的面目出現。就以美國為例，以前只有

兩個州份准許辦賭場，直至現在，則有超過一半州份也開設了賭場。至於我

們的特區政府，不單止有興趣仿效，更視之為一種政府的主要收入。於是，

大嶼山開賭場可以研究，辦千禧賽馬培養少年賭徒更是深謀遠慮，現在連合

法賭波也在考慮之列。看來，我們無須等太多日子，香港便會變成另一個澳

門，賭禁大開，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博彩中心。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December 1999 143

主席女士，足球本來是一項非常健康的運動，英國及意大利的職業聯

賽、世界杯等更往往令香港球迷如癡如醉。但是當足球與賭博扯上關係，而

勝負牽連 數以億元計的投注彩池時，這項運動的廉潔性及公平性便令人深

感懷疑。近年來，有數場英國球賽挑燈夜戰時，往往無端停電，事後也證實

有來自東南亞的賭波集團牽涉其中。此外，世界杯決賽中，朗拿度突然手軟

腳軟，至今成因成謎，但有人亦懷疑牽涉 賭波集團的利益。雖然這種推測

是否真確，可能永遠無法證實，但如果日後賭波真的成為了球賽的必然部

分，甚至是主宰球隊勝負的因素時，球賽結果便可以隨時被控制，那時候，

頻頻漏踢，“屙蛋”、“甩手”的問題將會層出不窮。當然，他們是職業球

員，即使有這些醜態鏡頭也可以掩飾得神不知、鬼不覺。

現時在同意賭波的聲音當中，有一部分是來自球圈人士，其中甚至要求

賭波的範圍包括香港足球，而收益則撥作發展足運之用，以期振興香港的足

球事業。現時香港在國際足協的排名中佔第一百二十五位，我並不認為一旦

賭波合法化，便可以將香港的足球地位提升，便可以吸引觀眾入場看香港

波。將香港的足球成敗繫於賭波之上，想回復以往香港足運的光輝日子，要

靠賭來“挽救”，確實是一個諷刺，因為足球運動應以更健康的方法來推

動。

其實，即使賭波風氣大盛的英國、法國等先進足球國家，賭波的收益並

不會用作發展足運之用。歐洲足球發展出色，是有賴政府願意投放資源、球

圈的結構健全以及有長遠的青訓基礎。反觀香港，為甚麼我們的足運每況愈

下？為甚麼我們寧願“捱更抵夜”看溫布頓對修咸頓的二流英國足球賽

事，也不願坐在大球場看今天的南愉大戰？原因當然並不在於球迷可以投注

賭外國波，也不在於我們可以免費看波，只在於香港球圈的結構確實存在問

題。當然，我無意批評香港足球總會的運作，但球圈人士只寄望賭波振興足

運，不積極面對香港足球所存在的內部問題，似乎是有點本末倒置。

主席女士，面對 今天的議案，我認為修正案並無明確表達反對賭波的

立場，而即使由政府進行民意調查也好，正如過往政府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一

樣，也可以把民意扭曲，八八直選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至於由民間進行的

調查，政府也可以抽合政府意的意見加以詮釋。“殺局”期間，孫明揚局長

也不斷只談有利於政府的數據。民意對於政府來說，根本就是呼之則來、揮

之則去的東西，所以，雖然民主黨贊成進行民意調查，而事實上近期的數個

民間民意調查，也清楚指出大部分被訪者是反對賭波。因此，我們認為在議

案內，仍須清楚表達反對賭波合法化的立場。否則，修正案一旦通過，只會

令政府獲得一個藉口，甚至變成是一個缺口，為政府籌劃賭波大開綠燈。因

此，民主黨會反對修正案，支持原議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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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近年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不少足球迷都可以透過

電話、互聯網等向海外賭波公司投注，亦有向本地外圍賭波集團落注。賭波

風氣之盛，從投注金額每月倍增，可見一斑。

由於賭波風氣日盛，有人竟然建議將賭波合法化，本人對這建議絕不能

認同。足球比賽本是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球員落場踢波，為的是出於對足

球的熱愛；球迷觀看賽事，為的是對足球、對足球健兒的支持，兩者都是一

種不涉及利益、單純的愛好運動。一旦將賽事與賭博結合，將這種單純的愛

好轉化為利益的爭逐，實在有損崇高的體育精神。

有人認為賭波可吸納資金，資助日趨式微的足球活動，但我們不要忘

記，一旦涉及利益，便很容易出現各種各樣醜惡的活動，例如“打假波”。

試看香港的賽馬活動，即使已有頗完善的法例監管，“造馬案”還是時有發

生。可見利之所在，騎師、馬伕之中的害 之馬，往往被金錢所蒙蔽，合謀

“造馬”，損害賽馬的公平性，令投注者損失。如果將賭波合法化，亦會出

現同樣的情況，球員會面對極大誘惑。事實上，多個賭波合法化地方的球賽，

經常出現球員受賄“打假波”的情況。

有支持者認為，賭波合法化可以增加政府稅收。據估計，賭波全年投注

額高達 200 億元，港府可以增收博彩稅達 40 億元。此外，博彩獎券基金收

益增加，也可增加對非牟利機構的資助。不過，單單從經濟收益考慮是否將

賭波合法化是不夠的，還要謹慎地衡量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的代價。

賭博不知道令多少家庭破碎、妻離子散，沉迷賭博的人，往往不能自拔，

虛度一生。這些不良的影響所構成的社會代價，是無法評估的。不過，可以

肯定的是，政府可能要花費更多的金錢來化解因賭博而產生的社會問題、家

庭問題。例如罪案增加、家庭破裂、兒童因父母賭博而被疏於照顧等。代價

可能比賭波的收益更大。

世紀末的香港青少年，問題已經夠多了，例如逃學、濫交、童黨作惡等，

如果賭波合法化，將會是對青少年的另一種荼毒。不少青少年熱愛足球這種

運動，賭波與觀看球賽關係密切，青少年如果在觀看賽事的同時，染上賭波

的惡習，將會養成他們貪心、博彩、不靠本身努力的心態。如果在成年後不

幸沉淪賭博，更是難以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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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互聯網非常方便，賭波人士不少便是透過互聯網落注。有論者認為

既然不能阻止，便讓賭波合法化好了。本人覺得這個立論很荒謬。網上賭博

形形式式、數之不盡，賭波只是其中一種。持這個理由建議賭波合法化的人，

等於認同所有網上賭博合法化。社會果真如此，相信無人能承受這種賭博泛

濫的社會。

相反來說，當局應該加強監管網上賭博活動，因為將某種賭博合法化，

等於鼓吹該種活動，將從前只有少數人參與的賭博活動推而廣之，讓更多人

可以參與，嚴重地敗壞社會風氣。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反對賭波合法化。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與民主黨都反對賭波合法化，原因我不重複了。不過，

當政府考慮訂立任何法例針對這問題時，應該要清楚明白互聯網的發展和監

管互聯網的限制。我想特別強調一點，在制定任何法例打擊網上賭波活動

時，應該盡量避免窒礙互聯網的發展。

雖然互聯網在這數年間急劇和急速地發展，但它的科技仍未達到完全或

完成發展的階段，所以在採取任何可能打擊網上發展的措施時，我希望政府

要審慎行事，特別在制定法例方面，我認為無須為互聯網度身訂造一些法

例。舉例來說，打擊色情刊物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便適用於各

種不同的媒介和媒體，無論是互聯網、刊物或電影，都受到同一條例監管。

當社會接受或反對賭波合法化時，同樣應該把同一標準應用於不同的媒體、

不同的科技上。我認為制定法例，應該盡量做到科技中立。

因此，在加強監管網上賭博行為時，政府應該小心。當我們制定法例，

反對賭波合法化時，應該制定一些適合的法例，不要過分干預互聯網的發

展，特別是不要阻礙互聯網絡供應商作為輸送者 (carrier)的角色。在這問題

上，當政府制定相關法例時，我希望能詳細和準確地聽取及徵詢資訊科技界

在這方面的意見。事實上，外國很多政府現時仍在研究和考慮如何制定一些

相關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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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政府研究如何打擊網上活動時，首先要考慮立法是否可以解決

問題，還是以科技來解決。我試舉一個較為容易明白的例子，便是網上色情

活動。我經常被記者問及這方面的問題，即究竟香港的法例是否足以打擊網

上色情活動。我想強調，網上色情活動同樣受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規管，如果在網上披露一些淫褻及不雅物品時，同樣會受到這條法例的規

管。

因此，問題的核心是，當我們考慮這個問題時，應該採取科技中立的角

度。同時，我認為打擊這類活動，以及保護兒童不會接觸到這些網上色情或

網上賭博的最有效方法，是應該盡量依賴科技來解決問題。瀏覽器的過濾器

越來越多、越來越好，它們可以更精細地過濾不同的網址。將來的賭博網址，

亦可以採用同樣方式過濾。政府如果要打擊網上活動，首先應該以科技解決

問題，然後才考慮其他規管方式，例如要求互聯網絡供應商履行一些責任，

或日後立法進行規管。

我希望政府在針對互聯網或監管互聯網的賭博問題上，能夠徵詢資訊科

技界及互聯網絡供應商的意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賭博一向被視為一種不良的嗜好，可是香港的賭風

卻十分盛行，六合彩、賭馬、炒樓、炒股等都是我們社會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現在，賭波又成為我們所關注的新焦點。

足球是一種頗受本港市民，包括青少年所愛好的一種運動，可是，現在

這樣有益身心的運動也和賭博拉上關係，真是有點可惜。更令我們擔心的是

賭博，特別是在非法的情況下進行，會衍生很多社會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正

視。

現時，本港地下賭波活動異常活躍，而且投注金額亦相當大，已直接影

響本港行之已久的限制賭博活動政策。由於賭波活動盛行，有人更建議將賭

波活動納入正軌，把它合法化，使有興趣的人士可以光明正大地下注本地足

球賽事，有助改善目前低落的入場人數，刺激球市。不過，對於這個論據，

本人並不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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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愛好足球運動的人士，並不一定喜歡賭波。他們在決定是否進場

觀看球賽時，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出賽球隊的技術和過去表現，而不是是否

可以在有關賽事中進行博彩。要吸引他們入場，球技是最重要的。如果球賽

滲入賭博的成分，很可能會減低他們對這項運動的興趣，因為如果沒有良好

的監察制度，賭波很可能造成“打假波”的情況。反觀，志在賭波的人士，

是否入場觀看則並非主要的考慮因素。

另一方面，也有社會人士認為，賭波合法化也可以令庫房透過有關的稅

收增加收入。即使事實如此，我們也必須考慮到賭波合法化對社會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特別是對年青的一代，此舉可能會給予他們一個錯誤的信息，認

為賭博是一種社會接受的行為，並無不妥的地方。

由於賭波合法化的問題影響深遠，我們在作出有關的決定時，必須仔細

考慮。首先，我們必須認真瞭解市民在這個問題上的取向。政府應向市民解

釋賭波合法化的利弊，廣泛地進行諮詢。與此同時，我們亦可以向其他有合

法賭波活動的國家作出研究和參考。我們不應在現階段倉卒作出最後決定。

在現階段，本人認為有關當局應該盡快完善法例，堵塞漏洞，取締非法的地

下賭波博彩活動，以免有關情況越趨嚴重，而引發更多非法活動及造成其他

社會問題。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們反對賭波合法化。工聯會認為當大家提到打波

這項運動時，都會認為打波給人帶來一個健康的形象。我們鼓勵青少年參與

這項活動，整個社會也推動這些健康活動的發展。如果將這些健康的運動作

賭博用途，我覺得這不是社會所冀求的。老實說，假如把賭波合法化，我相

信必然會像其他國家般，讓賭波帶來許多負面影響，例如會產生許多社會問

題，也可能因這項賭博而引致更多罪案，在治安方面亦會衍生很多問題，對

青少年的成長會造成極大的影響。

主席女士，我在開始也說過，打波是健康的運動，我們很鼓勵青少年自

少培養興趣，讓他們知道可藉運動強身健體，但如果打波可以作賭博，而他

們發覺原來打波也可以賭博的話，各位試想想會出現甚麼後果呢？我們同事

為了這次辯論，也從互聯網上搜尋了許多資料，亦發覺很多國家對這方面曾

作研究，並各有其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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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今年 2 月，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中心進行過研究，發覺每名賭徒

每年可令社會負上 3,000 美元的損失，而且很多賭徒容易因患上賭博習慣而

失業。我相信各位同事從互聯網上一定會看到這些資料。其他就這方面進行

過研究的國家，也同時提出了各項問題。就本地而言，我們可以看到理工大

學曾進行過一項研究，結果發現政府如果開放賭波，便會衍生很多例如娼

妓、黑社會、家庭糾紛等問題，雖然我們可能會在稅收上得益，但也可能會

得不償失，最後所受的損傷會更大。

前陣子，於 6、 7 月間，在台灣審議有關發行公益彩券的條例增加博彩

條文時，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討論，在討論中也帶出了大家所關注的問題。

我想強調一點，我們今天的辯題是“賭波合法化”，打波是一項運動，與上

述的事完全不同；但在那些問題上尚且引起這麼大的討論，更何況要在健康

的活動滲入一些賭博成分。為何有這樣的需要呢？

此外，我也想提出，賭博容易引致犯罪活動，我相信這情況現時已存在，

但如果賭波合法化，我估計這情況會更嚴重。我們不用看得太遠，鄰近的澳

門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地在合法的情況下進行多種不同形式的賭博，整

個社會的情況怎樣呢？我相信我無須多言，各位也知道了。最近，他們的社

會出現了燒車事件、有人突然被槍殺、罪案亦頻頻發生。我們只要看報章的

標題而不用看內容，也估計到這些事件是從賭場引發出來的，真不知道為何

大多數的事件也是如此的。事實上，這問題也是很值得大家深切思考的。美

國在 1996 年也進行了一項類似的研究，發覺在賭城鄰近地區的罪案上升，

但全國的罪案率卻是下降的。這些調查是我們可以從互聯網上看到的。

另一方面，在上星期的“城市論壇”中，我們看到明光社的蔡先生也引

述了美國亞特蘭大州在 1978 年開設賭博之後罪案暴升的情況，這是有利我

們今天對問題的探討，而這些例子也其實比比皆是。此外，我想說的是，回

歸後，我覺得特區政府很強調對青少年的教育、很強調香港要推動健康的文

化，也很強調大家不應存有賭博之心。按香港過去十多年發展的經驗而言，

我們從事其他活動可能容易賺大錢，無須辛苦，也無須努力學習；但經過這

數年來，我們逐一在這些問題上，重新確定了一些理念，經過我們的辛苦經

營，用一個有血有淚的過程令香港的青少年領悟一些理念後，為何又要在健

康的活動中灌輸另一些東西給青少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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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相信你也一定會關注，過去十多年來，社會的經濟發展不錯，

很多時候我們會碰到一些大學生，他們會說畢業後無須找本科的工作了，因

為社會上有很多可讓他們發達的機會，他們在讀書時也有很多發達機會，而

整個社會一直流傳 大學畢業後每月薪金可達數萬元的說法。今天，經歷了

金融風暴，很多人傾家蕩產，有血有淚的例子無數，我們付出不少努力，很

辛苦才能令社會人士明白很多事是必須經過一番努力才能辦得到的，為何現

在又要鼓吹賭波的活動呢？老實說，我是不會出席千禧賭馬活動的，不過我

會參加其他的千禧活動，因為我非常反對對青少年開放賭博活動，這是我們

的想法。當政府說要在社會上扶持正氣之際，卻又做出其他某些有傷害性的

事，我覺得平衡兩者之間的得與失之後，最後仍是損失多一些。美國說每年

要就每名賭徒賠上 3,000 美元，我們要賠上多少呢？我真的不知道。

此外，民建聯也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在該次的民意調查中，我們發現

有六成市民不贊成賭波合法化，有六成市民更認為賭波合法化會助長賭風，

另外有七成半的人認為賭波會對社會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因此，我們支持

今天的原議案，至於修正案，工聯會仍在考慮中，我正研究不支持修正案；

老實說，我並非太抗拒其中所述的各點，不過，我覺得基於我在上述表達的

觀點，我們仍是支持原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主席，賭波應否合法化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近來，本港的地

下賭波越來越多，據足總表示，現時地下賭波的每場投注額高達 1 億港元。

據知早前一場由曼聯對車路士的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地下投注額更超過 1

億港元。如何打擊嚴重的非法賭波活動，非常重要，但是否有需要將賭波合

法化，卻充滿爭議性。

目前，社會上有一個普遍憂慮，便是賭波合法化會造成更多社會問題。

事實上，以美國阿特蘭大為例，開放賭禁後，罪案數字激增三倍；另一例子

是澳門，雖然當地的治安在近日已有改善，但至今治安仍是一個問題。不過，

反觀全世界最大的賭城拉斯維加斯，治安尚算可以接受。

也有意見指出，賭波合法化是一種打擊非法賭波的方式，新加坡便是一

個好例子。今年 3 月，新加坡將賭波合法化，以打擊非法賭波。有人更指出，

假如政府將賭波公開化、合法化，以便於管理和指引，會否是一種有效打擊

非法賭波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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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部分人士認為，既然賭馬也是賭，賭波也是賭，為何賭馬可以

合法化，賭波又不可以呢？況且，非法賭波的問題一直存在，互聯網上的非

法賭波活動更無法監管，何不讓它公開化、合法化呢？不過，亦有不少人反

駁，指出毒品問題也一直存在，難道政府也要將它合法化嗎？又指出政府將

賭波公開化，便等於政府認同賭博文化，只會助長賭風，對青少年造成壞的

影響。

正如蔡素玉議員所說，賭波合法化是一項富於爭議的問題，至今難有一

個定論。因此，在政府未有廣泛諮詢民意之前，我們實在不應該武斷地贊成

或否決賭波合法化的建議。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現時，兩、三知己一起喝 啤酒，“睇波”，順道

“賭波”的現象可能無傷大雅，不過，相信亦很難真正的杜絕；但要是我們

說到的是一個非常有組織、亦很公開的活動的話，我們便一定要從整體的社

會影響來評論了。有些人說，如果賭波合法化，便會“旺丁又旺財”，即是

多了人“睇波”，又多了錢可收，何樂而不為呢？這表面聽來好像有點道

理，如果真的能令多了人“睇波”，或政府多賺了錢，似乎是一個好主意，

但我們要再細心看看，究竟說的“旺丁”，是“旺”了甚麼“丁”呢？說

“旺財”，究竟是誰取得了“財”呢？又或誰也根本沒有取得到呢？這些都

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首先談談旺丁。大家不要以為賭波合法化後，看足球賽事的市民一定會

多起來，即使真的多了“睇波”的人，那些人究竟想看甚麼呢？他們是否真

的想看體育精神的演繹呢？那些人眼中所要看的可能不是踢足球的技術，而

是在看得失球的賠率。如果我們真的要推動健康的活動和健康的文化、精

神，卻只是拉了人們入足球場，又不顧全體育精神，那麼，我們究竟是否真

的想推動踢足球活動，又是否真的想貫徹體育人士的理想呢？

正如很多議員說，有外圍賭波情況出現，我們便可以看見政府對賭博的

態度。現時，政府對於各類的賭博，例如賭馬、麻將等，會發出牌照，亦會

徵收相當重的稅率。政府會先收取了一大筆錢。如果外圍賭波的人當這樣是

賠率，便會變成一個很大的誘因，吸引他們繼續存在。賭波即使合法化後，

如果政府真的要抽稅，從中分一杯羹，外圍賭波的情況也根本未必會收斂。

至於這些賭外圍波的人，究竟是否在賭香港的波呢？我也有些疑問，他們賭

的可能是意大利、英國的足球，可能那些才有真正大的賠率，但對香港的足

球活動來說，賭波合法化究竟是否真的有幫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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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亦談到，現在“旺丁”也只是“旺”了對 電視的“丁”，

他們未必會走進球場，他們賭外圍波時可能只坐在家中看電視，所以，所謂

“旺丁”也甚有可能是“旺”了對 電腦的“丁”，因為現時很多賭波活動

可經互聯網進行。事實上，香港現時的稅網及抽稅的方式，對於互聯網的賭

波活動來說，仍然是一籌莫展的。正如朱幼麟議員說，即使我們將賭波合法

化，相信亦不容易在互聯網中堵截互聯網上這些賭波的交易，政府未必一定

可以收稅，也未必能令它充分合法化。

好了，就“旺丁”而言，我剛才也說過，未必真的“旺”了有體育精神

來“睇波”的那些“丁”，而政府賺了回來的錢到哪裏去呢？有些朋友一廂

情願地以為，如果政府多賺了錢，一定會令足球活動受益，但究竟這是否事

實呢？我剛才也說過，政府大多數會在這方面抽重稅，政府亦會就此項稅收

提出理由，指社會未必真的很鼓勵這些活動，所以抽重稅以平衡市民的一般

心態，這也是政府慣用的手法。不過，如果所助長的只是賭外圍的活動，政

府也根本收不到稅。就政府的一般理財理念而言，它從某一方面收取的錢未

必一定用在那一方面，通常也不是的，錢收了便歸中央，最後，從賭波活動

收取的稅款是否資助球市也說不定。如果有人認為多收了足球活動的錢，便

一定會鼓勵更多錢走回足球活動中，則我相信是可能打錯了算盤。

我亦想看看政府收了錢後，是否真的那麼化算，是否真的只管坐 收錢

便可以了。我們談到收錢，一定要談及成本的。在成本來說，我認為政府要

看遠一點，可涉及的不單止說庫房或財經事務局須用多少成本來收取賭波的

稅項那麼簡單，而是要看社會的整體開支。我想很多同事也說過，我們現時

經常向青年人呼籲，希望他們能腳踏實地，幹一些實事，不要過於投機。事

實上，很多教育機構就青年人進行的調查亦顯示現在很多青年人的心態是要

“搵快錢”，情況令人非常擔心。如果青年人有“搵快錢”或投機的心態，

亦會導致他們對抗拒貪污的觀念薄弱，很多青年人甚至願意用不道德的交易

來“搵錢”。我想大家也不會認同這些社會風氣，所以大家亦在教育、輔導，

以及多方面做了很多工夫，來抗衡這些“即食”或“搵快錢”的文化。

然而，亦有些人會說，現在我們不是鼓勵青年人賭錢，我們只是同意讓

18 歲以上的人參與賭博而已。這種說法是否真的有道理呢？我們應否在社會

內鼓勵這樣的雙重標準呢？即是說成年人便可以做，青年人便不可以做，我

教的這種文化對成年人是行得通的，但對 18 歲以下的人便行不通？如果覺

得不可以這樣做的話，便不要讓青年人覺得有這雙重標準的文化。如果政府

藉稅收一直“搵”這些錢，還要花錢來抗衡這種文化，是否非常浪費社會成

本呢？這些做法會否令廉署的貪污個案增多，因而引致調查成本也增加呢？

如果單是一項足球活動便要用上那麼多社會成本的話，對整個社會來說又是

否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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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推動足球活動的話，也可有很多財力來源的。我曾經支持應將部

分的煙酒稅撥出來資助健康的活動，甚至支持將外圍賭波刑事化，加重這些

活動的罰款，然後用這些罰款來鼓勵踢足球活動，則我覺得是更可取，這些

都是我會十分支持的，但如果你說收取稅款可成為令賭波合法化的一個好理

由，而且能真的推動一個健康的賭波文化的話，則我便覺得非常不對了。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耀忠議員，你現在可就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雖然蔡素玉議員不在會議廳內，但我亦要作出回應。

蔡議員曾經說過一句經典名句：“阿媽是女人”，那還要諮詢甚麼？真正是

多此一舉。

今天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要求政府在決定賭波合法化前，多聽意見，這

真正是多此一舉。她將我的原議案中“反對”  兩字刪去，是我們不能接受

的。這無疑是逃避作為議員、作為政黨就這問題上發表的立場和取態。政府

做任何事情，當然要聽取意見，特別是要聽取立法會議員的意見。今次我的

議案是要向政府清晰表達我們的反對意見，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的原議

案。

事實上，幾乎所有民意調查都顯示大多數巿民反對開賭、反對賭波合法

化。政府於本年年初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亦表明有九成被訪者反對開賭，支

持的只有一成。即使財政司司長飛往拉斯維加斯考察當地的旅遊業，亦無可

避免地引起公眾的極大關注、緊張和疑慮。巿民對開賭的過敏反應，由此可

見一斑。蔡議員的修正案對這些清晰的民意視而不見，為政府今後實施賭波

合法化大開方便之門，這是漠視民意的做法，是不值得支持的。

主席女士，賭波合法化的負面影響很多，但政府仍然“心思思”想“放

它一馬”，本會實在有必要表示立場，予以監察。立法會作為民意的代表，

我們要忠實反映巿民的呼聲，反對賭波合法化；而且立法會亦有責任向社會

發出清晰的信息，反對任何人、任何機構以任何藉口重燃賭風、助長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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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議員的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將會向社會發出一個不好的信息，從而

陷本會於不義。因此，我希望各位同事反對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支持我的

原議案。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多謝楊耀忠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以

及蔡素玉議員提出修正案。當然，我亦要多謝各位議員剛才就這問題，包括

打擊非法賭波活動及賭波應否合法化的問題，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近日賭博成為社會其中一個熱門話題，賭波、境外賭博公司、互聯網絡

賭博及賭場等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和輿論的關注及討論。我認為在一個民

主及開放的社會，大家就所關注的議題進行討論，各抒己見，是一個健康和

正常的現象。各界熱烈討論，能夠充分反映社會各方面的意見，亦幫助政府

在制訂政策方面的工作。今天的議案辯論，正好提供一個適當機會，使立法

會議員能夠表達對賭波合法化及賭博事務的立場，並提出寶貴的意見。這些

意見會記錄在案，作為我們制訂政策時的有用參考資料。此外，我亦希望藉

今天這個機會， 述政府現時的賭博政策，以及對非法賭波活動和賭波合

法化的立場。

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勵賭博的，但是容許合法的賭博渠道存在。合法的賭

博渠道主要是由香港賽馬會舉辦的賽馬、六合彩，以及持牌麻雀館等。

我想談一談政策制訂的背景。政府是以實事求是及實務的態度，制訂剛

才所說的政策，以平衡賭博人士對合法賭博渠道的需求，以及反對賭博人士

的意見。我們明白社會上有不少人視賭博為社交活動或消閒娛樂；另一方

面，社會上亦有很多持反對賭博的聲音，認為賭博會帶來社會及道德問題。

政府將賭博活動限制在一些合法及受管制的賭博渠道內，正是務實地平衡兩

方面的訴求及意見。

這項政策的制訂，亦是為了打擊非法賭博活動。非法賭博活動一直存

在。在七十年代以前，非法賭博尤為普遍，其中主要是外圍馬賭博及街頭字

花活動。這些非法賭博活動不受政策監管，為壞分子所操縱，帶來複雜的社

會及治安問題。有見及此，當時政府分別在 1973 年批准香港賽馬會開設場

外投注站，以及在 1975 年根據《博彩稅條例》成立香港獎券管理局，籌辦

六合彩獎券活動，以便提供合法而受管制的外圍投注活動及獎券活動。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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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推出以來，直接及有效地打擊了非法外圍馬賭博及字花活動，以及在很

大程度上解決了當時非法賭博所引起的社會及治安問題。這些政策沿用多

年，普遍為香港市民所接受。

現在我想談一談法例方面的事項。根據上述政策，《賭博條例》訂明除

了獲授權的合法賭博之外，所有未經批准的賭博活動都是違法的。此外，根

據《博彩稅條例》，香港賽馬會及香港獎券管理局分別須就賽馬及六合彩活

動的收益繳納博彩稅。除博彩稅外，條例並規定六合彩活動收益的 15%須撥

歸政府獎券基金。此外，馬會每年都捐款約 10 億元，資助慈善團體及社會

服務的計劃。

非法賭波活動在本港是違法的。我們留意到，近年來非法賭波活動有漸

趨普遍的跡象，例如我們知道有一些非法收受賭注集團在香港以電話接受投

注，或在一些直播足球賽事的酒吧內收受賭注，市民亦很容易從各種途徑獲

得賠率等有關的投注資料。這些非法賭波活動，未經政府批准，缺乏規管，

亦沒有好像合法賭博機構一樣繳付賭博稅，因而影響本港的稅收，（這當然

只是一個小問題）。政府對這種情況，即整體來說缺乏監管，感到關注。

剛才楊耀忠議員及蔡素玉議員都提出應加強執法及公眾教育，以便打擊

非法賭波活動。我亦想藉此機會簡述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在執法方面，警

方一直密切注意及偵察非法賭波活動。過去一年半以來，警方先後 15 次成

功搗破非法經營的賭波活動。在行動中一共拘捕了 45 人，以及檢獲約 3 萬

元現金及約 5,300 萬元賒帳投注，特別在去年世界杯期間，警方曾多次採取

行動，成功瓦解兩個經營賭波的犯罪集團。警方會繼續留意及偵查非法賭波

活動，並採取果斷的執法行動。

我想談一談公眾教育的問題。民政事務局一直以來都透過各種渠道，呼

籲市民不要參加非法賭博活動。市民向非法收受賭注者投注，會觸犯《賭博

條例》第 8 條，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3 萬元及監禁 9 個月。我們亦不

斷提醒市民，參與這類非法及缺乏法例保障的賭博活動，可能會受騙而招致

金錢上的損失。

剛才我已提過，合法的賭博活動如六合彩等，均須繳付賭博稅，部分收

入撥作慈善用途。不過，非法賭博活動的經營者，例如經營賭波的人並沒有

這些社會責任。如果市民從參與合法賭博，轉為向這些人投注，將會直接影

響博彩稅及慈善撥款，最終受害的是市民大眾，以及香港的慈善團體及社會

服務。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December 1999 155

我現在想談一談修改法例，以及海外賭博公司在香港經營的問題。我們

留意到，近年來有一些海外賭博公司在未經批准的情況下，在香港提供有關

投注體育賽事，包括足球的服務及宣傳它的業務。現行《賭博條例》並不足

以對付這類活動，所以我們現正 手修改《賭博條例》，以取締這類未經批

准而有境外成分的賭博活動。我們已經在 12 月 13 日，即本星期一，就有關

的修改法例建議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法律草議專員現正草擬有關的

條例草案，我們會盡快把這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剛才很多議員就賭波合法化的問題發表了意見。事實上，近日賭波合法

化已成為輿論其中一個主要的話題。我們留意到，一方面有意見認為既然不

少市民對賭波活動有興趣，社會上又存在非法賭博活動，加強執法未必可以

完全解決問題，因此，政府應該務實地考慮把這種活動納入正軌，使有關活

動在受管制的情況下進行。這亦可避免金錢流入非法經營者的手中，而且合

法化又能夠增加政府的稅收，資助各方面的服務。另一方面，有不少人士及

社團反對賭波合法化，認為這種做法會使更多人，特別是喜愛足球運動的年

青人參與賭博活動，帶來社會及道德問題，鼓勵不勞而獲的觀念，甚至影響

足球作為一項健康體育活動的性質。鑒於問題複雜及具爭議性，我們認為任

何與此有關的決策，都不應該倉卒地下結論。剛才蔡素玉議員提出政府在考

慮是否將賭波活動合法化前，應小心研究及考慮市民大眾的意見，我深表認

同。

我亦想藉此機會，對賭波合法化的建議作出初步的回應。我們認為賭波

合法化的建議其實涉及香港是否須有新的合法賭博渠道的問題。一如其他很

多政策問題，容許開設新的賭博渠道會有正反兩方面的考慮，所不同的是賭

博是一項非常富爭議性的課題，論者往往較難提出比較客觀及持平的意見。

一般來說，贊成者都會集中提出它帶來的經濟利益，以及打擊非法賭博的作

用等；反對者則會強調道德問題及社會成本等。然而，我們似乎並未有對這

些利益及成本進行比較詳細及客觀的評估，例如討論經濟利益時，我們有否

需要評估引入新的賭博方式，每年可帶來多少稅收及慈善捐款。此外，我們

應更深入瞭解現時市民參與非法賭博的情況，以及合法賭博渠道能在甚麼程

度上打擊非法賭博活動。在討論社會成本時，我們可能須進行一些社會研

究，探討新的合法賭博方式會帶來甚麼社會、家庭及個人的問題，例如各種

罪案、家庭糾紛、病態賭徒的出現等。這些問題會有多嚴重呢？我們需要多

少資源來處理這些問題呢？我們能否減少這些問題的出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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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上述問題時，我們可以參考外國的有關經驗，以作比較；同時又

應考慮香港的特有情況。此外，市民大眾及社會各界的意願及看法，當然亦

是非常重要的考慮。這正好解釋了為何我剛才指出社會上廣泛討論這問題，

以及議員今天參與這項議案辯論，都是有益及有建設性的，有助政府制訂政

策，反映民意，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

在我未談及政府的立場及未來路向之前，我首先想用一點時間回應一下

剛才數位議員提過在除夕夜容許 18 歲以下人士進入馬場的意見。當晚跑馬

地馬場舉行“龍騰燈耀慶千禧”大型活動，這是慶祝千禧年的活動，可說是

一生人只有一次機會參與的綜合活動，讓男女老幼的市民都可以一同參與，

共同見證這個歷史時刻。有見及此，政府特別准許 18 歲以下人士在父母陪

同下進入馬場，但我強調，這次是技術性豁免，政府是不容許青少年參與賭

博活動的。我們不准青少年參與賭博活動的政策，並沒有改變。當晚主辦機

構亦會作出適當的安排，確保 18 歲以下人士必須在成人陪同下才能夠進入

馬場，而他們亦必須在一個特別劃定的家庭區內活動。在家庭區內，是不會

─　我強調是不會　─　有任何投注設施的。所有投注設施都會由有關職員

看守，以防止兒童或青少年參與投注。當然，至於是否帶同兒童及青少年參

加這些活動，是家長本身的決定。

我亦想說一說剛才有議員提及的千禧馬票的意見。我希望在此澄清，香

港賽馬會這次舉辦千禧馬票活動，事前是獲得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根據

《賭博條例》第 22 條發出的獎券牌照所批准的。設立獎券牌照的主要目的，

是為社會的非牟利機構及慈善團體提供合法途徑，舉辦獎券活動來籌集資

金，作為慈善或非牟利用途。另一方面，發牌制度亦確保獎券活動在受到管

制的情況下才可進行，而不會成為任何人或團體獲取私人利益的工具。法例

規定持牌人一定不能夠以現金作為獎項，而購買者亦因而沒有其他限制，例

如年齡限制。舉辦獎券活動的機構如果獲得業主的同意，便可以在有關範圍

之內售賣獎券。香港賽馬會這次千禧馬票的活動牌照，是根據上述原則簽發

的。當然，馬會亦須遵守一切有關的規定。

我現在說回剛才提及的政府的立場及未來的路向。由於有關問題複雜及

富爭議性，我想在這裏清楚指出，政府在現階段無意　─　我強調是無意

─　將賭波活動合法化。不過，由於社會上明顯對這問題及其他一系列有關

賭博的政策、法例及執法問題有不同的意見，政府會就這些事項進行全面及

詳細的研究，為未來的路向作出建議。我們並會在適當的時候，就這些建議

進行諮詢，以評估市民及社會各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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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們瞭解市民及各位議員對賭波問題的關注。我們明白到有

關非法賭波活動的執法和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亦希望市民大眾清楚這些活動

的性質，不要參與其中。至於賭波應否合法化，我剛才已聽到議員發表不同

的意見，我們會認真考慮，他們的意見將會成為很重要的參考資料。我在這

裏亦再次指出，開放新的賭博渠道涉及非常複雜的考慮，必須經過詳細的政

策研究及廣泛諮詢，才可以作出決定。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蔡素玉議員就楊耀忠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楊耀忠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YEUNG Yiu-c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耀忠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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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

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馮志堅議員

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何敏嘉議員、李家祥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陳國強議員、梁智鴻

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涂謹申

議員、陳婉嫻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

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2 人贊成， 9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4 人贊成，

16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1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6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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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耀忠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1 分 47 秒。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很多謝有 13 位議員參與這項議案辯論，歸納起來，他

們共有 3 種意見。

第一種是支持我的原議案的，我非常感謝他們；第二種意見是認為我的

議案未夠全面，應該反對一切賭博活動。我只能說，反對一切賭博，不能一

蹴而至，我們只能像愚公移山，先將這項新興的非法賭波活動打擊於萌芽階

段；至於第三種意見，是藍局長提出的意見，即採取“拖字訣”，把簡單問

題複雜化，說現時不適宜太早作決定。我覺得現時不是太早作決定，而是立

法會議員今天要表明一種態度，不應該放棄表達我們的意見的機會。

波是圓的，我希望剛才支持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的同事，會改為支持我

的原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楊耀忠議員的議案，內容一如議程

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蔡素玉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CHOY So-yu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素玉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December 1999160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陳國強

議員、梁智鴻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霍震霆議員反對。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呂明華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

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

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贊成。

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0 人贊成，1 人反

對，10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

席，15 人贊成，4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one against it
and 10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0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four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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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我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聖誕節及新年。我們會在千

禧年再在這會議廳共聚一堂。本會在 2000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9 時 16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ixteen minutes past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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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2

第 1 條

刪去 (a)及 (b)段而代以　─

“ (a) 廢除“在英格蘭有效”而代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

承認”；

  (b) 廢除“法律”而代以“國際慣例”。”。

附表 2

第 6 條

刪去 (b)、 (c)及 (d)段而代以　─

“ (b) 廢除“在英格蘭有效”而代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

承認”；

  (c) 廢除“法律及”而代以“國際”；

  (d) 廢除“並予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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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ADAPTATION OF LAWS (NO. 10)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2,
section 1

By deleting "custom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in" and substituting
"international custom for the time being recognized by".

Schedule 2,
section 6

(a) In paragraph (a), by adding "international" after "Ordinance,
the".

(b) By deleting paragraphs (b) and (c) and substituting -

"(b) by repealing "in force in England" and substituting
"recogniz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 by repealing "and be enforced in the Colony" and
substituting "in Hong Kong".".


